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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
关于公布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

及前两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复核结果的通知

农经发〔202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宣传部、司法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部署安排，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开展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各

地积极组织开展创建活动，并对照创建标准优中选优推荐上报。在各地推荐基础上，农业农村部、中央

宣传部、司法部经严格评审和公开公示后，认定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等100个乡（镇）为第三批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乡镇、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村等1001个村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见附件）。同

时，为加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动态管理，组织各地农业农村、宣传、司法行政等部门对第一、二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开展复核，按照复核标准，决定撤销4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19个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注销2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6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其余193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

1967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保留。现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予以公布。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要不断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各示范乡镇要将乡村治理与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统筹推进，不断健全乡村治理工作机制，提升基层管理服务水平，完善农村公共事务

监督体系，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建立良好农村社会秩序，把乡镇建成乡村治理中心、农村服务中

心、乡村经济中心。各示范村要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村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加强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和文明乡风建设，探索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宣传、司法行政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决策部署，落实责任，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夯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层基

础。要加强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工作指导和动态管理，推动示范村镇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

创建质量和效果。要深入总结示范村镇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宣传报道、推介交流等多种方式，发挥好

示范村镇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进乡村治理能力整体提升。

 

附件：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

 

  农业农村部   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 

                                                                     2023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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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

一、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北京 大兴区庞各庄镇

天津 静海区台头镇

河北

邯郸市大名县金滩镇

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

保定市高阳县小王果庄镇

张家口市涿鹿县五堡镇

衡水市故城县青罕镇

山西

长治市黎城县黎侯镇

晋城市阳城县演礼镇

运城市永济市栲栳镇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蒙海镇

辽宁

锦州市义县稍户营子镇

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

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镇

吉林

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

四平市双辽市茂林镇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雁鸣湖镇

黑龙江

牡丹江市穆棱市八面通镇

大庆市大同区林源镇

黑河市逊克县车陆乡

上海 宝山区罗泾镇

江苏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徐州市沛县河口镇

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

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

泰州市靖江市马桥镇

浙江

杭州市淳安县石林镇

温州市平阳县凤卧镇

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

金华市永康市龙山镇

台州市天台县平桥镇

安徽

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

芜湖市湾沚区花桥镇

宣城市泾县蔡村镇

池州市青阳县朱备镇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

福建

漳州市平和县五寨乡

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

南平市武夷山市星村镇

龙岩市上杭县才溪镇

江西

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镇

赣州市安远县孔田镇

上饶市横峰县姚家乡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双泉镇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

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

潍坊市青州市邵庄镇

泰安市新泰市翟镇

河南

开封市杞县沙沃乡

洛阳市嵩县饭坡镇

鹤壁市淇县高村镇

南阳市方城县四里店镇

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

济源市承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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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

宜昌市枝江市仙女镇

荆门市沙洋县沙洋镇

潜江市高石碑镇

湖南

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

永州市宁远县湾井镇

怀化市会同县堡子镇

娄底市新化县琅塘镇

广东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

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

汕尾市陆河县螺溪镇

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

广西

柳州市鱼峰区白沙镇

梧州市蒙山县新圩镇

来宾市武宣县通挽镇

海南 屯昌县西昌镇

重庆
江津区先锋镇

奉节县安坪镇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

四川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

内江市隆昌市胡家镇

乐山市峨眉山市双福镇

南充市蓬安县新园乡

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

贵州

贵阳市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

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亚鱼乡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乌沙镇

云南

曲靖市陆良县小百户镇

楚雄州姚安县光禄镇

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通关镇

西藏 昌都市洛隆县硕督镇

陕西

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

延安市子长市安定镇

安康市白河县卡子镇

甘肃
酒泉市肃州区西峰镇

庆阳市镇原县平泉镇

青海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

宁夏 吴忠市青铜峡市峡口镇

新疆
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镇

和田地区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

二、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北京

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村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炭厂村

房山区大石窝镇辛庄村

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富各庄村

顺义区南彩镇河北村

昌平区南口镇花塔村

平谷区山东庄镇桃棚村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

北京
密云区冯家峪镇西白莲峪村

延庆区康庄镇火烧营村

天津

滨海新区太平镇红星村

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

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

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村

武清区梅厂镇南任庄村

宝坻区周良街道樊庄子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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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静海区唐官屯镇良辛庄村

宁河区岳龙镇小闫庄村

蓟州区下营镇郭家沟村

蓟州区东施古镇韩家筏村

河北

石家庄市藁城区贾市庄镇马邱村

石家庄市栾城区冶河镇乏马村

石家庄市无极县无极镇柳见村

石家庄市平山县下口镇泥里河村

石家庄市晋州市马于镇吕家庄村

唐山市路南区稻地镇桥东村

唐山市丰润区沙流河镇沙流河村

唐山市乐亭县胡家坨镇大黑坨村

唐山市迁西县滦阳镇铁门关村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汉丰镇张绪庄村

秦皇岛市海港区驻操营镇龚庄村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海滨镇丁庄村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镇花厂峪村

秦皇岛市卢龙县卢龙镇小刘各庄村

邯郸市邯山区河沙镇镇南街村

邯郸市峰峰矿区大峪镇南山村

邯郸市临漳县章里集镇黄辛庄村

邯郸市广平县广平镇侯固寨村

邢台市任泽区西固城镇赵村

邢台市宁晋县大陆村镇金家庄村

邢台市威县方家营镇孙家寨村

邢台市新河县西流乡南马庄村

保定市满城区方顺桥镇东方顺村

保定市徐水区安肃镇小寺各庄村

河北

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

保定市曲阳县孝墓镇柳树沟村

保定市安国市药都街道门东村

张家口市宣化区顾家营镇左家营村

张家口市蔚县宋家庄镇邢家庄村

张家口市阳原县井儿沟乡上八角村

张家口市赤城县样田乡小西沟村

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

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小子庄村

承德市隆化县张三营镇东风村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小北沟村

沧州市运河区小王庄镇何家场村

沧州市海兴县高湾镇后刁村

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高寨镇泊北村

沧州市泊头市王武庄镇洪码头村

廊坊市香河县蒋辛屯镇北李庄村

廊坊市文安县兴隆宫镇朱合村

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邵府镇牛万屯村

衡水市枣强县嘉会镇前十七户村

衡水市安平县安平镇杨屯村

衡水市深州市深州镇东王辛庄村

衡水市高新区大麻森乡李官村

雄安新区安新县安新镇小赵庄村

雄安新区雄县龙湾镇胡各庄村

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

辛集市新垒头镇新垒头村

山西
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东高白村

太原市阳曲县侯村乡西黄水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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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东韩岭村

大同市天镇县逯家湾镇李二口村

大同市浑源县蔡村镇蔡村

朔州市右玉县右卫镇东兴村

朔州市怀仁市云西街道西小寨村

忻州市定襄县季庄镇邱村

忻州市繁峙县繁城镇南关村

忻州市河曲县土沟乡榆岭窊村

吕梁市柳林县薛村镇军渡村

吕梁市交口县双池镇西庄村

吕梁市孝义市大孝堡镇东盘粮村

晋中市左权县麻田镇泽城村

晋中市和顺县义兴镇井玉沟村

晋中市祁县城赵镇修善村

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城里街村

阳泉市盂县孙家庄镇郭家坪村

长治市潞城区辛安泉镇西流南村

长治市武乡县丰州镇魏家窑村

长治市沁县郭村镇石板上村

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尉迟村

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南山村

临汾市大宁县曲峨镇道教村

临汾市隰县龙泉镇上留村

临汾市永和县乾坤湾乡东征村

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

运城市垣曲县皋落乡皋落村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镇风口村

运城市河津市樊村镇西磑村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东乌素图村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羊群沟乡羊群沟村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喇嘛湾镇葆艳庄村

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阿都赖村

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阿嘎如泰嘎查

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缸房地村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美岱桥村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东光村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镇
特莫呼珠村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毕鲁图嘎查

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新生村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

通辽市开鲁县黑龙坝镇合力村

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胜利村

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图布信嘎查

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乡东新井村

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乡三家村

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四家子村

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宝木图嘎查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

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永丰镇上皮坊村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长胜店村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呼吉尔特村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巴音布拉格嘎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八一村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新公中镇永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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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联丰奋斗村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团结村

辽宁

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佟家峪村

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街道后边外村

沈阳市康平县东升乡东升村

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东北山村

大连市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战家村

大连市瓦房店市太阳街道王店村

鞍山市千山区东鞍山街道獐子窝村

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镇太平沟村

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大孤家镇王小堡村

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大苏河乡南天门村

本溪市平山区桥北街道河东村

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中河村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金山村

丹东市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

锦州市凌海市阎家镇山神村

锦州市义县留龙沟镇大齐沟村

营口市盖州市东城街道巴岭村

营口市盖州市太阳升街道老爷庙村

阜新市新邱区长营子镇七家子村

阜新市彰武县大冷镇大庙村

辽阳市文圣区罗大台镇樊家屯村

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镇红穆村

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工街道粮家村

盘锦市大洼区平安镇平安村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西辽海村

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五角湖村

辽宁

铁岭市西丰县西丰镇东昌村

朝阳市北票市上园镇朝阳寺村

朝阳市北票市东官营镇东官营村

朝阳市凌源市牛营子镇石杖子村

吉林

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小城子村

长春市榆树市恩育乡永利村

长春市德惠市布海镇吉家村

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乡曾通村

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柏树村

吉林市桦甸市桦郊乡天平村

吉林市舒兰市天德乡三梁村

吉林市磐石市取柴河镇王家街村

四平市梨树县梨树镇北夏家村

四平市双辽市卧虎乡前六家子村

辽源市东丰县沙河镇良纯村

辽源市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

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横道子村

通化市通化县兴林镇大荒沟村

通化市柳河县孤山子镇杨大院村

梅河口市海龙镇先锋村

通化市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

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

白山市抚松县兴隆乡南天门村

白山市靖宇县景山镇新胜村

白山市临江市闹枝镇黑松村

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
云字井村

松原市长岭县光明乡蒙古屯村

松原市乾安县安字镇渭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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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白城市镇赉县黑鱼泡镇黑鱼泡村

白城市通榆县边昭镇佟家店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东光镇金城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奶头山村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利业街道玉林村

哈尔滨市阿城区小岭街道石发村

哈尔滨市方正县会发镇新华村

哈尔滨市延寿县延河镇新发村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新兴镇安乐村

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富路镇解放村

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乾丰镇展望村

牡丹江市林口县林口镇镇北村

牡丹江市宁安市卧龙朝鲜族乡勤劳村

牡丹江市穆棱市河西镇新兴村

佳木斯市桦南县梨树乡民主村

佳木斯市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星火村

佳木斯市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渔业村

大庆市肇源县古恰镇孟克里村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镇
他拉红村

鸡西市鸡冠区西郊乡梁家村

鸡西市虎林市虎林镇义和村

双鸭山市岭东区长胜乡宏强村

双鸭山市集贤县太平镇太合村

伊春市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

伊春市铁力市工农乡北星村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茄子河镇富强村

黑龙江

鹤岗市萝北县东明朝鲜族乡黎明村

鹤岗市绥滨县忠仁镇新建村

黑河市嫩江市前进镇繁荣村

黑河市孙吴县沿江满族达斡尔族乡胜利屯村

绥化市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

绥化市绥棱县克音河乡向荣村

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开库康镇开库康村

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镇北红村

上海

闵行区华漕镇王泥浜村

宝山区顾村镇沈杨村

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

浦东新区书院镇塘北村

金山区金山卫镇星火村

金山区张堰镇百家村

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

青浦区华新镇叙中村

奉贤区庄行镇存古村

崇明区庙镇合中村

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亲见村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泉东村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街道双墩村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向阳村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鸿翔村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谢埭荡村

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曙新村

无锡市宜兴市芳桥街道金兰村

徐州市贾汪区紫庄镇岐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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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沙庄村

徐州市睢宁县姚集镇陈井村

徐州市邳州市碾庄镇才庄村

徐州市新沂市草桥镇纪集村

常州市经济开发区横山桥镇五一村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何墅村

常州市溧阳市竹箦镇姜下村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

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新乐村

苏州市常熟市古里镇康博村

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街道长江村

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睹史院村

南通市如东县新店镇祝套村

南通市如皋市磨头镇丁冒村

南通市启东市王鲍镇中施村

南通市海安市曲塘镇刘圩村

连云港市赣榆区赣马镇黑坡村

连云港市东海县石梁河镇南辰村

连云港市灌云县伊山镇向阳村

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刘园村

淮安市淮安区钦工镇宋集村

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杨庙村

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陈向村

淮安市盱眙县古桑街道白虎村

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金桥村

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仰徐村

江苏

盐城市大丰区草庙镇圩东村

盐城市滨海县八巨镇前案村

盐城市射阳县海河镇烈士村

盐城市建湖县高作镇光明村

盐城市东台市五烈镇东里村

扬州市邗江区将王街道四联村

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双华村

扬州市宝应县广洋湖镇严桥村

扬州市仪征市陈集镇双圩村

扬州市高邮市卸甲镇金港村

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曲阳村

镇江市丹阳市丹北镇姚家弄村

镇江市扬中市新坝镇联合村

镇江市句容市后白镇林梅村

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西冯村

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朱宣村

泰州市兴化市钓鱼镇南赵村

泰州市靖江市东兴镇合兴村

泰州市泰兴市元竹镇蒋堡村

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唐圩村

宿迁市沭阳县青伊湖镇后乡村

宿迁市泗阳县临河镇何庄村

宿迁市泗洪县临淮镇溧河村

浙江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西溪源村

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火星村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潘堰村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月亮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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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彰坞村

杭州市建德市航头镇航川村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外漕村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永旺村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城湾村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

宁波市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

宁波市慈溪市周巷镇万安庄村

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

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驿头驿阳村

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岩二村

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海霞村

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北塘村

温州市永嘉县桥下镇韩埠村

温州市平阳县昆阳镇上林垟村

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矴步头村

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妙山村

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

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三林村

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

湖州市安吉县灵峰街道横山坞村

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

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胜丰村

嘉兴市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

嘉兴市海宁市周王庙镇博儒桥村

嘉兴市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亭山桥村

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

浙江

绍兴市嵊州市石璜镇雅璜村

绍兴市新昌县东茗乡金山村

金华市兰溪市游埠镇洋港村

金华市义乌市大陈镇红旗村

金华市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

金华市浦江县杭坪镇薛家村

金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前村

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湖上村

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坞石村

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湖仁村

衢州市龙游县詹家镇浦山村

衢州市江山市大陈乡早田坂村

衢州市常山县新昌乡达塘村

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建村

舟山市嵊泗县五龙乡黄沙村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梅花湾村

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小里桥村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

台州市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

台州市仙居县白塔镇上叶村

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潘村

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

丽水市龙泉市竹垟畲族乡金田村

丽水市青田县小舟山乡小舟山村

丽水市庆元县濛洲街道吴宅村

丽水市遂昌县龙洋乡九龙口村

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澄照乡金坵村

安徽 合肥市肥东县元疃镇塘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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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合肥市肥西县高店镇五四社区*

合肥市长丰县杨庙镇马郢村

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百花村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洪庄村

淮北市濉溪县四铺镇周陈村

亳州市蒙城县岳坊镇戴尧村

亳州市涡阳县西阳镇解沟村

亳州市利辛县纪王场乡孙老家村

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镇头村

宿州市灵璧县大庙镇马庄村

宿州市泗县泗城镇关庙村

蚌埠市怀远县双桥集镇姚庄村

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九湾居村

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镇龙庙村

阜阳市颍州区九龙镇五坑村

阜阳市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

阜阳市阜南县王堰镇小集村

阜阳市临泉县滑集镇南杨小村

淮南市田家庵区安成镇连岗村

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方楼村

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井楠村

滁州市天长市郑集镇船塘村

滁州市定远县张桥镇管李村

滁州市明光市张八岭镇柴郢村

六安市霍山县但家庙镇观音岩村

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徐冲村

六安市金安区翁墩乡洞阳村

六安市叶集区三元镇沣桥村

安徽

马鞍山市含山县仙踪镇五里村

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宋桥村

芜湖市无为市无城镇黄汰村

芜湖市鸠江区汤沟镇前进村

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缸窑村

宣城市郎溪县涛城镇黄墅村

宣城市绩溪县板桥头乡庙山村

宣城市旌德县庙首镇里仁村

铜陵市枞阳县白柳镇山河村

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金塔村

池州市东至县洋湖镇永济村

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元四村

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

安庆市桐城市嬉子湖镇蟠龙村

安庆市潜山市官庄镇官庄村

安庆市岳西县来榜镇横河村

安庆市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

黄山市黟县西递镇西递村

黄山市祁门县塔坊镇响潭村

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祖源村

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凤霞村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前洋村

福州市长乐区漳港街道百户村

福州市福清市江镜镇玉桂村

福州市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

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渐美村

漳州市龙文区郭坑镇口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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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漳州市长泰区林墩办事处林溪村

漳州市云霄县下河乡坡兜村

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

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新民村

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涂坑村

泉州市石狮市鸿山镇东埔三村

泉州市惠安县涂寨镇上村村

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山都村

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镇大羽村

泉州市德化县上涌镇曾坂村

三明市沙县区高桥镇杉口村

三明市永安市槐南镇洋头村

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罗翠村

三明市宁化县安乐镇谢坊村

三明市建宁县溪源乡楚尾村

三明市将乐县南口镇蛟湖村

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

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石城村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山亭镇蒋山村

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水南村

南平市邵武市和平镇和平村

南平市顺昌县大干镇良坊村

南平市政和县澄源乡新康村

龙岩市新罗区小池镇何家陂村

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鹊坪村

龙岩市长汀县三洲镇三洲村

龙岩市连城县姑田镇大洋地村

龙岩市漳平市南洋镇梧溪村

福建

宁德市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

宁德市霞浦县松山街道古县村

宁德市寿宁县武曲镇承天村

宁德市周宁县浦源镇浦源村

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片区海坛街道上楼村

江西

南昌市南昌县黄马乡罗渡村

南昌市安义县黄洲镇圳溪村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湖坊村

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街道龙潭村

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

九江市瑞昌市横港镇繁荣村

九江市湖口县舜德乡灰山村

九江市浔阳区白水湖街道白水湖村

九江市濂溪区高垅乡双垅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涌山镇涌山村

萍乡市芦溪县南坑镇窑下村

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丰溪村

鹰潭市余江区洪湖乡苏家村

赣州市大余县浮江乡竹木村

赣州市龙南市渡江镇莲塘村

赣州市全南县龙源坝镇雅溪村

赣州市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

赣州市石城县屏山镇长溪村

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乡新江村

宜春市丰城市丽村镇对木村

宜春市靖安县中源乡三坪村

宜春市靖安县璪都镇港背村

宜春市铜鼓县棋坪镇幽居村

续表



意见通知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江西

上饶市信州区朝阳镇王村村

上饶市铅山县石塘镇石塘村

上饶市鄱阳县芦田乡洪源村

吉安市永丰县佐龙乡富裕村

吉安市吉水县醪桥镇坝溪村

吉安市万安县涧田乡晓东畲族村

抚州市崇仁县白陂乡赵家村

抚州市金溪县何源镇彭家村

抚州市金溪县双塘镇古圩村

山东

济南市莱芜区羊里街道辛兴东北村

济南市钢城区颜庄街道柳桥峪村

济南市商河县龙桑寺镇刘集村

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街道桃源山村

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周哥庄村

青岛市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

淄博市张店区四宝山街道甘家村

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楼里村

淄博市沂源县燕崖镇朱家户村

枣庄市滕州市南沙河镇北池村

东营市河口区河口街道坨子村

烟台市蓬莱区刘家沟镇吕家沟村

烟台市蓬莱区小钦岛乡小钦岛村

烟台市栖霞市庙后镇后许家村

烟台市海阳市方圆街道海兴新村

潍坊市坊子区太保庄街道岞山村

济宁市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郗庄村

济宁市微山县赵庙镇佀楼村

济宁市鱼台县谷亭街道蒋庄村

山东

济宁市汶上县白石镇夏村

济宁市泗水县金庄镇卞家庄村

济宁市梁山县拳铺镇刘官屯村

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王家疃村

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大泽头村

威海市荣成市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

威海市乳山市海阳所镇海阳所村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前合庄村

日照市五莲县汪湖镇大湖村

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小湖村

临沂市沂南县辛集镇辛集村

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北于村

临沂市沂水县沂城街道石良村

临沂市蒙阴县常路镇常路村

德州市陵城区徽王庄镇孙世官村

德州市乐陵市花园镇大韩新村

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王世英村

德州市武城县鲁权屯镇石庄村

聊城市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庄村

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铺镇苏堂村

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镇营马新村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赵集新五村

滨州市沾化区富源街道北陈村

滨州市阳信县劳店镇大庄村

滨州市无棣县西小王镇小王庄村

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吕集村

菏泽市牡丹区马岭岗镇穆李村

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袁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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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菏泽市单县李田楼镇齐楼村

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许庄村

菏泽市东明县菜园集镇庄寨村

河南

郑州市巩义市小关镇张家庄村

郑州市荥阳市高村乡枣树沟村

郑州市新郑市和庄镇香坊吴村

郑州市中牟县万滩镇七里店村

开封市杞县邢口镇孟庄村

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李乡寇村

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

开封市兰考县桐乡街道盆窑村

洛阳市宜阳县锦屏镇杏花村

洛阳市洛宁县罗岭乡讲理村

洛阳市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

洛阳市偃师区顾县镇李湾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青石山街道西果店村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吕庄村

平顶山市新城区滍阳镇闫口村

安阳市内黄县后河镇余庄村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北花村

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贾家村

安阳市林州市桂林镇古善村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桑园村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张家沟村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淇水湾街道姬庄村

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社村

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楼村

新乡市封丘县尹岗镇张岗村

河南

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

焦作市中站区龙翔街道周窑村

焦作市马村区马村街道白庄村

焦作市高新区苏家作乡苏家作村

濮阳市濮阳县胡状镇张大张村

许昌市襄城县湛北乡山前杨庄村

许昌市鄢陵县张桥镇和寨村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老应村

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齐罗村

三门峡市湖滨区磁钟乡寺庄村

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凡村

三门峡市卢氏县官道口镇石大山村

南阳市唐河县郭滩镇李庄村

南阳市社旗县桥头镇姚营村

南阳市邓州市杏山旅游管理区韩营村

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杨营村

商丘市夏邑县北岭镇孙后寨村

商丘市宁陵县石桥镇梨花桥村

商丘市睢县白庙乡徐阳沟村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贾寨镇杨八集村

信阳市潢川县魏岗镇高楼村

信阳市息县项店镇李楼村

信阳市淮滨县期思镇洪香铺村

信阳市平桥区五里镇大堰村

周口市太康县毛庄镇许楼村

周口市扶沟县汴岗镇于营村

周口市西华县红花集镇龙池头村

周口市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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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镇常韩村

驻马店市上蔡县邵店镇刘岳村

驻马店市西平县盆尧镇于营村

驻马店市汝南县罗店镇李岗村

驻马店市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

济源市轵城镇良安新村

济源市大峪镇曾庄村

湖北

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东荆街道
郧阳村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高峰村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道石咀村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高山村

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大川村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回龙村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刘家湾村

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

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合子坳村

宜昌市当阳市玉泉街道三桥村

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花园村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全家湾村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镇孙家沟村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

襄阳市老河口市袁冲乡夏诗荷雨村

鄂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茅圻村

荆门市钟祥市胡集镇湖山村

荆门市京山市新市街道四岭村

荆门市漳河新区双喜街道双井村

孝感市孝昌县王店镇新岗村

孝感市应城市天鹅镇江河村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脉旺镇永红村

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张新场村

荆州市公安县毛家港镇唐咀村

荆州市监利市黄歇口镇王场村

荆州市松滋市洈水镇九岭岗村

黄冈市团风县贾庙乡牛车河村

黄冈市罗田县九资河镇圣人堂村

黄冈市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

黄冈市浠水县蔡河镇太平桥村

黄冈市武穴市石佛寺镇王胜祖村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飞跃村

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宝塔村

咸宁市通城县塘湖镇望湖村

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桂华村

随州市随县洪山镇温泉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椒园镇黄坪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旧司镇新街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走马镇李桥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太阳河乡双河岭村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福塘村

长沙市长沙县江背镇金洲村

长沙市浏阳市古港镇梅田湖村

株洲市茶陵县严塘镇田心村

株洲市炎陵县水口镇水西村

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易建河村

湘潭市湘乡市泉塘镇泉塘村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镇旭东村

衡阳市衡南县向阳桥街道桐梓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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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衡阳市衡东县霞流镇李花村

衡阳市耒阳市淝田镇集凤村

衡阳市常宁市西岭镇石山村

邵阳市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

邵阳市洞口县雪峰街道天井村

邵阳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大团村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资江村

邵阳市武冈市湾头桥镇八一村

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

岳阳市湘阴县樟树港镇文谊新村

岳阳市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

常德市汉寿县酉港镇柳林村

常德市澧县澧南镇回龙村

常德市桃源县热市镇龙家嘴村

常德市桃源县三阳港镇九庄堉村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

益阳市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先锋桥村

郴州市北湖区保和瑶族乡月峰村

郴州市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

郴州市永兴县湘阴渡街道堡口村

郴州市嘉禾县龙潭镇龙旺村

郴州市安仁县永乐江镇山塘村

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岿山村

永州市东安县井头圩镇古楼兰家村

永州市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山寨村

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回龙圩镇回龙村

湖南

怀化市辰溪县柿溪乡溪口村

怀化市溆浦县水东镇刘家渡村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伞寨村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贯堡渡村

怀化市洪江市安江镇下坪村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花溪村

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

娄底市冷水江市铎山镇眉山村

娄底市涟源市杨市镇板桥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复兴镇甘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高坪乡那丘村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白山村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竹洞村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道大埔围村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红罗畲族村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镇百安村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鱼林村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夏村

汕头市龙湖区新海街道大兴村

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南溪村

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泉塘村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儒溪村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阳村

韶关市南雄市珠玑镇灵潭村

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恩村村

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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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河源市紫金县龙窝镇礼坑村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南下村

梅州市平远县河头镇黄田村

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

惠州市惠城区芦洲镇芦村村

惠州市惠阳区良井镇矮光村

汕尾市城区马宫街道金町村

汕尾市海丰县赤坑镇仁家村

东莞市石碣镇桔洲村

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东莞市清溪镇土桥村

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

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南桥村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新华村

江门市鹤山市鹤城镇五星村

江门市恩平市圣堂镇根竹头村

阳江市江城区埠场镇那蓬村

阳江市阳春市河西街道石上村

阳江市阳西县沙扒镇渡头村

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甘园村

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潭段村

茂名市高州市南塘镇彭村村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

肇庆市封开县金装镇望高村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黄布村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六甲洞村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金坑村

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高厝塘村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霞露村

潮州市饶平县联饶镇下饶村

揭阳市揭东区桂岭镇鸟围村

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旧住村

云浮市云城区安塘街道都栗村

云浮市云安区富林镇云利村

广西

南宁市马山县白山镇民族村

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良勇村

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村

柳州市融安县浮石镇六寮村

柳州市柳南区洛满镇福塘村

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凤楼村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瓢里镇六漫村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龙虎村

梧州市岑溪市糯垌镇绿云村

梧州市蒙山县文圩镇屯治村

北海市银海区平阳镇东山村

防城港市上思县叫安镇平江村

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青龙村

钦州市钦北区平吉镇平吉村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街道姚山村

玉林市北流市新圩镇梧村

玉林市容县县底镇冠堂村

玉林市陆川县温泉镇洞心村

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西北乐村

百色市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

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镇德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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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浪水村

贺州市昭平县黄姚镇北莱村

河池市宜州区祥贝乡古文村

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安乡可爱村

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河乡丹桂村

来宾市武宣县三里镇灵湖村

崇左市扶绥县渠黎镇渠新村

崇左市天等县福新镇黎亮村

海南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

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

文昌市会文镇烟堆村

万宁市南桥镇桥北村

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荷口村

临高县多文镇抱利村

屯昌县新兴镇下屯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南万村

重庆

万州区甘宁镇楠桥村

黔江区石会镇中元村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

北碚区静观镇王朴村

长寿区葛兰镇盐井村

合川区隆兴镇广福村

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

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

璧山区福禄镇红山村

潼南区塘坝镇天印村

重庆

荣昌区清江镇河中村

开州区满月镇甘泉村

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

城口县龙田乡联丰村

丰都县栗子乡双石磙村

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建兴村

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义乡五丰村

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海龙村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万东镇五和村

四川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湾村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和林村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广福村

成都市邛崃市羊安街道界牌村

自贡市自流井区荣边镇尖山村

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镇八甲村

自贡市富顺县代寺镇丰光村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榴园村

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贤家村

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彝族乡热水村

泸州市纳溪区上马镇黄桷坝村

泸州市泸县石桥镇洪安桥村

泸州市合江县荔江镇柿子田村

德阳市旌阳区新中镇白河村

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石虎村

德阳市中江县永太镇石狮村

绵阳市涪城区新皂镇刘家坪村

绵阳市安州区河清镇金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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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绵阳市梓潼县宏仁镇金宝村

广元市剑阁县普安镇水池村

广元市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

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新开村

遂宁市蓬溪县群利镇印花村

遂宁市大英县卓筒井镇为干屏村

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尚腾新村

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

乐山市市中区平兴镇三圣村

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荍坝镇茶叶村

南充市南部县万年镇子龙村

南充市营山县东升镇朝阳村

宜宾市江安县夕佳山镇五里村

宜宾市长宁县梅硐镇泽鸿村

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银星村

宜宾市珙县上罗镇代家村

广安市华蓥市明月镇白鹤咀村

广安市岳池县顾县镇羊山湖村

广安市邻水县柑子镇桅子村

达州市万源市旧院镇大伦坎村

达州市渠县新市镇五通村

巴中市巴州区天马山镇狮子寨村

巴中市平昌县三十二梁镇柳林村

巴中市通江县春在镇棋子顶村

巴中市南江县正直镇长滩村

雅安市荥经县宝峰彝族乡田坝村

雅安市天全县仁义镇红军村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四维村

四川

眉山市仁寿县珠嘉镇棚村村

眉山市洪雅县止戈镇青杠坪村

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

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富凉村

资阳市安岳县文化镇隆恩村

资阳市乐至县宝林镇万斤沟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漳扎镇中查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卡拉脚乡二普鲁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兴隆镇和平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八角楼乡松茸村

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城北街道三元村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卫城镇大堰沟村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王岗村

贵阳市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小坡村

贵阳市修文县洒坪镇青山村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钟村

遵义市红花岗区虾子镇三台村

遵义市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

遵义市习水县程寨镇石门村

遵义市湄潭县鱼泉街道金桥村

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高峰村

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宁西街道高荡村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板当镇硐口村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宋旗镇和兴村

毕节市大方县安乐彝族仡佬族乡营脚村

毕节市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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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黄泥彝族苗族满族乡朝门村

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洋溪镇新黔村

铜仁市思南县三道水土家族苗族乡周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舟溪镇曼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柳川镇加禾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兴仁镇摆泥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凤山镇竹王城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龙山镇余下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瑶山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逢亭镇祥脚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威舍镇发哈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招堤街道联合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永丰街道必克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茶源街道联盟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新屯街道新屯村

云南

昆明市晋宁区二街镇鲁黑村

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积德村

曲靖市马龙区纳章镇竹园村

曲靖市罗平县板桥镇品德村

曲靖市会泽县五星乡黑土村

昭通市绥江县中城镇农业村

昭通市威信县庙沟镇扎实沟村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七河村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新华村

丽江市永胜县程海镇凤羽村

普洱市思茅区思茅港镇橄榄坝村

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田坝乡田坝村

云南

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幕布村

临沧市镇康县勐堆乡帮东村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蟠猫乡古岩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赵家店镇麻街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乐白道街道仁者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全福庄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平河镇平河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寅街镇大庄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文兴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旧城镇贺勐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陇把镇龙安村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老姆登村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
共兴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和平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霞若乡各么茸村

西藏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道维巴村

拉萨市当雄县公塘乡冲嘎村

拉萨市当雄县纳木湖乡达布村

日喀则市拉孜县扎西岗乡顿珠顶村

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普纳村

山南市琼结县加麻乡昌嘎村

林芝市米林县扎绕乡彩门村

林芝市察隅县竹瓦根镇扎拉村

昌都市八宿县白马镇珠巴村

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外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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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街道康桥村

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山任村

西安市高陵区泾渭街道米家崖村

宝鸡市凤翔区田家庄镇大塬村

宝鸡市陇县东风镇下凉泉村

宝鸡市太白县咀头镇梅湾村

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茵香河村

咸阳市长武县彭公镇孝村

咸阳市乾县城关街道邀驾宫村

咸阳市武功县苏坊镇岗上村

咸阳市礼泉县昭陵镇肖东村

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罗寨村

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马咀村

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东屯村

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南堡村

渭南市澄城县庄头镇郭家庄村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街道白灵村

延安市志丹县顺宁镇保娃沟门村

延安市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村

延安市延长县七里村街道管村

榆林市榆阳区古塔镇赵家峁村

榆林市府谷县庙沟门镇沙梁村

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

榆林市佳县木头峪镇木头峪村

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熊家山村

汉中市洋县龙亭镇柳山村

汉中市西乡县沙河镇桐车村

汉中市镇巴县长岭镇九阵坝村

陕西
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

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牛岭社区*

甘肃

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高墩营村

嘉峪关市文殊镇石桥村

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红光新村

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龙寨村

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

武威市民勤县薛百镇上新村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镇炭窑沟村

白银市会宁县郭城驿镇红堡子村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

天水市秦安县郭嘉镇暖泉村

平凉市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

平凉市泾川县窑店镇龙盘村

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华川村

陇南市两当县云屏镇棉老村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曲奥乡香告村

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立节镇杰迪村

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八松乡纳沟村

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

兰州新区中川镇赖家坡村

酒泉市敦煌市阳关镇龙勒村

青海

西宁市湟源县大华镇池汉村

西宁市湟中区群加藏族乡上圈村

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东五村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西庄村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铜普镇都兰河村

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五一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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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青海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黄乃亥乡日秀玛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托叶玛乡 
曲海村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巴塘乡下巴塘村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村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植物园村

石嘴山市平罗县黄渠桥镇黄渠桥村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

吴忠市盐池县王乐井乡曾记畔村

吴忠市同心县河西镇同德村

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

固原市隆德县沙塘镇清泉村

固原市泾源县兴盛乡新旗村

中卫市中宁县余丁乡黄羊村

新疆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铁厂沟镇天山村

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巴彦岱镇巴彦岱村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

新疆

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乡江格斯村

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白哈巴村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小拐村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青得里镇定吉格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六工镇十三户村

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里店村

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克尔赛村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片区新城西门村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阿瓦提乡 
吾夏克铁热克村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吾塔木乡 
尤勒滚艾日克村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托乎拉乡思源村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 
吐格贝希村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松他克镇 
阿孜汗村

喀什地区巴楚县英吾斯塘乡协开尔巴格村

和田地区墨玉县加汗巴格乡达里亚博依村

和田地区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托格日尕孜村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
规范》和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的通知

农法发〔202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农业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水平，结合基层办

案实际情况，我部对2020年印发的《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和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进行了

注：示注带*的社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登记类型为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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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提高农

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水平，根据《农业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结合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

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

实施行政处罚及其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所使用

的农业行政执法文书的制作。

本规范所称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是指依法行

使行政处罚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

第三条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的内容应当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做到格式统一、内

容完整、表述清楚、逻辑严密、用语规范。

第四条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分为内部文书和

外部文书。

内部文书，是指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内部使

用，记录内部工作内容及流程，规范执法工作运转

程序的文书。

外部文书，是指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对外使

用，对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均具有法

律效力的文书。

第二章 文书制作基本要求

第五条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应当按照规定的

格式填写或者打印制作。

填写制作文书应当使用蓝黑色、黑色签名笔

或者钢笔，做到字迹清楚、文面整洁。

适用普通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打

印制作。

第六条 文书设定的栏目，应当按要求逐项

填写，不得遗漏和随意修改；不需要填写的栏目

或者空白处，应当用斜线划去；有选择项的应当

将非选择项用斜线划去。

第七条 文书中出现误写、误算或者其他笔

误的，未送达的应当重新制作，已送达的应当及

时书面补正。

第八条 引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应当书写全称并加书名号。新法生效后，需要

引用旧法的，应当在书名号后用圆括号注明。并

列引用多个法律规范的，应当按照法律及法律解

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

例、规章、规范性文件的顺序引用；同时引用两部

以上法律的，应当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基本

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

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和农

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的通知》（农法发〔2020〕4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

2. 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

  （附件2见农业农村公报2024年第1期）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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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先引用实体法，后引用程序法。

引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条文有

序号的，书写序号应当与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正式文本中的写法一致。

引用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其他公文应当

先用书名号引标题，后用圆括号引文号；引用外文

应当注明中文译文。

第九 条  文书中结 构层 次 序 数 按实际 需

要依次以“一、”“（一）”“1．”和“（1）”写明。

“（一）”和“（1）”之后不加顿号，结构层次序

数中的阿拉伯数字右下用圆点，不用逗号或者顿

号。

第十条 文书中表述数字，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和行政执法文书的特点，视不同情况可以分别

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者汉字数字，但应当保持相对

统一。

行政处罚决定书主文需要列条的序号，应当

使用汉字数字，如：“一”“二”。

下列情况，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

（一）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及时、

分、秒；

（二）文书中的案号，如：“延农（农药）

立〔2023〕1号”；

（三）文书中物理量的量值，即表示长度、质

量、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度量等

的量值，如：856.80千米、500克；

（四）文书中非物理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

量）的数量，如：48．60元、18岁、10个月；

（五）文书中的证件号码、地址门牌号码；

（六）用“多”“余”“左右”“上下”“约”等

表示的约数，如：60余次、约60次。

其他数字的用法应当符合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国家标准。

第十一条 文书标点符号的用法应当符合相

关国家标准，避免产生歧义。

第十二条 文书中计量单位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符合以

下要求：

（一）长度单位使用“米”“海里”“千米（公

里）”等，不得使用“公分”“尺”“寸”“分”“     

（英寸）”；

（二）质量单位使用“克”“千克”“吨”等，

不得使用“两”“斤”；

（三）时间单位使“秒”“分”“时”“日”

“周”“月”“年”，不得使用“点”“刻”；

（四）体（容）积单位使用“升”“立方米”，

不得使用“公升”。

当事人使用的计量单位不符合前款规定的，

应当在文书中据实记录，并在其后注明转换的标

准计量单位，用圆括号括起，如：3斤（1.5千克）。

第十三条 文书中案件名称应当填写为：“当

事人姓名（名称）+违法行为性质+案”，如：“某某

无农药登记证生产农药案”。

立案和调查取证阶段的文书，案件名称应当

填写为：“当事人姓名（名称）+涉嫌+违法行为性

质＋案”，如：“某某涉嫌无农药登记证生产农药

案”。

第十四条 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应当按照

文书格式的要求编注案号。

第十五条 本规范所称案号，是指用于区分

办理案件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执法类别、行为

种类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汉字、阿拉伯数

字及括号组成。

案号的基本要素为行政区划简称、执法机关

简称、执法类别简称、行为种类简称、收案年度

和收案序号。

案号各基本要素的编排规格为：“行政区划

简称＋执法机关简称＋执法类别简称（如种子、

农药、兽药、肥料等）＋行为种类简称（如立、告、

罚等）＋收案年度＋收案序号”。如：北京市延庆

区农业农村局制作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案

号是“延农（农药）立〔2023〕1号”。特殊情况下，

“执法类别”可以省略。

第十六条 文书中当事人情况应当按以下要

口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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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填写：

（一）根据案件情况确定“个人／个体工商

户”或者“单位”，“个人／个体工商户”“单位”两

栏不能同时填写；

（二）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按照身份证或

者其他有效证件记载事项填写其姓名、性别、出

生年月日、民族、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当事人

工作单位和职务不明确或者没有的，可以不填写；

当事人以其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离开户籍所在地

有经常居住地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现住址与住

所不一致的，还应当记载其现住址；连续两个当

事人的住所相同的，应当分别完整表述，不得使用

“住所同上”的表述；

（三）当事人是个体工商户的，按照本款第二

项的要求写明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有字号的，以营

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并写明该字号经

营者的基本信息；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注册

码的，应当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注册码；

（四）当事人是起字号的个人合伙的，在

其姓名后应当用圆括号注明“系……（写明字

号）合伙人”；

（五）当事人是法人的，写明名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六）当事人是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住所以及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

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法人、其他组织

的名称应当写全称，以其注册登记文件记载的

内容为准。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是指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办事机构所

在地不明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

登记地为住所。

第十七条 文书首页不够记录时，可以附纸

记录，但应当注明页码，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逐页

签名，并注明日期。

第十八条 文书中执法机构、法制机构、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的审核或者审批意见应当表述明

确，没有歧义。

第十九条 直接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

委托送达当事人的法律文书应当使用送达回证。

第二十条 文书中注明加盖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印章的地方应当有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名称，加

盖印章应当清晰、端正，并“骑年盖月”。

前款规定的印章，包括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依

照有关规定制作的行政执法或者行政处罚专用

章。

第三章 文书类型及制作

第二十一条 《指定管辖通知书》是上级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指定下级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对具体案件行使管辖权时使用的文书。

下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报请上级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直接管辖或者指定管辖，上级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决定仍由报请的下级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管辖的，不适用本文书。

第二十二条 《案件交办通知书》是上级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将本机关管辖的案件交由下

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时使用的文书。

《案件交办通知书》应当附有违法案件线索、

证据等相关材料。所附材料、证据可以作为附件

逐一列明，也可以另附清单。

第二十三条 《协助函》是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实施农业行政处罚时，依法向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提出协助请求时使用的文书。

《协助函》应当写明案件名称、请求协助事

项，并附有关材料。

第二十四条 《协查函》是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在办理跨行政区域案件时，需要其他地区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协助调查与案件有关的特定事项时

使用的文书。

《协查函》应当写明案件名称、需要协助调查

的原因、请求协助调查的事项，并附有关材料。

第二十五条 《协查结果告知函》是协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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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案件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告知请求协助调查的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协助调查结果时使用的文书。

第二十六条 《案件移送函》是农业行政处

罚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时使用的文书。

《案件移送函》应当写明移送的原因和依据，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执法职责、地域管

辖、级别管辖、特殊管辖等具体规定。

《案件移送函》应当附上与案件相关的全部

材料。所附材料可以作为附件逐一列明，也可以另

附清单。

第二十七条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

行为涉嫌犯罪，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时使用

的文书。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应当附有涉嫌犯

罪案件情况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

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及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全

部证据材料。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证据材料时，应当复制并保存相关证据和全部

案卷材料。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应当送达受移送的

公安机关，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八条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照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相关规

定，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

使用的文书。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

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当场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

“违法事实”栏应当写明违法行为的发生时

间和地点、违法情节、违法行为的定性等情况。

“处罚依据及内容”栏应当写明作出处罚所

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全称并具体到条、款、

项、目以及处罚的具体内容。

书写罚没款金额应当填写正确，不得涂改。

罚款缴纳方式为交至代收机构的，应当写明代收

机构名称、地址等。

第二十九条 《立案/不予立案审批表》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普通程序的相关

规定，依法对案件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决定，

由执法机构提请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批时

使用的文书。

“简要案情及立案(不予立案)理由”栏应当

写明当事人涉嫌违法的事实、证据等简要情况，

涉嫌违反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立案或者不予立案

的建议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撤销立案审批表》是农业行政

处罚机关在立案调查后，根据新的情况发现相关

案件不符合立案条件，依法撤销已经立案案件时

使用的文书。

“简要案情及撤销立案理由”栏应当写明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调查的基本情况，撤销立案

的事实、证据等简要情况和撤销立案的建议并

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时使用的文书。

《责令改正通知书》应当写明所依据的法

律、法规、规章的具体条款。法律、法规、规章对

逾期不改正、拒不改正的后果有规定的，应当填

写相应规定。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责令改正

规定，但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可以在行政处罚决定

书或者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并表述，不必单

独制作本文书。

《责令改正通知书》在不立案时单独使用

的，不写案号。

第三十二条 《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开展监督检查或者调查取证过

程中，依法要求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人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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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提供相关材料时使用的文书。

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人员依照前款规

定向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提供材料时，应当在有关

材料上逐页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三条 《证据提取单》是农业行政处

罚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依法收集、调取书

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时所使

用的文书。

收集、调取的书证、物证应当是原件、原物。

收集、调取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

件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也可

以提供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

等其他证据。复制件、影印件、抄录件和照片由证

据提供人或者执法人员核对无误后注明与原件、

原物一致，并注明出证日期、证据出处，同时签名

或者盖章。

收集、调取的视听资料应当是有关资料的原

始载体。调取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

制件，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

对象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

录。

收集、调取的电子数据证据应当是有关数据

的原始载体。收集电子数据原始载体确有困难

的，可以采用拷贝复制、委托分析、书式固定、拍

照录像等方式取证，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

制作人等。

第三十四条 《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采用拷贝复制、委托分

析、书式固定、拍照录像等方式对电子数据进行

取证所使用的文书。

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名称及状态应当列明

相关存储介质的名称、存放地点、信号开闭状况

及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提取方法和过程应

当列明提取的方法、过程、提取后电子数据的存

储介质名称等内容。提取的电子数据内容应当列

明提取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文件格式等内容。

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应当根据技术要求，结

合案件情况填写。

《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应当当场交被检

查人核对或者向被检查人宣读，并由被检查人逐

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被检查人拒绝签名、盖

章或者按指印的，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原

因，并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现场情

况和电子数据提取过程；有其他人在场的，可由

其作为见证人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

印。笔录需要更正或者补充的，被检查人、见证人

应当在更正或者补充部分单独签名、盖章或者按

指印确认。

执法人员、电子数据证据提取人应当在《电

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上签名。笔录最后一行文

字后如有空白，应当在最后一行文字后注明“以下

空白”字样。

第三十五条 《询问笔录》是农业行政处罚

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依法向当事人或

者其他相关人员调查、询问并记录有关案件情况

时使用的文书。

询问应当个别进行，询问时应当有两名以上

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在场，每份询问笔

录对应一个被询问人。询问人提出的问题，如果

被询问人不回答或者拒绝回答的，应当写明被询

问人的态度，如“不回答”或者“沉默”等，并用括

号标记。

《询问笔录》应当当场交被询问人核对或者

向被询问人宣读，并由被询问人逐页签名、盖章

或者按指印。被询问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按指

印的，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原因。笔录需

要更正或者补充的，被询问人应当在更正或者补

充部分单独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执法人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笔录最

后一行文字后如有空白，应当在最后一行文字后

注明“以下空白”字样。

第三十六条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或者场

所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勘验，制作现场检查笔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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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勘验笔录时使用的文书。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应当对所检查的物

品名称、数量、包装形式、规格或者所勘验的现场

具体地点、范围、状况等作全面、客观、准确的记

录。需要绘制勘验图的，可另附纸。

现场绘制的勘验图、拍摄的照片和摄像、录

音等资料，应当在笔录中注明。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勘验，应当通知

当事人到场，《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应当当场

交当事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并由其在笔录上逐

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当事人不到场以及拒

绝在笔录上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执法人员

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原因，并采取拍照、录像或者

其他方式记录现场情况和检查（勘验）过程；有

其他人在场的，可由其他人员作为见证人在笔录

上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笔录需要更正或

者补充的，当事人、见证人应当在更正或者补充部

分单独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确认。

执法人员应当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上

逐页签名。笔录最后一行文字后如有空白，应当在

最后一行文字后注明“以下空白”字样。

第三十七条 《抽样取证凭证》是农业行政

处罚机关在案件查办过程中依法采取抽样取证措

施收集证据，对抽样取证过程、样品、封样等情

况进行记录时所使用的文书。

被抽样产品及抽样情况填写应当完整、准

确。抽样凭证中各栏目信息，应当按照抽样物

品或者其外包装、说明书上记载的内容填写；

没有或者无法确定其中某项内容的，应当注

明。抽取样品数量包括检验样品数量以及备用

样品数量；抽样基数是被抽样同批次产品的总

量。样品封样情况写明被抽样品加封情况、备

用样品封存地点。

执法人员应当对样品加贴封条，封条应当标

明封样日期，并加盖执法机关印章。执法人员和

当事人应当在《抽样取证凭证》上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拒绝在《抽样取证凭证》上签名、盖章确认

的，执法人员应当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

记录抽样取证情况，必要时可请有关人员到场作

为见证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确认，并在备注

栏注明见证人身份信息等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农业农村部规章对抽样取

证方式、标准等有特别规定的，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产品确认通知书》是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从非生产单位取得样品后，为确认样

品的真实生产单位，向样品标签、包装等标注的

生产单位进行确认时使用的文书。

《产品确认通知书》中各栏目信息，应当按照

产品外包装、标签、说明书上记载的内容填写，并

附照片；没有或者无法确定其中某项内容的，应当

注明。

《产品确认通知书》应当写明要求生产单位

确认的期限。

第三十九条 《检测/检验/鉴定/评估/认定委

托书》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依法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或者其他具备相应

条件的机构对专门事项进行检测、检验、鉴定、评

估、认定时所使用的文书。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使用本文书时，应当在标

题及正文中对检测、检验、鉴定、评估、认定事项

进行选择。

正文物品清单中写不下的，可另附页。

本文书可以直接附抽样取证凭证及《场所/设

施/财物清单》。必要时，执法人员可以制作物品

状况笔录，对物品的外观状态、包装情况、材料情

况及解封过程等进行详细记录，由委托方和受委

托方双方签名。

第四十条 《检测/检验/鉴定/评估/认定结

果告知书》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将检测、检

验、鉴定、评估、认定结果告知当事人时所使

用的文书。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制作本文书时，应当在

标题及正文中对检测、检验、鉴定、评估、认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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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择。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当事人享

有复检、复鉴、复评权利，且客观上具备复检、复

鉴、复评条件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依法告

知当事人复检、复鉴、复评权利，以及申请复检、

复鉴、复评的期限和受理单位。

第四十一条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在证据

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对与涉嫌

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采取登记保存措施时使用的

文书。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根据需要选择就地或

者异地保存。被登记保存物品状况应当在通知书

所附《场所/设施/财物清单》中逐项详细记录，登

记保存地点应当表述准确、清晰。执法人员应当

在《场所/设施/财物清单》上逐页签名。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可以对证据登记保存的相

关物品和场所加贴封条。封条应当标明日期，加盖

执法机关印章。

第四十二条 《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处理通知

书》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被先

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当事人时

使用的文书。

执法人员应当在《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处理通

知书》所附《场所/设施/财物清单》中详细记录被

登记保存物品状况，登记保存地点要表述明确、

清楚。

第四十三条 《查封（扣押）决定书》是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依法对涉案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查封

(扣押)时使用的文书。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应当有

法律、法规依据，填写《查封（扣押）决定书》时

应当写明所依据的具体条款。

查封（扣押）期限应当明确具体，不得超过30

日；情况复杂的，经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执法人员实施查封（扣押）时，可以对相关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加贴封条。封条应当标明日期，

并加盖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第四十四条 《查封（扣押）现场笔录》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依法对涉

案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

制措施时，对实施查封（扣押）以及其他现场情况

进行记录时使用的文书。

《查封(扣押)现场笔录》应当对实施查封（扣

押）的物品名称、数量、包装形式、规格等作全

面、客观、准确的记录，并记录查封（扣押）决定

书及财物清单送达、当事人到场、实施查封（扣

押）过程、当事人陈述申辩以及其他有关情况。

《查封（扣押）现场笔录》应当当场交当事人

核对或者向当事人宣读，并由当事人逐页签名、

盖章或者按指印。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按

指印的，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原因，并采

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现场情况和查封

（扣押）过程；有其他人在场的，可由其作为见证

人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笔录需

要更正或者补充的，当事人应当在更正或者补充

部分单独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确认。

执法人员应当在《查封（扣押）现场笔录》上

逐页签名。笔录最后一行文字后如有空白，应当在

最后一行文字后注明“以下空白”字样。

第四十五条 《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对已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

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作出依法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销毁全部或者部分扣押物品处理决定时使用

的文书。

查封（扣押）期限经批准延长的，应当载明延

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理由和相应内容。

部分解除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另行

制作《场所/设施/财物清单》，写明解除场所、

设施、财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并

由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在《场所/设施/财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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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签名或者盖章。

部分销毁查封（扣押）物品的，应当另行制作

《场所/设施/财物清单》，写明销毁物品的名称、

规格、型号及数量等，并由办案人员和当事人在

《场所/设施/财物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六条 《场所/设施/财物清单》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法采取或者

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实施或者解除查封（扣

押）、销毁查封（扣押）物品等行政强制措施，以

及委托检测、检验、鉴定、评估、认定等情形下，对

涉案场所、设施、财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的书面

凭证。

使用本文书时，由执法人员按照登记造册的

场所、设施、财物在标题上选择相应类别。

设施、财物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单价、批

号、包装情况、物品状态等事项，以及场所的相关

事项，需要详细记载的可以在备注栏予以注明。

当事人核对无误后，可由其在清单末尾写明

“上述内容经核对无误”。清单应当由当事人逐页

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确认。执法人员应当在清

单上逐页签名。

第四十七条 《查封（扣押）财物移送告知

书》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将查封（扣押）财

物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并告知当事人

时使用的文书。

第四十八条 《先行处置物品确认书》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对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请

权利人确认先行处置有关事项时所使用的文书。

先行处置物品前，应当采取相关措施留存

证据。

先行处置物品，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且应当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权利人不明

确，需要依法公告的，不使用本文书。

先行处置所得款项按照涉案现金管理。

第四十九条 《先行处置物品公告》是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对依法先行处置的物品因权利人不

明确予以公告时所使用的文书。

公告的方式，可以在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公告

栏和物品所在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当地主要报

纸或者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官方网站等刊登公告。

在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公告栏和物品所在地张贴

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

程。

公告期间由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根据涉案物品

实际情况，以及权利人知晓公告内容、提出意见

所需的合理期限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少于7个工作

日。

第五十条 《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是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决定中止调查案件时使用的文

书。

第五十一条 《恢复案件调查决定书》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决定恢复调查案件时使用的

文书。

第五十二条 《法制审核（案件审核）表》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的法制审核机构（人员）或者

案件审核机构(人员)对农业行政执法机构提交的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及其他案件材料，依法进行案

件审核或者法制审核时所使用的文书。

审核机构（人员）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

审核内容逐项进行选择，“其他”栏填写审核发现

的其他意见。

审核机构（人员）审核后，应当根据《农业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有关规定在“审核意见和建

议”栏中填写明确的审核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三条 《案件处理意见书》是在案件

调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就案件调查经过、证据材

料、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报请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负责人审批时使用的文书。

“案件名称”栏按照“当事人姓名（名称）+涉

嫌+违法行为性质+案”的方式表述。

“案件调查过程”栏，可以写明案件线索来

源、核查及立案的时间以及采取的证据先行登记

保存、行政强制措施、现场检查、抽样取证等案件

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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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违法事实及证据材料”栏，填写调查

认定的事实的证据，列举的证据应当符合证据

的基本要素，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能够认定案件

事实。必要时可以将证据与所证明的事实对应

列明。

“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栏，应当由执法人

员根据案件调查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包括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予

以撤销案件、不予行政处罚、移送其他行政管理

部门处理、移送司法机关等。据以立案的违法事

实不存在的，应当写明建议终结调查并结案等内

容。对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写明给予行

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及法律依据等。从重、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的，应当写明理由。

“执法机构意见”栏由执法机构负责人填

写。

“法制审核（案件审核）意见”栏由法制审

核(案件审核)机构或者人员根据审核情况简要填

写审核结论，报审时应当将《法制审核(案件审核)

表》附本表后。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意见”栏由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根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规定的情形填写。

第五十四条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适用

非听证案件）》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适用非

听证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当事

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

处罚内容和当事人所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时

使用的文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适用听证案件）》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

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

资质等级、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关

闭、限制从业等较重的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

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

据及处罚内容和当事人所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

听证权时使用的文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应当针对当事人涉嫌违

法行为写明拟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和依据，引

用法律依据时应当写明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

条款。

第五十五条 《陈述申辩笔录》是记录当事

人口头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时使用的文书。当事人

书面提交陈述、申辩意见的，不使用本文书。

陈述申辩内容应当写明当事人陈述、申辩的

具体请求和依据的事实、理由。

《陈述申辩笔录》应当当场交当事人核对或

者向当事人宣读，并由其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

印。笔录需要更正或者补充的，当事人应当在更

正或者补充部分单独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第五十六条 《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举行听证会前依法通知当事人

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姓名以及其他

相关事项时使用的文书。

第五十七条 《听证笔录》是农业行政处罚

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就行政处罚案件举行听

证，由书记员对听证会全过程进行记录时使用的

文书。

《听证笔录》应当如实记录案件调查人员

提出的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内容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

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各方质证、辩论

情况及最后意见。

《听证笔录》应当经听证参加人核对无误

后，由其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证人应当在记录其证言之页签名、盖章或者按指

印。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证人拒绝签名、盖

章或者按指印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笔录中

注明原因。笔录需要更正或者补充的，要求更正

的人员应当在更正或者补充部分单独签名、盖章

或者按指印。

第五十八条 《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是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结束

后，听证主持人向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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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情况和处理意见建议时使用的文书。

《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应当内容完整，

重点突出，包括以下内容：听证案由；听证人员和

其他听证参加人；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的基本

情况；处理意见及建议；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听证主持人向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提交

听证会报告书时，应当附听证笔录。

第五十九条  《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记

录》是记录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时所使

用的文书。

集体讨论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如实、

简明记录参加讨论的全体人员的身份、职务和主

要意见，重点包括对案件事实认定、定性、适用法

律等方面的意见。

参加讨论的人员应当在记录上签名。

第六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是农业

行政执法机构在案件调查终结之后，将案件情况

和处理意见报请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查时

使用的文书。

“案件名称”栏按照“当事人姓名（名称）+违

法行为性质+案”的方式表述，由执法机构填写。

“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栏填写当事人陈述、

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由执法机构填写。

“执法机构意见”栏由执法机构负责人填

写。

“法制审核（案件审核）意见”栏由法制审核

（案件审核）机构（人员）根据审核情况简要填写

审核结论，报审时应当将《法制审核（案件审核）

表》附本表后。

“集体讨论情况”栏仅适用符合《农业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案件，根据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情况填写集体讨

论的结论或者决定，报审时应当将《行政处罚案

件集体讨论记录》附本表后。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意见”栏，由农业行政

处罚机关负责人填写；符合《农业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情形的，由农业行政处罚

机关主要负责人根据集体讨论决定填写。

第六十一条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对符合法定不予处罚情形依法作

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时使用的文书。违法事实不

成立、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不适用本文书。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及采取查封（扣押）

的情况”部分，可以写明案件线索来源、核查及立

案的时间，以及采取的先行登记保存、行政强制

措施、现场检查、抽样取证等案件调查情况。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部分，

应当准确表述查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违法行为的

时间、地点、目的、手段、情节、违法所得、危害结

果、主观过错等。

“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部分，应当将认定

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列举清楚，所列举证据应

当符合证据规则，能够认定案件事实。必要时可

以将证据与所证明的事实分类列明。

“行政处罚告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

及采纳情况”部分，如已履行行政处罚告知、听取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组织听证的，应当记载行

政处罚告知或者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送达情况，当

事人申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意见理由等相关情

况。

“违法行为性质、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和理

由”部分，写明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定性及依据，

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及依据。决定责令当事

人改正违法行为，未单独制作责令改正文书的，

可以在本文书中一并表述。

第六十二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适用普通程序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依

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使用的文书。

“案件来源”部分，可写明案件线索来源、

核查及立案的时间；“调查经过”部分，可写明询

问、抽样取证、现场检查或者勘验、检验检测、证

据先行登记保存等调查过程；“采取查封（扣押）

的情况”部分，可写明采取查封（扣押）行政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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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情况。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部分，应

当写明从事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情节、危害结

果等。

“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部分，应当将认定

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列举清楚，所列举证据应

当符合证据的基本要素，根据证据规则能够认定

案件事实。

“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

的采纳情况及理由；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情况，以及复核、听证过程及意见”部分，

应当写明行政处罚告知或者行政处罚听证告知送

达情况，以及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的复核程

序和听证程序，说明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的复核意

见以及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经过听证的案

件，还应当写明听证意见。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裁量的

依据和理由，以及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部分，

应当写明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违法行为的定性

依据和处罚依据，列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具体条款；应当从违法案件的具体事实、性质、情

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结合当事人的主观过

错，阐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依据和理由，以及对

当事人从重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应当写

明行政处罚的内容，包括对当事人给予处罚的种

类和数额，有多项的应当分项写明。

第六十三条 《送达回证》是农业行政处罚

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记载相关文书

送达情况时使用的文书。

“受送达人”指案件当事人。

“送达时间”应当精确到日，也可根据实际情

况精确到“××月××日××时××分”。“送达单位"

指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送达地点”应当填写街道、楼栋、单元、门

牌号等完整信息。

“送达方式”应当填写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邮寄送达、委托送达及其他合理的送达方式。

“收件人”应当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并填

写收件时间；收件人不是当事人时，应当在备注栏

中注明其身份和与当事人的关系。

“送达人”指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的执法人员

或者执法机构委托的有关人员。

第六十四条 《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经当事人同意，对法律文书的送达地

址进行确认时使用的文书。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使用本文书时，应当事先

征得当事人同意，并由其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予

以确认。

《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地址可以是受送

达人的住所、单位所在地址、代收人地址、电子邮

件地址或者其他可以接收法律文书的地址。

第六十五条 《送达公告》是农业行政处罚

机关依法采取公告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等有关文书时使用的文书。

公告内容应当说明送达文书的名称、文号和

主要内容，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

证、行政复议、诉讼等权利的，应当一并公告。

公告送达前，应当先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

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及其他合理的送达方

式。

公告送达的，可以在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公告

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或

者农业农村部门门户网站等刊登公告。在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

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第六十六条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是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之前，催告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时使用的

文书。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应当写明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和送达情况，有延期(分期)缴

纳罚款的，写明作出延期(分期)缴纳罚款决定的日

期，告知当事人履行期限届满，催告其履行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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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决定。逾期不履行的，行政处罚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七条 《强制执行申请书》是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使用的

文书。

《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请人及被申

请人基本情况、采取行政措施或者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情况、申请执行内容、送达情况和催告等有

关情况，由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签名并加盖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第六十八条 《延期（分期）缴纳罚款通知

书》是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

缴纳罚款，向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依法批准同意后，告知

当事人时使用的文书。

本文书使用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标题中

对延期或者分期进行选择，同时选择相应的正文

内容。

同意延期缴纳的，应当明确缴纳的最后期

限；同意分期缴纳的，应当明确每期缴纳的金

额和期限。

第六十九条 《罚没物品处理记录》是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对依法没收的非法财物进行处理时

使用的文书。

《罚没物品处理记录》应当载明对罚没物品

处理的时间、地点、方式，参与处理的执法人员

及执法机构负责人应当在记录上签名。根据实际

情况，可附物品处理过程的照片、录像等全过程

记录资料。

第七十条 《罚没物品清单》是农业行政处

罚机关依法没收非法财物时使用的文书。

当事人核对无误后，可由其在清单末尾写明

“上述内容经核对无误”。清单应当由当事人逐页

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确认。执法人员应当在清

单上逐页签名。

第七十一条 《行政处罚结案报告》是案件

终结后，执法机构报请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

批准结案时使用的文书。

“案件名称”栏按照“当事人姓名（名称）+违

法行为性质+案”的方式表述。案件终止调查、违

法事实不能成立、立案调查后移送其他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司法机关处理的，按照“当事人姓名（名

称）+涉嫌+违法行为性质+案”的方式表述。

《行政处罚结案报告》应当对案件的办理情

况进行总结，给予行政处罚的，写明处罚决定的

内容及执行方式；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写明理由；

予以撤销案件的，写明撤销的理由。

案件终止调查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

需填写“处理决定文书”栏。

罚没物品处置情况应当写明罚没物品的处置

时间、方式及结果。

第四章 文书归档及管理

第七十二条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机关文件

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和本规

范的要求，做好立卷归档工作。

立卷归档，是指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

处罚等行政执法活动中形成的、能反映案件真实

情况、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标、声像、证物

等，按照行政执法的客观进程和形成文书时间的

自然顺序进行收集、整理的过程。

第七十三条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各类文书，

应当按照利于保密、方便利用的原则，分别立为正

卷和副卷。

普通程序案件应当按年度、一案一号的原则，

单独立卷。简易程序案件可以多案合并组卷，每卷

不超过50个案件。

案卷归档一般包括材料整理、排序编号、填

写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和装订入盒等

步骤。

第七十四条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案件归档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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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

（一）当场处罚决定书；

（二）罚款收据；

（三）其他文件材料。

第七十五条 行政处罚普通程序案件归档材

料包括：

（一）立案材料，包括举报投诉信函、受理记

录、案件移送函、立案审批表等；

（二）调查取证材料；

（三）审查决定材料，包括案件处理意见书、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陈述申辩笔录、听

证笔录、法制审核（案件审核）表、重大行政处罚

决定集体讨论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四）处罚执行材料，包括罚款收据、执行情

况记录、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罚没物品处理记录、结案报告等。

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形成的文

件材料，可以合并入原案卷保管，或者另行立卷保

管。

第七十六条 案件结案后，立卷人应当及时

将案件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书和材料进行收

集整理。材料整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能够采用原件的材料应当采用原件，不

得以复印件代替原件存档；

（二）整理时应当拆除文件上的金属物，超大

纸张应当折叠成A4纸大小，已破损的文件应当修

整，字迹模糊或者易褪色的文件、热敏传真纸文

件应当复制；

（三）横印文件材料应当字头朝装订线摆

放；

（四）文件材料装订部分过窄或者有字的，用

纸加宽装订，纸张小于卷面的用A4纸进行托裱；

（五）需要附卷保存的信封，应当打开展平后

加贴衬纸或者复制留存，邮票不得撕揭；卷内文

书材料应当齐全完整，无重份或者多余材料。

第七十七条 案件材料整理后，按照下列规

定进行排序编号：

（一）简易程序案卷，同一案件按当场处罚决

定书、罚款收据（现场收缴的将收据号码登记在

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其他案卷材料的顺序排列，

不同案件按结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二）普通程序案卷，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放

在卷内目录之后、卷内文件之首，其他案卷材料按

照执法办案流程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档案管理

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卷内文件材料以阿拉伯数字依次编号。

正面编号在文件的右上角，背面编号在文件的左

上角，背面无信息内容的不编号。

第七十八条   农业行政执法案卷由卷宗封

面、卷内目录、卷内文件材料、卷内备考表、封底

组成。

卷宗封面包括立卷单位、案号、案件名称、年

度、页数、保管期限。

卷内目录包括序号、文号、文件材料名称、页

号、备注。

卷内备考表包括本卷情况说明、立卷人、检

查人、立卷时间。

第七十九条   案卷装订入盒时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一）装订时左边和下边取齐，采用三孔一线

的方法在左边装订，装订要牢固、整齐，不压字

迹，便于翻阅；

（二）案卷背面装订线处用封条封装，并加盖

单位公章；

（三）将案卷置于规格统一的卷盒中，并在卷

盒盒脊填写所存案卷的年份、保管期限、起止卷

号。

第八十条 对于难以入卷保存的物证、视听

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可以拍摄、冲洗或

者打印后入卷，相关证据材料装入证据袋另行保

存，并在卷内备考表注明。

第八十一条  简易程序案卷保管期限为10

年。普通程序案卷保管期限为30年。案件涉及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的，保管期限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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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期限从案卷装订成册次年1月1日起计

算。

第八十二条 正在办理中、尚未立卷归档的

农业行政执法案件的材料，由农业行政执法机构

负责保管；已经归档整理完毕的农业行政执法案

卷，应当及时移交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档案管理机

构或档案管理人员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管理。

案卷归档，不得私自增加或者抽取案卷材料，

不得修改案卷内容。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十三条 本规范由农业农村部法规司负

责解释。

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五批全国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示范窗口和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示范单位名单的通知

农法发〔20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为进一步培育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先进典型，引导和带动各地全面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我部2023年继续开展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活动。经各地择优申报、省级初评推荐、部级核查

评审和网上公示，决定命名北京市怀柔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等79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为第五批全国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命名河北省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41个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为第五批全国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单位，现予以公布。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和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单位要珍惜荣誉，巩固拓展示范创建

成果，宣传推广示范创建经验和典型做法，持续有效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及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机构要以示范窗口和示范单位为榜样，着力提升农业行政执法能力，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附件：1.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名单（第五批）

2.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单位名单（第五批）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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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名单 
（第五批） 
（共79个）

北京市

怀柔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大兴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昌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天津市

东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河北省

兴隆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故城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高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山西省

孝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大同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平陆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扎赉特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辽宁省

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昌图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吉林省

大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黑龙江省

讷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泰来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江苏省

靖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睢宁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如东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宜兴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浙江省

丽水市农业行政执法队

泰顺县农业行政执法队

武义县农业行政执法队

天台县农业行政执法队

青田县农业行政执法队

安徽省

东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阜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合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铜陵市义安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和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福建省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执法监督局

漳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平和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江西省

新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都昌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永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大余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丰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山东省

东阿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滨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河南省

周口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漯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湖北省

枝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大冶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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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谷城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十堰市郧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湖南省

石门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宁乡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龙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隆回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容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河池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田东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贺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钦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奉节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巫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垫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四川省

射洪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资中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宜宾市叙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南部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贵州省

三都水族自治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石阡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云南省

昌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陕西省

铜川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周至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蒲城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甘肃省

陇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庆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农牧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

海原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中卫市沙坡头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塔城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附件2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单位名单 
（第五批） 
（共41个）

河北省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

山西省

永济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

沭阳县农业农村局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

句容市农业农村局

浙江省

余姚市农业农村局

平阳县农业农村局

绍兴市上虞区农业农村局

台州市黄岩区农业农村局

安徽省

祁门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芜湖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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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农业农村局

蚌埠市农业农村局

福建省

浦城县农业农村局

江西省

弋阳县农业农村局

山东省

临沂市河东区农业农村局

曲阜市农业农村局

庆云县农业农村局

河南省

睢县农业农村局

光山县农业农村局

沁阳市农业农村局

湖北省

郧西县农业农村局

崇阳县农业农村局

黄石市农业农村局

武汉市蔡甸区农业农村局

湖南省

郴州市农业农村局

临湘市农业农村局

永顺县农业农村局

广东省

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农村局

重庆市

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四川省

南充市顺庆区农业农村局

贵州省

威宁县农业农村局

思南县农业农村局

云南省

威信县农业农村局

陕西省

旬阳市农业农村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库尔勒市农业农村局

喀什市农业农村局

阿图什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规范化试点的批复

农政改发〔20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根据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农政改发

〔2023〕1号）要求，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组织对各地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论证，批复

北京市等13个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石家庄市等33个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规范化整市（州）试点，新河县等35个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县（市、区）试点。请各试点地区严格按

照实施方案完善试点内容，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工作指导，抓好宣传培训，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各项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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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名单 

一、整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13个）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海南省、重庆市。 

二、整市（州）试点（33个） 

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南京

市、江苏省徐州市、安徽省滁州市、福建省三明市、江西省新余市、山东省聊城市、山东省淄博市、山东省

青岛市、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省信阳市、河南省许昌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宜昌市、湖北省黄冈市、湖

南省湘潭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梅州市、广东省清远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四

川省成都市、四川省德阳市、四川省巴中市、贵州省贵阳市、贵州省六盘水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甘肃省

兰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三、整县（市、区）试点（35个） 

河北省新河县、河北省曲周县、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江苏省金湖

县、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福建省晋江市、山东省邹城市、山东省乳山市、山东省五莲县、山东省乐陵市、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河南省长葛市、河南省南乐县、河南省兰考县、河南省中牟县、湖北省枣阳市、湖南

省道县、湖南省醴陵市、湖南省汨罗市、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

县、重庆市巴南区、重庆市忠县、重庆市梁平区、四川省泸县、贵州省湄潭县、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陕西

省志丹县、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陕西省留坝县、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沙湾市。 

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附件：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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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农业农村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农办人〔2023〕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

局；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扎实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成效，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国农业农村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农业农村部决定2023年评选表彰一批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分配

（一）评选范围

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包括乡村振兴部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

的社会组织及其内设机构。

先进个人评选范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包括乡村振兴部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

的社会组织的在编在岗人员。

地方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及人员是否纳入评选范围，由各地根据机构改革情况确定。

曾获得“全国农业先进集体”“全国农业农村先进集体”“全国农业先进个人”“全国农业农村先进个

人”或省部级劳动模范及以上称号，原则上不参加评选，如近3年有新的重大贡献，可参加此次评选。

（二）名额分配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200个、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600名。

本次表彰实行等额推荐，推荐时要充分考虑农业农村系统各行业各领域代表的平衡，做到统筹兼

顾、科学分布。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农业农村部系统有关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评选条件

（一）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近5年来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违纪违法案件，干部职工



意见通知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无违法违纪行为。在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基础上，并具备下列条件者，可作为推荐对象。

1．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决策部署，聚焦主

责主业，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 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力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

条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攻坚克难，取得显著成绩，具有较强示范作

用；

3．领导班子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团结有力，作风民主，求实进取，廉政勤政，凝聚力、战斗

力和创造力强。体制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综合管理和为民服务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

4. 干部职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干部职工

队伍整体素质好，单位风气正。

（二）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党忠诚，理想信念坚定，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连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5年

（含）以上，无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问题，近5年来未受过党纪政务处分和戒勉、组织处理。在具备上述

基本条件基础上，并具备下列条件者，可作为推荐对象。

1.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恪尽职守，积极作为，在本职岗位上发挥骨干示范作用，工作业绩显著；

2．聚焦主责主业履职尽责，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培育发展乡村产

业、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3．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作风正派、品德高尚、严于律己、清正廉

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认可度高；

4.  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三、组织领导

成立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部评选

领导小组），负责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研究决定评选表彰工作的重大事项。部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部评选办）设在农业农村部人事司，承担评选表彰日常工作。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成立相应的省级评选机构，负责本地区候选对象推荐审核工作。

四、评选程序

评选表彰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民主择优的方式进

行。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即部评选领导小组初审、复审两次审核，并分别在所在单位、省级范围

和全国范围内三次公示（公示期均为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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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推荐和公示

按照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考察审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议决定，并在本单

位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评选条件、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等。公示无异议后，由所在地县级以

上农业农村部门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

（二）初审

省级评选机构就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事迹等进行严

格初审，按照推荐名额提出初审推荐对象；组织按干部管理权限征求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并由

省级评选机构统一征求省级公安部门意见；撰写初审推荐工作报告，将初步推荐材料按规定时间报部评

选办。

部评选办组织开展初审，报部评选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正式推荐对象，反馈各省级评选机构。

（三）复审及决定

各省级评选机构在本省范围内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5个工作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正式推荐材料

按规定时间上报部评选办。

部评选办组织对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复审，提出拟表彰名单报部评选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全国范围内

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形成最终表彰对象，由农业农村部印发表彰决定。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面向基层。重点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倾斜，并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代表性。

副厅局级（或相当于副厅局级）及以上单位和人员不参加评选，县处级（或相当于县处级）领导干部不超

过先进个人评选总数的20%。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具有高级职称且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专家

和学术带头人，可按科研人员身份参评。

（二）严格评选标准。评选工作坚持德才兼备，突出业绩导向，以思想政治表现、工作业绩和贡献大

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坚持优中选优，确保推荐对象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实行评审负责制，所

在地区（单位）严把拟推荐对象政治关、条件关、事迹关，确保推荐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拟推荐对象

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干部管理、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省级评选机构要采取适当方式深入考察了解

推荐对象，坚决杜绝带“病”推荐、参评。

（三）严肃工作纪律。对在评选表彰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或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

违纪违法行为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经查实

后取消推荐对象评选资格并取消其所在推荐单位相应的推荐名额。对已受表彰的集体或个人，如发现违

纪违法行为的，撤销其所获荣誉，并收回奖牌、奖章、证书。

六、材料报送

各省级评选机构要严格履行规定程序，确保工作进度，按时、按名额报送材料，无故拖延时间视为放弃。

（一）初审推荐材料报送

2023年10月30日前，各省级评选机构报送初审推荐材料（纸质版一式3份，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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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推荐材料包括：推荐工作报告、评选工作联系表（附件2）、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附件3）、先进个人初

审推荐表（附件4）、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5）、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附件6）。推荐工作报告内容包

括：初审推荐审核工作组织情况、征求意见情况、考察情况、公示情况、推荐意见。

（二）正式推荐材料报送

2023年11月15日前，各省级评选机构根据部评选办的反馈意见，报送正式推荐材料（纸质版一式3份，

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正式推荐材料包括：正式推荐工作报告、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附件7）、先进个

人推荐审批表（附件8）、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9）、公示材料原件。

附件可在农业农村部网站（www.moa.gov.cn）下载，请严格按照填表说明填写相关表格，不得随意更

改样式。

七、奖励办法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颁发奖牌和证书；对评选出的先进个

人授予“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称号，颁发奖章和证书。受表彰对象不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

待遇。

八、联系方式（略）

附件：1.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表彰推荐名额分配表

2.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联系表

3.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初审推荐表

4.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初审推荐表

5.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初审推荐对象汇总表

6.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推荐人选征求意见表

7.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8.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9.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正式推荐对象汇总表

  （附件2，3，4，5，6，7，8，9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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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表彰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位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1 北京市 5 15

2 天津市 5 15

3 河北省 7 22

4 山西省 5 18

5 内蒙古自治区 6 22

6 辽宁省 5 20

7 吉林省 6 20

8 黑龙江省 7 21

9 上海市 4 15

10 江苏省 6 20

11 浙江省 6 20

12 安徽省 6 20

13 福建省 6 20

14 江西省 6 20

15 山东省 8 22

16 河南省 8 22

17 湖北省 8 22

18 湖南省 8 21

19 广东省 7 21

20 海南省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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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监测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农办规〔2023〕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评估各地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引领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农业农

村部制定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开展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是一项技术性强的工作。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创新工作方法，精心

序号 单位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10

22 重庆市 5 15

23 四川省 8 19

24 贵州省 5 15

25 云南省 7 20

26 西藏自治区 3 7

27 陕西省 5 17

28 甘肃省 5 16

29 青海省 4 8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13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15

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 10

33 农业农村部机关司局、派出机构 5 14

34 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 10 30

合计 200 6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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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的决策部署，客观反映各地农业绿色

发展进展，引领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依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十四五”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规划》，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监

测评价。

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制定农业绿色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开展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监测评价。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

监测评价工作，审核监测评价数据，汇总分析农

业绿色发展情况。

第四条  监测评价工作每年开展1次，评价上

一年度农业绿色发展总体水平。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指标

第五条  评价指标按照以下原则设置：

（一）坚持分类指导。立足不同生态类型，设

置体现整体性的共性指标和差异化的个性指标，

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农业绿色发展情况，引导各地

探索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模

式。

（二）坚持目标导向。全面对标未来一段时期

农业绿色发展主要目标，科学设置不同指标的目

标值和权重值，更好体现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

推动各地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提水平。

（三）坚持动态优化。在保持评价指标体系总

体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农业绿色发展重点任务变

化，适时调整优化评价指标，提升监测评价工作

的适应性和适配度。

（四）坚持科学规范。衔接国家现行统计体

系，统一指标口径，规范指标解释，科学采集数

据，确保指标可衡量、数据可获取、结果可评价。

第六条  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节约利

用、产地环境治理、农业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

展、绿色技术支撑等五类一级指标、18项二级指

标及指标权重。

（一）资源节约利用。主要反映农业资源保护

与合理开发利用水平，包括耕地保有率、耕地质量

等级提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3项指标。

（二）产地环境治理。主要反映农产品产地环

境治理的水平，包括化肥利用率、农药使用强度、

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农膜处

组织实施，确保监测评价科学严谨。一是强化工作协调。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分工负责，协同推进。二

是把好数据质量。拓展数据渠道，规范工作程序，严格数据审核，确保监测评价结果真实可靠。三是用好

评价结果。依据监测评价结果，找准薄弱环节，加快补齐短板，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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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率等5项指标。

（三）农业生态修复。主要反映农业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的水平，包括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水土保持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村

庄绿化覆盖率等5项指标。其中，森林覆盖率和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为二选一的菜单式指标。

（四）绿色产业发展。主要反映绿色低碳农业

产业发展和质量效益水平，包括单位农业增加值

能耗、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规模占食用农产品比

重、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4项指标。

（五）绿色技术支撑。主要反映科技等对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包括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2项指

标。

第七条  对监测评价年度内获得党中央、国务

院及有关部门通报表彰表扬、经验推广或通报批

评等情况，予以相应加分或扣分。

第八条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综合得

分为各指标得分加权之和，加上加分项，减去扣

分项。

第三章  评价程序与方法

第九条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做好指标数

据采集整理，强化数据质量检查，提供相关佐证

材料，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并按时报送农业农村

部。

第十条  监测评价数据按以下途径获取：

（一）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调查数据；

（二）行业部门发布的行业统计数据和相关

行政记录数据；

（三）现有统计调查制度未覆盖的数据，由

行业部门组织开展监测采集。

第十一条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组织审核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报送的数据。对审核中发现

的问题，由相关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提供补充证明

材料。

第十二条  农业农村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编制监测评价分析

报告，按程序报批审定。

第四章  结果运用

第十三条  农业农村部组织第三方机构适时

发布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结果，供各地在

工作中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第十四条  农业农村部和各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采取适当方式，推介经验做法和典型模式。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辖

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办法和指标体系，

开展市县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

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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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2023年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典型案例的通知

农办规〔2023〕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近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涌现出一批高效利用资源节本增效、推广绿色技术

增产增效、打造绿色链条增值增效等先进典型。2023年，我部开展了第二批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征集活动，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遴选北京市顺义区等47个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现予以

发布推介。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担当、统筹协调，强化指导、落细措施，推动农业全面绿色转型。一要聚焦

重点推进。围绕农业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推进农业资源保护、产地环境治理和绿色优质

农产品供给，探索形成不同区域、不同生态类型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二要聚集资源推进。创新方式，优

化环境，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三要聚合力量推进。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沟通协作，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农业绿色发展格局。

 

附件：2023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1月20日附件

2023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1.北京市顺义区：创新机制 强化举措   聚力打造都市优质农产品供应新高地

2.天津市武清区：构建绿色种养循环体系   协同推进农业稳产高产与生态环境保护

3.天津市滨海新区：打造生态循环养殖样板   引领渔业可持续发展

4.河北省黄骅市：突出生态改良和产业带动   打造盐碱地上的“绿色粮仓”

5.河北省威县：聚焦“三品三化”建设    沙荒滩涂实现梨果飘香绿色发展

6.山西省沁县：强科技   育龙头   搭平台   拓宽沁州黄小米稳产高产道路

7.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集成绿色高产轻简技术   擦亮敖汉小米产业“靓丽名片”

8.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强化全要素系统治理    以产地环境净化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9.辽宁省东港市：推广“一优两减两提升”模式    实现东港大米绿色增产增效

10.吉林省梨树县：提升推广“梨树模式” 打造黑土地保护与稳产丰产协调发展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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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黑龙江省甘南县：聚力推进黑土地保护    促进粮食产量质量效益三提升

12.黑龙江省虎林市：多措并举推行绿色生产    全面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3.上海市金山区：聚焦种养循环“四个关键” 协调推进产地清洁与稳产高产

14.江苏省宜兴市：持续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书写保障粮食安全“宜兴答卷”

15.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调结构    强治理    兴品牌    推动产业融合绿色发展

16.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系统构建农业绿色发展体系    推进粮油稳产高效发展

17.浙江省平湖市：打造数字农业新体系    引领农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18.安徽省颍上县：锚定增绿添智发力    推动颍上稻米产业提质增效

19.福建省邵武市：实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探索粮食稳产高产新模式

20.江西省瑞昌市：畅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点亮农业绿色高效发展之路

21.山东省阳谷县：构建“四位一体”工作体系    探索华北平原地区绿色高产高效发展新模式

22.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坚持生产生态协同    助推樱桃产业绿色升级

23.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强化科技赋能   创新绿色技术    推动盐碱地生态农业发展

24.河南省兰考县：全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夯实粮食稳产高产与绿色发展基础

25.河南省宁陵县：狠抓绿色低碳发展    全面提升农业生产质量效益

26.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坚持稳粮增效添绿能   着力打造恩施土豆“靓丽名片”

27.湖北省云梦县：推动“两减”促“双增”  促进蔬菜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8.湖北省钟祥市：推广绿色高效技术模式    拓宽产业发展新“稻路”

29.湖南省汝城县：抓技术    建标准    聚要素    做好辣椒产业绿色高产大文章

30.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探索“优质稻+”新模式    推进全产业链绿色高质升级

31.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创新“稻米菜花肥”生产模式    促进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32.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推广“稻菜轮作”模式    蹚出粮食绿色高产新路子

33.重庆市万州区：绿色转型“三化”齐抓    促进山地特色生态产业增产提质增效

34.重庆市开州区：坚持全产业链绿色转型    实现桑叶蛋鸡高质高效发展

35.重庆市璧山区：推动果蔬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夯实都市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地位

36.四川省蒲江县：全域实施“两个替代” 促进水果产业量质齐增

37.贵州省贞丰县：依托资源条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探索荒山绿色发展新模式

38.云南省宾川县：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协同推进资源节约与农业发展

39.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打好产业发展绿色基础    开启蔬菜增产增效新征程

40.陕西省太白县：壮大绿色农业“五大体系”  擦亮秦岭高山绿色蔬菜“金名片”

41.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打好绿色发展“组合拳”  全面推进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2.甘肃省庆阳市：挖掘资源禀赋    促进高产高效    全力构建“三元双向”循环农业发展新格局

43.青海省湟源县：创新特色种养循环模式    打造高原畜牧业高产高效发展新样板

44.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模式    开辟粮食增产增收增效新模式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创新“五为”绿色推进机制   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践行绿色兴农富农理念   助力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4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军户农场：坚持科技引领绿色发展    推动小麦产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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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第六批全国 
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的通知

农办产〔202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人才是创业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农村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涌现了一批饱含乡土情怀、具有超前眼

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的农村创业带头人，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部决定推介

北京亦辰园果蔬专业合作社陈山山等156个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

希望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继续释放创业热情，敢为人先、先行先试，探索链条创业、融合创业、绿色

创业、抱团创业、网络创业等新模式，不断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推动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创业就业。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搭建平台载体，强化教育培训，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氛围。

要及时总结农村创业模式，推介一批农村创业典型案例，用鲜活的事例激励人、拼搏的精神鼓舞人、创

意的点子启迪人，汇聚乡村产业振兴的各方力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人才支

撑。

 

附件：第六批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推介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0月16日

第六批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名单

北京（4人）

陈山山   北京亦辰园果蔬专业合作社

单一桐   北京三山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王志凯   钨丝邦（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刘    星   北京金岗盛兴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4人）

戴建良   天津市蓟州区中亿建良食用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

邱金来  天津三缘宝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霍宝月   天津市岳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武问萍   天津市安平顺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北（5人）

冯占峰   邢台市宁晋县思农伟业有机农业

               合作社

李    永   定州市定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韩    平   邯郸市峰峰矿区荣诚润盛生态园林

               有限公司

张    宸   沧州市沧县鑫翰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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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朝辉   保定市清苑区水润佳禾现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山西（6人）

郭俊陆   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

郝秀海   山西粮缘金土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史云章   山西九州香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胡    凯   山西凯永养殖有限公司

张    泽   山西戎子酒庄有限公司

郭伦铭   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

内蒙古（4人）

闫    靖   内蒙古聚农良品农牧业有限公司

齐晓景   科右前旗展翼种植专业合作社

雷碧霞   内蒙古雷大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杨    颖   内蒙古明阳农业科贸有限公司

辽宁（4人）

李    巍   抚顺县万仓浩粮食储备中心有限公司

张    凯   张同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杜    红   盘锦嘉润禾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姚吉利   海城市祝家庄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林（4人）

李华靓   长春市双阳区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

孙成忠   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王雪楠   吉林省晰晰农业有限公司

赵天广   吉林省合润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6人）

辛    波   黑龙江亿科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宋长巍   讷河市鑫天佑循环农牧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马    友   黑龙江神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付春彪   嫩江市后马鞍山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李雪芹   桦川县小伙伴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于德军   青冈县福禾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4人）

苏慧敏   上海青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    杰   上海崇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卓昌盛   上海贤瑞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黄生飞    浦东新区生飞家庭农场

江苏（10人）

汤卓敏   江苏乾元茶业有限公司

潘    裴   泗洪沃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胡艺春   江苏三维园艺有限公司

付保华   江苏农爱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婷凤   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

王西伟   扬州金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兆付   盐城市盐都区草莓专业合作联社

张愈龙   江苏水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茂栋   徐州广勤米业有限公司

袁    起   徐州徐薯薯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4人）

何林海   杭州良渚麟海蔬果专业合作社

林福荣   温州九城印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朱    飞   浙江群大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吕京娜   嵊州市茶京堂茶业有限公司

安徽（7人）

戴文祥   安徽堆草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周    红   安徽铜草花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马国勇   安徽牧翔禽业有限公司

韩素兰   宿州市意利达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

陈金良   安徽有机良庄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崔习平   安徽习平禹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夺标   安徽标王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5人）

严生仁   莆田市兴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李锦灿   永春益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廖雪涵   福建梁野久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帅    文   福建莲参行科技有限公司

危智诚   福建和平古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4人）

林大椿   江西旗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黄    平   江西石沫湖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雷应国   江西粒粒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梁璐誉   江西省良路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6人）

刘向东   潍坊市玉泉洼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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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丽娜   泰安市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

常    猛   山东常生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化彬   菏泽市定陶区茗嘉兴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

刘    超   广饶县张守凤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李艳丽   淄博润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4人）

杨占通   洛阳洋丰果业有限公司

蔡振启   商丘市龙港湾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李    玲   河南鲜食无忧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康卫恒   濮阳县盛鑫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湖北（4人）

李    丹   咸丰县御硒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陈    宇   宜昌市春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陈小野   湖北小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龚    燕   竹溪县雲端臻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5人）

徐小龙   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钟东锋   株洲湘东情食品有限公司

张惠影   湖南辣都食品有限公司

何    静   湖南省梅林果业有限公司

曾庆欢   湖南省村野发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东（4人）

吴春清   汕尾市合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志明   广东万达丰农投蔬果有限公司

何德边   广东尊鼎珍珠有限公司

朱志伟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镇中冲富民蔬菜

              专业合作社

广西（5人）

梁    春   广西桂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龙海军   广西合天宝龙食品有限公司

陶思艺   广西隆林三冲茶叶有限公司

韦永科   广西林胜堂蚕具有限公司

韦国泽   覃塘区叁袋茶原宿农家乐

海南（4人）

张向东   万保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徐咏梅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周金枝   儋州嘉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黄    海   海南海丰渔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5人）

杨雪梅   云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陈邦齐   重庆龙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后黎   重庆市大足区瑞丰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卢长坤   重庆市万州区同鑫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吴洪吉   重庆天人农业股份合作社

四川（4人）

向    峰   眉山市大当家蔬菜专业合作社

吴    春   四川艾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旷世力   遂宁市安居区绍兵家庭农场

陈芝秀   四川百岛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4人）

龙开成   贵州苗干妈食品有限公司

陈虹池   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黎仕斌   沿河县黄土乡农特产品农民专业

               合作社

周建华   贵州茅贡米业有限公司

云南（4人）

梁名双   云南梁氏高原蓝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曹雄昆   富源县雄升农贸有限公司

姚美秀   建水县福新果蔬专业合作社

曾靖宇   宾川县云福农副产品加工有限

               责任公司

西藏（2人）

巴        桑   乃东民族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

益西卓嘎   乃东贡桑禽类养殖专业合作社

陕西（4人）

姚    力   周至县姚力果业专业合作社

石    涛   子长市万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刘子贤   府谷县聚金邦农产品开发公司

黄从高   白河县歌风春燕茶业有限公司

甘肃（4人）

马志祥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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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亚龙   礼县秦源御果种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

毛强英   酒泉金盛源农业专业合作社

王红芮   天水梦源果品有限公司

青海（4人）

张国平   青海卓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晓莉   青海高原青绣产业运营有限公司

杨永新   门源县富源青高原草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多吉才让   泽库县雅稞农牧业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宁夏（5人）

廖燕红   宁夏祁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吕凤龙   石嘴山市先农养殖有限公司

马玉芳   宁夏好水川养殖有限公司

刘育文   宁夏绿方水产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郭生海   宁夏新大众机械有限公司

新疆（5人）

唐培科   奇台县丰裕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李    刚   新疆刀郎阳光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银宝   新疆金丰源种业有限公司

焦兴旺   裕民县创业先锋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许新文   伊犁雅其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人）

王雪梅   巩留县七十三团伊杏皇果苑种植

               专业合作社

安传远   北屯市新原养蜂农民合作社

大连（2人）

汤文静   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街道七小樱

               生态农场

于连山   瓦房店市政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4人）

张永昌   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华玉虎   青岛保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赵金叶   青岛金叶食品有限公司

薛增强   青岛小珠山乡土情农副产品销售

               专业合作社

宁波（2人）

叶圣鸟   宁波市鄞州区农乐果蔬专业合作社

陈    仲   宁波点对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厦门（2人）

詹瑞琪   厦门爱垦园艺有限公司

许佳全   厦门市翔安区佳绿园果蔬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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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畜禽标识管理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23〕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加强畜禽标识管理，确

保追溯体系有效运行，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职责强化管理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明确承担畜禽标识管理工作的机构和职责任务，配备相应人员，建立健全

登记管理、按需领取、逐级发放、及时注销、定期销毁等工作流程，确保相关岗位职责清晰、责任到人。

要规范县级申请、市级审核、省级审批、企业生产、县级签收等环节的管理，及时掌握畜禽标识生产、签

收、发放、使用等情况，做到有效供应、有据可查。要加强畜禽标识库存管理，县乡两级库存超过上一年度

本区域畜禽出栏量的，本年度不得申请畜禽标识。

二、推动落实主体责任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大力宣传有关规定要求，进一步明确养殖者申领和加施畜禽标识的主体

责任，做到按需申领、按规定加施畜禽标识，妥善保管、不得转让畜禽标识，不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

识。对经补检合格的畜禽，补检地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及时发放并监督货主加施畜禽标识。

三、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统一赋码及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尽快建立省级畜

禽标识数据库，开展省部畜禽标识信息共享；要在2024年12月底前将畜禽标识编码信息与动物检疫出证

系统中养殖场户基础信息关联，尽快实现养殖场户网上申领标识、免疫档案自动关联标识编码、检疫申

报时下拉菜单方式选择标识编码等功能。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通过农业农村部相关畜禽标识信息追溯

系统（以下简称“追溯系统”）或者App签收畜禽标识，并逐级发放到乡镇级工作机构和养殖场户，实现签

收、发放、加施、使用、注销等信息闭环管理。可使用农业农村部相关畜禽标识App扫码，或者使用中国兽

医网综合查询栏的“畜禽标识查询”功能查验畜禽标识真伪。

四、加强监督执法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产地检疫、指定通道、屠宰入场等环节的畜禽标识真实性查验，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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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情况要及时调查处理；在产地检疫工作中，发现牲畜佩戴的畜禽标识与发放到养殖场户的标识编

码信息不符的，不得出具检疫证明；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依法严肃查处转让、伪造、变造畜禽标识，以及

运输、销售、屠宰不佩戴畜禽标识的牲畜等行为。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据《牲畜耳标技术规范（修订

稿）》《家畜用耳标及固定器》（NY 534—2002）规定的检验项目和判定标准，做好畜禽标识质量检查。

五、强化工作落实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在2024年3月底前，集中梳理2021—2023年本地区畜禽标识的申请数量是否

与动物免疫、产地检疫、标识库存等情况相符；是否通过追溯系统发放，登记是否完整，乡镇发放记录、

养殖场使用记录是否做到账物一致。农业农村部将适时调度情况，及时通报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指导

各地落实落细有关要求。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2月12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3年全国兽用 
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效果突出县

（市、区、旗）名单的通知

农办牧〔2023〕3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关要求，2021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引导支持各地扎实开展养殖

“减抗”行动，积极应对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风险，着力化解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励基层畜牧兽医部门和广大养殖者开展养殖“减抗”积极性主动性，

根据行动方案要求，现对北京市平谷区等80个养殖“减抗”效果突出的县（市、区、旗）予以通报表扬。希

望受到表扬的县（市、区、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全域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工作中再立新功。

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开展“减抗”行动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推进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为保障养殖

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附件：2023年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效果突出县(市、区、旗)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2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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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效果突出县 
（市、区、旗）名单

北京市                平谷区

天津市                 宝坻区

河北省                 

定州市 

赵县 

威县 

馆陶县

山西省                 

晋中市太谷区 

汾西县 

泽州县

内蒙古自治区                 
伊金霍洛旗 

土默特右旗

辽宁省                

沈阳市沈北新区 

大连市旅顺口区 

义县 

吉林省               
德惠市 

敦化市 

黑龙江省          
克东县 

虎林市

上海市              崇明区

江苏省               

海安市 

东台市 

泰州市姜堰区

 浙江省              
桐乡市 

慈溪市 

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 

衢州市衢江区 

金华市婺城区

 安徽省              

长丰县 

潜山市 

无为市 

阜南县

福建省                      
福清市

龙岩市新罗区

江西省                     

赣州市南康区 

井冈山市 

修水县

山东省                     

高密市 

枣庄市峄城区 

阳谷县 

泗水县

河南省                     

宝丰县 

临颍县 

济源示范区

湖北省                      

枝江市

咸宁市咸安区 

建始县

湖南省                      
浏阳市

衡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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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派卡瑞丁和避蚊胺产品认定的意见

农办农函〔2023〕12号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你局《关于被举报产品是否按农药管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

派卡瑞丁（Picaridin）在我国登记名称为羟哌酯。羟哌酯和避蚊胺（DEET）广泛用于驱蚊避蚊。依据

《农药管理条例》，含有上述有效成分的产品，用于防蚊驱蚊用途的，属于农药范畴，应按照农药管理。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2月5日

湖南省 桃江县

广东省                     

中山市 

广州市花都区 

新兴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福绵区 

武宣县

海南省                     文昌市

重庆市                               
奉节县 

綦江区

四川省                     

崇州市 

梓潼县 

剑阁县 

夹江县 

贵州省                              
松桃苗族自治县 

岑巩县 

云南省                     建水县 

云南省
会泽县 

保山市隆阳区 

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巴宜区 

陕西省                    

白水县 

眉县 

三原县 

铜川市印台区 

甘肃省                     
张掖市甘州区 

天水市麦积区 

青海省                         海东市乐都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铜峡市 

吴忠市利通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额敏县 

尉犁县 

察布查尔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八师石河子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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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19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韩国Choong Ang疫苗实验室有限公司

等2家公司生产的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CAKY98株）等2种兽药产品在我国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

册证书》，并发布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法国维克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等2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

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

2种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批准法国FC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生产的复方磺胺嘧啶混悬液等3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变更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 质量标准

3. 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0月23日

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
（CAKY98株）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Inactivated Vaccine（Strain 

CAKY98）

韩国Choong Ang疫
苗实验室有限公司

Choong Ang Vaccine 
Laboratories Co., 

Ltd.

韩国
（2023）
外兽药证字

27号

2023.10.23 
—

2028.10.22
注册

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RealPCR Test Kit

爱德士蒙彼利埃有限公
司IDEXX Montpellier 

SAS
法国

（2023）
外兽药证字

28号

2023.10.23 
—

2028.10.22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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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
Rabies Vaccine，Inactivated

（Strain VP12）

法国维克有限公司
VIRBAC LABORATORIES

法国
（2018）
外兽药证字

45号

2023.10.23 
—

2028.10.22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
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
Inactivated（Strain La Sota）

匈牙利诗华—费拉西亚
兽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CEVA-PHYLAXIA 
Veterinary 

Biologicals Co. Ltd.

匈牙利
（2018）
外兽药证字

37号

2023.10.23 
—

2028.10.22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复方磺胺嘧啶
混悬液

Compound Sulfadiazine 
Suspension

法国FC有限公司 
FC FRANCE SAS

法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55号

2019.06.10 
—

2024.06.09

变更注册：生产厂名称由“法国
维克有限公司 VIRBAC”变更为
“法国FC有限公司 FC FRANCE 
SAS”；生产厂地址由“8﹣10 
RUE DES AULNAIES, 95420 
MAGNY EN VEXIN”变更为“8 
RUE DES AULNAIES, 95420 

MAGNY EN VEXIN  ”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2019）
外兽药证字

61号

2019.07.03 
—

2024.07.02

鸡呼肠孤病毒活疫苗（1133株）
Avian Reovirus Vaccine, Live 

(Strain 1133)

英特威国际有限
公司Intervet 

International B.V.
荷兰

（2021）
外兽药证字

77号

2021.12.14 
—

2026.12.13

变更注册：生产厂地址由“P.Ｏ. 
Box 31, 5830 AA Boxmeer, 
The Netherlands”变更为
“Wim de Körverstraat 

35, 5831 AN Boxmeer, The 
Netherlands ”

续表

附件2（略）

附件3

说明书和标签

一、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CAKY98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CAKY98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CAKY98株）

商品名：无   

英文名：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Inactivated Vaccine（Strain CAKY98）

汉语拼音：Zhu Yuanhuanbingdu2xing Miehuoyimiao（CAKY98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疫苗中含灭活的猪圆环病毒2型CAKY98株，灭活前病毒含量至少为

106.2TCID50/ml。

【性状】  本品静置后可出现沉淀，振摇后呈均一的淡粉红色混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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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猪圆环病毒2型感染引起的疾病。免疫产生期为疫苗接种后2周；免疫期为

4个月。

【用法与用量】  颈部肌肉注射。适用于2〜3周龄仔猪，每只颈部肌肉注射2.0ml。

【不良反应】  一般无明显的不良反应。接种后偶有出现过敏反应，可立即注射肾上腺素或地塞米

松。个别猪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发热、无精打采、食欲降低等免疫反应，但应在3日内消失。免疫部位可能会

出现损伤，30日内可恢复。

【注意事项】  （1）按规定储存，应避免可能会对质量产生不良影响的直接光照、加热和冻结。当疫

苗过期或外观和内容物出现异常时，请不要使用。

（2）本疫苗仅用于接种健康猪，严禁用于患有严重疾病，轻度发热、腹泻，正在用药或最近进行了治

疗和明显营养不良的动物。

（3）使用前，应摇匀疫苗。使用前和使用过程中，应使疫苗保持在约25℃。

（4）必须使用一次性或无菌注射器，无菌注射；坚持“1头动物1个针头”的原则。

（5）免疫时，应戴结实的手套。

（6）用70％乙醇棉签拭子消毒橡胶塞，待其干燥后，吸出疫苗液。

（7）开启疫苗应迅速；不得使用剩余疫苗，以免混入其它病毒，导致效力下降。

（8）接种时，应避免注射到血管内。接种后2日内，应保持动物舒适，避免应激。

（9）若免疫者不小心注射至人体内，应迅速抽出疫苗溶液，因为它将引起感染和疼痛。推荐带上标

签和注入物，咨询医生的建议。

（10）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11）屠宰前30日内禁用。

（12）紧急使用时，应准确记录生产批号、保存期、购买和免疫日期、免疫地点以及免疫后的反应。

（13）使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如需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生产商。

【规格】  （1）10头份（20ml）/瓶  （2）25头份（50ml）/瓶  （3）50头份（100ml）/瓶

【包装】  1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韩国Choong Ang疫苗实验室有限公司（Choong Ang Vaccine Laboratories Co., Ltd.）

地址  1476-37 Yuseong-daero, Yuseong-gu, Daejeon, Republic of Korea

电话  +82 42 863 9322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CAKY98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CAKY98株）

10（25、50）头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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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用途】  详见说明书。

【用法与用量】  颈部肌肉注射。适用于2～3周龄仔猪，每只颈部肌肉注射2.0ml。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韩国Choong Ang疫苗实验室有限公司（Choong Ang Vaccine Laboratories Co., Ltd.）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

汉语拼音：FeizhouzhuwenbingduYingguang PCR Jianceshijihe

英文名称：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RealPCR Test Kit

商品名称：无

【主要成分与含量】

【作用与用途】  用于猪血清、血浆、EDTA-抗凝血、口腔黏液以及肺、淋巴结、肾脏、骨髓和扁桃体

组织中非洲猪瘟病毒核酸的检测。

【用法与判定】

1 用法

1.1  需要自备的器材

1.1.1  商品化的DNA提取试剂盒

1.1.2  可选带有转子的离心机，适用于多孔板

1.1.3  微型离心机（适用于2ml离心管，转速可达到1500〜3000×g）

1.1.4  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实验服等）

1.1.5  无核酸酶、可阻挡气溶胶污染的移液器吸头

1.1.6  准备PCR 预混液的无菌离心管

1.1.7  吸头（5〜1000μl），包括准备PCR预混液的专用吸头

1.1.8  96孔或384孔PCR板和封板膜

组份 规格

ASFV DNA检测预混物 1.0ml/管×1管

DNA扩增预混液 1.0ml/管×1管

阳性对照 500μl/管×1管

无菌无核酸酶水 1.0ml/管×2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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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器

1.2  DNA提取  使用商品化提取试剂盒时，若实验验证有效，则本试剂盒是有效的。

若提取后无法立即扩增，可将提纯的DNA放置在低于-15℃环境下保存，推荐将阴性提取对照（模拟

样品）同时作为样本。

1.3  冻干试剂的复溶  根据试剂标签说明分别用1ml和500μl无菌无核酸酶水对ASFV DNA检测预混

物和阳性对照进行复溶。将试剂在18〜26℃静置至少10分钟，混匀、瞬时离心后使用。可将溶解后的试剂

分装后冷冻保存。当使用冷冻试剂时，在18〜26℃静置约15〜30分钟进行融化，使用之前轻柔混匀并进

行瞬时离心（转速为1500〜3000×g）。

1.4  荧光PCR的操作步骤

1.4.1  PCR 预混液（PCR Mix）的准备

1.4.1.1  将融化后的DNA扩增预混液（DNA MMx）颠倒混匀或轻柔地涡旋。

1.4.1.2  DNA扩增预混液是一种粘性溶液，请缓慢吸取。

1.4.1.3  PCR预混液的准备  每个反应需要10μl ASFV DNA检测预混物和10μl DNA 扩增预混液。

1.4.1.4  准备PCR预混液时，请先在离心管中加入ASFV DNA检测预混物，之后再加入DNA扩增预混

液。用吸取DNA扩增预混液的吸头反复吹吸几次，确保吸头里的试剂全部打出。

1.4.1.5  将试剂轻柔涡旋，保证混合均匀。

1.4.1.6  PCR预混液可在2〜8℃保存24小时，在-25℃到-15℃可保存2周。请避光保存。

1.4.2  缓慢地将PCR 预混液加入到PCR板中，每个孔内加入20μl PCR预混液。

1.4.3  在每个样品孔内加入5μl样品DNA。反应的终体积为25μl。

1.4.4  每次实验需要设立阳性对照（5μl）和PCR阴性对照（5μl 无菌无核酸酶水）。

1.4.5  封板，瞬时离心，并去除孔内气泡。

1.4.6  根据IDEXX RealPCR标准 DNA/RNA循环程序设置。报告基团和淬灭基团的设置见表1；

RealPCR标准DNA/RNA扩增程序见表2。

1.4.6.1  报告基团和淬灭基团的设置见下表。

1.4.6.2  RealPCR标准DNA/RNA扩增程序见下表。

目标 报告基团 淬灭基团

ASFV FAM BHQ（无）

内参对照（ISC/IPC） HEX（VIC） BHQ（无）

参比基团 ROX N/A

温度 时间 循环次数

反转录* 50℃ 15分钟 1

变性 95℃ 1分钟 1

扩增**

95℃ 15秒

45

60℃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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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样品可不进行RNA的“反转录”步骤。但是建议常规进行“反转录”步骤，如此RNA实验可以与

DNA实验同时进行。

**确保仪器设置成在60℃扩增步骤之后记录荧光信号。

1.5  分析数据

进行仪器软件设置时，为每个目标基因和内参对照设置特定的实验通道。例如，当目标A和B在同一

块反应板上时，A反应孔与B反应孔的数据必须单独分析。根据仪器使用说明进行数据分析。使用软件默

认的Ct设置进行阈值设定。

2  实验有效标准见下表。

3  结果判定见下表。

*目标检测预混物已在优化后用于检测ASFV DNA；强阳性的DNA样品可能会与内参对照形成竞争关

系。

**无效结果提示样品添加、提取和/或PCR环节可能出现问题。为了消除PCR抑制物的影响，建议用

无菌无核酸酶水将DNA稀释5倍后，与未稀释的DNA样品同时复检，如果FAM通道出现阳性信号且有扩增

曲线，HEX通道有或无信号则样品为ASFV DNA阳性；如果FAM通道无信号，HEX通道有信号且有扩增曲

线则样品为ASFV DNA阴性；如果FAM和HEX通道没有信号或扩增曲线，则实验仍然无效。如果复检仍然

无效，建议重新采集该动物的多个样本（组织、血清或口腔黏液），提取DNA后进行检测，确认该动物的

感染状态。

【注意事项】  （1）可以检测多达20份混合样品。由于混合的稀释效应，当混样中含有单个弱阳性样

品时（例如Ct>32）可能产生阴性结果。

（2）请勿使用过期的试剂。

（3）整个过程需在无核酸酶的环境下进行。

（4）操作试剂和核酸时需戴无粉手套。

（5）为避免交叉污染，移液时应使用无核酸酶、带有气溶胶屏障的移器吸头，并将提取、处理、PCR

设置和PCR的试验区域分隔开。

FAM Ct值 HEX（VIC）Ct值

阳性对照 ＜38 ＜38

PCR阴性对照 无信号 无信号

样品结果 FAM 信号
HEX（VIC）

信号
其他特征

ASFV DNA
阳性

有 有/无
与PCR阴性对照相比，阳性样品会有Ct值和特异的扩增曲线。内参对照会在HEX（VIC）通道形

成扩增曲线；但是某些强阳性ASFV DNA样品可能会导致阴性的内参对照结果*

ASFV DNA
阴性

无 有 HEX（VIC）内参对照形成扩增曲线。

无效结果** 无 无 FAM和HEX（VIC）通道均无扩增曲线预示无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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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DEXX公司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

【规格】  100个检测/盒

【贮藏与有效期】  -15〜-25℃保存，有效期为1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爱德士蒙彼利埃有限公司（IDEXX Montpellier SAS）

地址：法国蒙彼利埃市加莱拉路326号（326 rue de la Galera Montpellier,France）

邮编：34090电话：+33（0）499 23 24 25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二）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内包装标签

兽用

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

100次检测/盒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15〜-25℃保存，有效期为16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ASFV DNA检测预混物

1.0 ml/管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15〜-25℃保存，有效期为16个月。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DNA扩增预混液

1.0 ml/管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15〜-25℃保存，有效期为16个月。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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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

阳性对照

500 μl/管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15〜-25℃保存，有效期为16个月。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无菌无核酸酶水

2×1.0 ml/管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15〜-25℃保存，有效期为16个月。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三、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

商品名：无

英文名：Rabies Vaccine，Inactivated（Strain VP12）

汉语拼音：Kuangquanbing Miehuoyimiao（VP12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每头份含灭活的狂犬病病毒VP12株至少为1IU。

【性状】  粉红色液体。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犬、猫狂犬病。

【用法与用量】  适用于3月龄以上的犬和猫。皮下或肌肉注射，每只1头份（1ml）。建议在3月龄时进

行首次接种，以后每年加强接种一次。

【不良反应】  个别犬、猫在接种部位出现微肿，可持续数日，若在接种时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则不会

造成永久性的组织损伤。

【注意事项】  （1）本品不可冻结。

（2）仅用于接种健康犬和猫。

（3）使用前应将疫苗放置室温（15〜25℃），并充分摇匀。

（4）疫苗瓶开启后，应在3小时内用完。

（5）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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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1）1头份/瓶  （2）10头份/瓶

【包装】  （1）10瓶/盒  （2）50瓶/盒  （3）100瓶/盒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法国维克有限公司（VIRBAC LABORATORIES）   

地址：06516 CARROS.FRANCE

电话：+33（0）4 92 08 71 00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狂犬病灭活疫苗（VP12株）

1（10）头份/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生产日期：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犬、猫狂犬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法国维克有限公司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四、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

中文商品名：新油宝  

英文名：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Inactivated（Strain La Sota）

汉语拼音：Ji Xinchengyi Miehuoyimiao（La Sota Zhu） 

【主要成分和含量】  疫苗中含灭活的鸡新城疫病毒La Sota株，灭活前的病毒滴度至少为109.0EID50/

ml。

【性状】  乳白色均匀乳剂。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鸡新城疫。

【用法与用量】  皮下或肌肉注射，每只0.1ml。建议对1日龄雏鸡进行接种，后备蛋鸡或种鸡可在6～8

周龄时加强接种。

【不良反应】  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轻度肿胀,一般在2〜3周内自行消失。

【注意事项】  （1）使用前应将疫苗在室温下放置3〜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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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前和使用过程中应振摇疫苗瓶。

（3）疫苗开封后，应在24小时内用完，未用完的疫苗应废弃。

（4）接种时应采用常规无菌操作。

【规格】  （1）100ml/瓶  （2）500ml/瓶

【包装】  5瓶/箱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生产企业】  匈牙利诗华—费拉西亚兽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CEVA - PHYLAXIA Veterinary 

Biologicals Co. Ltd.）

地址：1107 Budapest，Szallas u.5. - Hungary

电话：（361）2629505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新油宝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

100（500）ml/瓶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证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匈牙利诗华——费拉西亚兽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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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畜禽遗

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蚕种管理办法》《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等有关规

定，经对新申请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审核评估，现确定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1个、保种场8

个、基因库1个，变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建设单位1个（名单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1.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名单（第二批）

2.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名单（第三批）

3.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名单（第三批）

4. 变更建设单位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0月30日

附件1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名单（第二批）

序号 编号 名称 建设单位

1 B6210901 岔口驿马国家保护区 天祝藏族自治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附件2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名单（第三批）

序号 编号 名称 建设单位

1 C3610102 国家乐平猪保种场 抚州市绿缘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2 C3710104 国家里岔黑猪保种场 胶州市茂华里岔黑猪良种场

3 C6210701 国家兰州大尾羊保种场 永靖县瑞霖科技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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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名称 建设单位

4 C6210702 国家岷县黑裘皮羊保种场 岷县汇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 C4410801 国家雷州山羊保种场 雷州市状元黑山羊养殖有限公司

6 C3511302 国家闽清毛脚鸡保种场 福建同一农牧有限公司上莲分公司

7 C5111302 国家金阳丝毛鸡保种场 金阳县金凰报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8 C5211302 国家矮脚鸡保种场 兴义市黔农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3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名单（第三批）

序号 编号 名称 建设单位

1 A2111 国家蚕遗传资源基因库（辽宁）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

附件4

变更建设单位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名单

序号 编号 名称 原建设单位 变更后建设单位

1 C2130101 国家中蜂保种场 辽宁春兴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2 号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公

告如下。 

经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批准北京依科世福科技有限公司等15家单位申请的26个试验范

围通过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详见附件1），有效期五年。

批准长春市荣光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详见附件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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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附件：1. 批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2. 撤销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5日

附件1

批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序号 单位名称 试验范围

1 北京依科世福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

2 北京凯米亚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B3类、B4类）

3 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化学试验：（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B6类、B7类）

4 石家庄博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5 上海晓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产品化学试验：（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药效试验：农林用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6 江苏艾科姆检测有限公司 产品化学试验：（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7 江苏南医大卫生检测中心
毒理学试验：急性毒性试验、重复染毒毒性试验（亚慢（急）性经口毒性试验、亚慢（急）性经皮
毒性试验、亚慢（急）性吸入毒性试验）、特殊毒性试验（神经毒性试验、致突变性试验、生殖毒
性试验、致畸性试验）

8 山东农业大学农药环境毒理研究中心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B2类、B4类、B5类、B6类）

9 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药效试验：农林用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10 湖南文谱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产品化学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
药效试验：农林用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毒理学试验：暴露量测试试验

11 广东中科英海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毒理学试验：急性毒性试验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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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试验范围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化学品毒性评价所

毒理学试验：急性毒性试验

13 广西思浦林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
环境影响试验：生态毒理试验（A类、B3类、B4类）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药效试验：农林用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15 四川禾本科技有限公司 药效试验：农林用药试验（杀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附件2

撤销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序号 单位名称 试验范围 申请撤销试验范围

1
 

长春市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3 号

番茄潜叶蛾，Tuta absoluta  （Meyrick），是世界性入侵害虫，具有寄主作物多、适生区域广、繁殖能

力强、造成危害损失重等特点。目前番茄潜叶蛾已在我国新疆、云南、山西、甘肃、四川、内蒙古、北京、辽

宁、山东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定殖，呈扩展蔓延态势，严重危害番茄生产，一般可导致减产20%〜30%，

重者达50%以上，严重威胁“菜篮子”保供安全。

根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有关规定，我部决定将番茄潜叶蛾增补纳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

录》管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番茄潜叶蛾监测，严密防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扩散成灾。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10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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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4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18家单

位申报的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等4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发布产品工

艺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申报的阿莫西林可溶性粉等3种兽药产品变更注册，发

布修订后的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2. 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3. 工艺规程

4. 质量标准

5. 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11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

证书号
监测期

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百沃特（天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春
西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类
（2023）

新兽药证字66号
4年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
疫苗（H5N2亚型，rFJ56株+H7N9亚

型，rGD76株）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华南农大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三类

（2023）
新兽药证字67号

3年

双氯芬酸钠 河南东泰制药有限公司、郑州大学、河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三类
（2023）

新兽药证字68号
3年

硼酸滴眼液

南京金盾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江苏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泰州博莱得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朗博特动物药品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威正制药有限公司、江西
博莱大药厂有限公司、浙江乾炎生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二叶制
药有限公司、华中农业大学、南京金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五类
（2023）

新兽药证字69号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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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申请单位 兽药标准来源 变更事项
监测期

（针对变更事项）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农业部公告第2366号公告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内蒙古联邦动保药品有限公司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农业部公告第2366号公告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农业部公告第2366号公告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附件3（略）

附件4（略）

附件5

说明书和标签

一、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商品名   无

英文名   Colloidal Gold Strip of Canine Rotavirus

汉语拼音   Quanlunzhuangbingdu Jiaotijin Jianceshizhitiao

【主要成分与含量】

【性状】  外包装盒完好无损，内组分完整齐全。其中：

（1）试纸条   外表无瑕疵，无划痕；上下底片咬合紧密，无歪曲变形；检测窗口位置适中，且T、C标示

名称 规格与数量

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10条 20条 50条

样品处理管（含样品处理液） 10管（1.0ml/管） 20管（1.0ml/管） 50管（1.0ml/管）

样品采集拭子 10根 20根 50根

说明书 1份 1份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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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

（2）样品处理管   外观无破损，无裂缝，装有滤芯和采样勺；样品处理液为无色澄清液体。

（3）样品采集拭子   外观无破损，无裂缝。

【作用与用途】  用于检测犬肛拭子、粪便、病毒培养物及其它液体样品中的犬轮状病毒。

【用法与判定】

1  样品处理

1.1  犬粪便   用采样勺挖取约0.1g（1勺）粪便（水样稀便按1.3液体样品处理），装入样品处理管中，盖

紧盖子后晃动样品处理管，使粪便充分溶解于溶液内。 

1.2  犬肛拭子   将采集的犬肛拭子插入样品处理管中，紧靠管子内壁旋转多次使样品充分溶解在溶

液中。

1.3  病毒培养物及其它液体样品  与样品处理液按1︰1体积混合，置于样品处理管中。

2  加样

取出试纸条恢复至室温，撕开试纸条包装袋，水平放置桌面，掰断样品处理管盖上的封口柱子，将处

理好的样品加入试纸条加样孔（4滴，约100μl）。

3  结果判定

室温下水平静置，10分钟内观察结果。对照线、检测线均显色，判为阳性，见图1A；仅对照线显色，检

测线不显色，判为阴性，见图1B；对照线不显色，无论检测线是否显色，均判为无效，见图1C。

                   

【注意事项】  （1）本品仅用于兽医诊断使用，操作应按说明书严格进行。请勿使用过期、损坏的产

品，各个组分不能重复使用或不同试剂盒混用。

（2）本品在2〜30℃干燥的环境保存，在室温条件下进行试验，撕开铝箔袋取出试纸条后应立即使

用，防止试纸条受潮。

（3）不要使用放置时间过长、长菌样品，以避免因样品污染而造成的非特异反应。

（4）检测线显色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对照线不显色，应将样品稀释后重检。

A                     B                             C

图1   试纸条结果判定示意图（A阳性；B阴性；C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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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样品、废液和废弃物均应按传染物处理，注意操作的生物安全性。铝箔袋内干燥剂不可内

服。

【规格】  （1）10条/盒 （2）20条/盒 （3）50条/盒

【贮藏与有效期】  2〜30℃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二）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内包装标签

兽用

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10（20、50）条/盒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用于检测犬肛拭子、粪便、病毒培养物及其它液体样品中的犬轮状病毒。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犬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1条/包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样品处理管

10管（1.0ml/管）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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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H5N2 rFJ56株+ H7N9 
rGD76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H5N2 rFJ56株+ H7N9 rGD76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H5N2 rFJ56株+H7N9 rGD76株）

商品名  

英文名   Reassortant Avain Influenza Virus（H5+H7） Bivalent Vaccine, Inactivated

              （H5N2 Strain rFJ56+H7N9 Strain rGD76）

汉语拼音   Chongzu Qinliuganbingdu （H5+H7）Erjia Miehuoyimiao

                  （H5N2 rFJ56 Zhu+H7N9 rGD76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疫苗中含有灭活的H5N2亚型重组禽流感病毒rFJ56株和H7N9亚型重组禽流感

病毒rGD76株。灭活后rFJ56株和rGD76株鸡胚液HA效价均为1∶256。

【性状】   乳白色均匀乳剂。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由H5亚型2.3.4.4d分支和H7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禽流感。接种后21日产

生免疫力，鸡的免疫期为4个月，鸭的免疫期为3个月。

【用法与用量】  颈后背部皮下或肌肉注射。2〜5周龄鸡，每只0.3ml，5周龄以上鸡，每只0.5ml。4周龄

以内雏鸭，每只0.5ml；4周龄以上鸭，每只0.5ml，建议进行两次免疫。 

【注意事项】 

（1）本品不能冻结保存。

（2）疫苗使用前应充分摇匀，并使疫苗升至室温。

（3）如果疫苗出现明显的水、油分层，应废弃不予使用。疫苗久置，在表面有少量白油，经振荡混匀

后不影响使用。

（4）接种后一般无明显不良反应，有的在接种后1〜2日内可能有减食现象。

（5）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6）上市前28日内禁止使用。

【规格】 

【包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H5N2 rFJ56株+ H7N9 rGD76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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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H5N2 rFJ56株+H7N9 rGD76株）

生产文号：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用量】  颈后背部皮下或肌肉注射。2〜5周龄鸡，每只0.3ml，5周龄以上鸡，每只0.5ml。4周龄

以内雏鸭，每只0.5ml；4周龄以上鸭，每只0.5ml，建议进行两次免疫。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三、双氯芬酸钠标签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双氯芬酸钠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Diclofenac Sodium

汉语拼音：Shuanglüfensuanna

【包装规格】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运输注意事项】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四、硼酸滴眼液说明书和标签

（一）硼酸滴眼液说明书

宠物用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硼酸滴眼液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Boric acid eye drops

汉语拼音：Pengsuan Diya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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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  硼酸

【性状】  无色澄明液体。

【药理作用】  体外试验表明，硼酸可抑制念珠菌、癣菌、革兰氏阳性细菌以及革兰氏阴性细菌。其作

用具有时间依赖性和浓度依赖性，低浓度硼酸对致病菌具有抑制作用，高浓度则可杀死致病菌，浓度在

10〜20mg/ml的硼酸可以抑制几乎所有常见的细菌或真菌。能抑制线粒体酶活性，影响其能量代谢，亦有

研究表明。硼酸可导致病原菌细胞壁渗透增加，并破坏细胞膜，抑制细胞膜的形成等。

【适应证】  适用于犬、猫结膜炎、角膜炎、眼膜充血、泪腺炎、眼睑炎、外伤性眼炎，亦可用于下眼睑

睫毛清洁。

【用法与用量】  滴眼：每日3次， 每次3滴，连用7日。

                             清洁：每日1〜2次，每次1〜2滴。

【不良反应】  偶有眼部刺激症状和过敏反应。

【注意事项】  1. 本品含有葡萄糖酸氯已定成分，犬、猫舔拭或者吸入后，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需要

注意。

2. 对本品过敏的宠物禁止使用，若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应停药就医。

3. 打开后应在4周内用完，逾期请勿使用。

4. 滴眼时请勿使管口接触手和眼睛，使用后应将瓶盖拧紧，以免污染药液。

5. 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6. 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 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兽医师。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规格】  8ml∶160mg

【包装】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硼酸滴眼液标签

宠物用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硼酸滴眼液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Boric acid eye drops

汉语拼音：Pengsuan Diyanye 

【主要成分】  硼酸

【性状】  无色澄明液体。

【适应症】  适用于犬、猫结膜炎、角膜炎、眼膜充血、泪腺炎、眼睑炎、外伤性眼炎。亦可用于下眼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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睫毛清洁。

【用法与用量】  滴眼：每日3次， 每次3滴，连用7日。

                             清洁：每日1〜2次， 每次1〜2滴。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规格】  8ml∶160mg

【包装】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至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五、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和标签

（一）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药理作用】 药效学   阿莫西林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与氨

苄西林基本相同，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的抗菌活性稍弱于青霉素，对青霉素酶敏感，故对耐青霉素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效。对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沙门氏菌、嗜血杆菌、布鲁氏菌和巴氏

杆菌等有较强的作用，但这些细菌易产生耐药性。对铜绿假单胞菌不敏感。由于其在单胃动物的吸收比

氨苄西林好，血药浓度较高，故对全身性感染的疗效较好。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皮

肤及软组织等全身感染。

药动学   阿莫西林对胃酸相当稳定，单胃动物内服后74%〜92%吸收。胃肠道内容物影响其吸收速

率，但不影响吸收程度，故可混饲给药。同等剂量内服后，阿莫西林血清浓度比氨苄西林高1.5〜3倍。

【药物相互作用】

1. 本品与氨基糖苷类合用，可提高后者在菌体内的浓度，呈现协同作用。

2. 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和酰胺醇类等快效抑菌剂对本品的杀菌作用有干扰作用，不宜合用。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

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mg，一日2次，连用5日。



公告通报

8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不良反应】  对胃肠道正常菌群有较强的干扰作用。

【注意事项】

1. 产蛋供人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

2. 对青霉素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感染不宜使用。

3. 现配现用。

4. 对青霉素类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者不得接触本品。

5. 本品不得用于兔子、豚鼠、仓鼠、沙鼠或小食草动物、反刍动物。

6.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如果接触，请用清水大量清洗。

7. 处理药物时请勿吸烟、进食或饮水。

【休药期】  鸡7日；猪2日。

【规格】  （1）10% （2）3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

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mg，一日2次，连用5日。

【规格】  （1）10% （2）30%

【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鸡7日；猪2日。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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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生产企业】

六、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和标签

（一）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药理作用】  药效学   阿莫西林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与

氨苄西林基本相同，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的抗菌活性稍弱于青霉素，对青霉素酶敏感，故对耐青霉素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效。对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沙门氏菌、嗜血杆菌、布鲁氏菌和巴

氏杆菌等有较强的作用，但这些细菌易产生耐药性。对铜绿假单胞菌不敏感。由于其在单胃动物的吸收

比氨苄西林好，血药浓度较高，故对全身性感染的疗效较好。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皮肤及软组织等全身感染。

药动学   阿莫西林对胃酸相当稳定，单胃动物内服后74%〜92%吸收。胃肠道内容物影响其吸收速

率，但不影响吸收程度，故可混饲给药。同等剂量内服后，阿莫西林血清浓度比氨苄西林高1.5〜3倍。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与氨基糖苷类合用，可提高后者在菌体内的浓度，呈现协同作用。

2.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和酰胺醇类等快效抑菌剂对本品的杀菌作用有干扰作用，不宜合用。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

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20mg，一日2次，连用5日。

【不良反应】  对胃肠道正常菌群有较强的干扰作用。

【注意事项】

1. 产蛋供人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

2. 对青霉素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感染不宜使用。

3. 现配现用。

4. 对青霉素类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者不得接触本品。

5. 本品不得用于兔子、豚鼠、仓鼠、沙鼠或小食草动物、反刍动物。

6.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如果接触，请用清水大量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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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理药物时请勿吸烟、进食或饮水。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规格】  （1）5% （2）10% （3）3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

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20mg，一日2次，连用5日。

【规格】  （1）5% （2）10% （3）30%

【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包装】 

【生产企业】

七、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和标签

（一）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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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大华农阿莫欣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药理作用】  药效学   阿莫西林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与

氨苄西林基本相同，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的抗菌活性稍弱于青霉素，对青霉素酶敏感，故对耐青霉素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效。对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沙门氏菌、嗜血杆菌、布鲁氏菌和巴

氏杆菌等有较强的作用，但这些细菌易产生耐药性。对铜绿假单胞菌不敏感。由于其在单胃动物的吸收

比氨苄西林好，血药浓度较高，故对全身性感染的疗效较好。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皮肤及软组织等全身感染。

药动学   阿莫西林对胃酸相当稳定，单胃动物内服后74%〜92%吸收。胃肠道内容物影响其吸收速

率，但不影响吸收程度，故可混饲给药。同等剂量内服后，阿莫西林血清浓度比氨苄西林高1.5〜3倍。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与氨基糖苷类合用，可提高后者在菌体内的浓度，呈现协同作用。

2.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和酰胺醇类等快效抑菌剂对本品的杀菌作用有干扰作用，不宜合用。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

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20mg，一日2次，连用5日。

【不良反应】  对胃肠道正常菌群有较强的干扰作用。

【注意事项】

1. 产蛋供人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

2. 对青霉素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感染不宜使用。

3. 现配现用。

4. 对青霉素类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者不得接触本品。

5. 本品不得用于兔子、豚鼠、仓鼠、沙鼠或小食草动物、反刍动物。

6.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如果接触，请用清水大量清洗。

7. 处理药物时请勿吸烟、进食或饮水。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规格】  （1）10% （2）3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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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大华农阿莫欣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

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20mg，一日2次，连用5日。

【规格】  （1）10% （2）30%

【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包装】 

【生产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5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等3家公司生产

的普拉沙星片等4种兽药在我国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上述4种兽药质量标准、工艺规

程、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公司生产的吡虫啉滴剂等2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

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质量标准、工艺规程、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上

述2种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批准TriRx医药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生产的氟苯尼考注射液在我国变更注册，并发布修订后的质量标

准、工艺规程、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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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恩诺沙星片（宠物用）在我国变更注册，并发布修订后的质量标准，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兽药质量标准同时废止, 说明书和标签参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73号同品

种执行。批准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法国厂生产的芬苯达唑混悬液在我国变更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 质量标准

3. 工艺规程

4. 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11日

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普拉沙星片（15mg）
Pradofloxacin Tablets KVP Kiel有限责任

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德国

（2023）
外兽药证字29号

2023.11.11 
—

2028.11.10
注册

普拉沙星片（60mg）
Pradofloxacin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0号

普拉沙星片（120mg）
Pradofloxacin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1号

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沙罗拉纳3mg+莫昔克丁0.06mg+噻嘧啶12.5mg）

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德国科登制药
有限公司

Corden Pharma 
GmbH

德国

（2023）
外兽药证字32号

2023.11.11 
—

2028.11.10
注册

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沙罗拉纳6mg+莫昔克丁0.12mg+噻嘧啶25mg）
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3号

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沙罗拉纳12mg+莫昔克丁0.24mg+噻嘧啶50mg）

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4号

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沙罗拉纳24mg+莫昔克丁0.48mg+噻嘧100mg）
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5号

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沙罗拉纳48mg+莫昔克丁0.96mg+噻嘧200mg）
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6号

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沙罗拉纳72mg+莫昔克丁1.44mg+噻嘧300mg）
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23）
外兽药证字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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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普拉沙星内服混悬液
Pradofloxacin Oral Suspension

KVP Kiel有限责任
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德国
（2023）

外兽药证字38号

2023.11.11 
—

2028.11.10
注册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0.5ml）
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

（for Dogs）

勃林格殷格翰动物
保健有限公司法国
吐鲁兹生产厂
Boehringer 
Ingelheim 

Animal Health 
France

法国

（2023）
外兽药证字39号

2023.11.11 
—

2028.11.10
注册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1ml）
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

（for Dogs）

（2023）
外兽药证字40号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2ml）
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

（for Dogs）

（2023）
外兽药证字41号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4ml）
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

（for Dogs）

（2023）
外兽药证字42号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6ml）
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

（for Dogs）

（2023）
外兽药证字43号

吡虫啉滴剂（犬用）
（0.4ml∶吡虫啉40mg）

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

KVP Kiel
有限责任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德国

（2018）
外兽药证字46号

2023.11.11 
—

2028.11.10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

号不变）

吡虫啉滴剂（犬用）
（1.0ml∶吡虫啉100mg）

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

（2018）
外兽药证字47号

吡虫啉滴剂（犬用）
（2.5ml∶吡虫啉250mg）

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

（2018）
外兽药证字48号

吡虫啉滴剂（犬用）
（4.0ml∶吡虫啉400mg）

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

（2018）
外兽药证字49号

吡虫啉滴剂（猫用）
（0.4ml∶吡虫啉40mg）

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

（2018）
外兽药证字50号

吡虫啉滴剂（猫用）
（0.8ml∶吡虫啉80mg）

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

（2018）
外兽药证字51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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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
（30ml∶0.12g）

Telmisartan Oral Solution
（For Cats）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
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墨西哥生产厂
Boehringer 
Ingelheim 

Promeco, S.A. 
de C.V.

墨西哥

（2019）
外兽药证字33号

2023.11.11 
—

2028.11.10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
证书号不变）

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
（100ml∶0.4g）

Telmisartan Oral Solution
（For Cats）

（2019）
外兽药证字34号

氟苯尼考注射液
Florfenicol Injection

TriRx医药有限公
司法国生产厂
TriRx Segre

法国
（2022）

外兽药证字81号

2023.01.31 
—

2028.01.30

变更注册：增加
靶动物“牛”；
增加适应症“用
于治疗由溶血曼
氏杆菌和多杀
性巴氏杆菌等敏
感菌引起的牛
呼吸道疾病”

恩诺沙星片
（宠物用）（15mg）

Enrofloxacin Tablets
（for Pets）

KVP Kiel有限责任
公司 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德国

（2019）
外兽药证字51号

2019.05.14 
—

2024.05.13

变更注册：修改
兽药注册标准，
增加剂量单位
均匀度和微生
物限度检查项

恩诺沙星片
（宠物用）（50mg）

Enrofloxacin Tablets
（for Pets）

（2019）
外兽药证字52号

芬苯达唑混悬液
（1000ml∶200g）

Fenbendazole suspension 英特威国际有限
公司法国厂
Intervet 

Productions

法国

（2022）
外兽药证字73号

2022.09.05 
—

2027.09.04

变更注册：增加
原料药生产商
浙江普洛康裕
制药有限公司芬苯达唑混悬液

（4000ml∶800g）
Fenbendazole suspension

（2022）
外兽药证字74号

 
附件2（略）

附件3（略）

附件4

说明书和标签

一、普拉沙星片说明书和标签

（一）普拉沙星片说明书

宠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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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普拉沙星片

商品名称：微来复（Veraflox）

英文名称：Pradofloxacin Tablets

汉语拼音：Pulashaxing Pian    

【主要成分】  普拉沙星

【性状】  本品为微黄色至淡褐色双面刻痕片。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本品为氟喹诺酮类抗菌药。普拉沙星与细菌DNA旋转酶和拓扑异构酶Ⅳ可逆

性结合，干扰细菌DNA复制、转录、重组等发挥作用，使细菌快速死亡，杀菌速度和程度与药物浓度呈正

比。尽管普拉沙星在体外对革兰氏阴性菌（包括厌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具有广谱杀菌活性，但本品仅允

许用于已批准的适应证中敏感菌感染，且应按推荐的用法与用量使用。

药动学   实验室研究中，犬、猫饱腹后的普拉沙星生物利用度比空腹低，而在临床研究中，喂食不会

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

犬按推荐剂量内服本品后，吸收迅速且完全（约100%），在2小时内可达峰，峰浓度为1.6mg/L。在剂

量范围（1〜9mg/kg体重）内，血浆中普拉沙星浓度与给药剂量呈线性关系。长期每日重复给药对药代动力

学特征没有影响（蓄积指数为1.1）。体外血浆蛋白结合率为35%，普拉沙星具有良好的组织穿透力，皮肤

组织中的浓度比血清高7倍，表观分布容积超过2L/kg。血浆消除半衰期为7小时，主要代谢途径为与葡萄

糖醛酸结合并通过肾脏排泄，体内消除速度为0.24 L/h/kg，约40%以原形经肾脏排泄。

猫按推荐剂量内服本品后，吸收迅速，在0.5小时内达峰，峰浓度为1.2 mg/L，生物利用度大于70%。

重复给药对药代动力学特征没有影响（蓄积指数为1.0）。体外血浆蛋白结合率为30%，普拉沙星具有良好

的组织穿透力，表观分布容积超过4L/kg。血浆消除半衰期为9小时，主要代谢途径为与葡萄糖醛结合，消

除速度为0.28 L/h/kg。

【适应证】  犬：用于治疗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株引起的伤口感染、浅表和

深层脓皮病；治疗大肠杆菌和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株引起的急性尿道感染。存

在卟啉单胞菌属和普雷沃氏菌属敏感菌株引起的齿龈和牙周组织严重感染的情况下，可用作牙周基础治

疗或牙周手术治疗的辅助治疗药物。

猫：用于治疗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和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株引起

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普拉沙星计。内服：每1kg体重，犬、猫3mg，一日1次，或按下表推荐剂量使用。为了

确保剂量的准确性，尽可能准确称量体重。

动物
种类

体重
（kg）

普拉沙星片各规格用量（片）

普拉沙星量（mg/kg体重）

15mg 60mg 120mg

犬

3.4＜体重≤5 1 3～4.4

5＜体重≤7.5 1½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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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间根据感染性质、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效果而定。对于大多数感染，建议治疗时间如下表。在

给药3日，或浅表性脓皮病7日、深层脓皮病14日临床症状未得到改善，应更换治疗方案。

【不良反应】  犬、猫罕见（1/1000＞发生率＞1/10000）发生轻度、短暂性胃肠道紊乱，如呕吐。

【注意事项】

1.不得用于对氟喹喏酮类药物过敏的犬猫；不得用于患有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如癫痫）的犬猫，可能

导致这类动物癫痫发作；不得用于患有持续性关节软骨损伤的犬猫，可能会加重病情；有肾功能损伤的

犬应慎用，因为普拉沙星主要通过肾脏排泄，肾功能受损可能导致药物排泄率降低。

2. 由于可能会影响关节软骨的发育，因此不得用于生长期的犬：如小于12月龄的大多数品种犬，或小

于18月龄的巨型犬。由于缺乏研究数据，不得用于小于6周龄的猫。

犬

7.5＜体重≤10 2 3～4

10＜体重≤15 3 3～4.5

15＜体重≤20 1 3～4

20＜体重≤30 1½ 3～4.5

30＜体重≤40 1 3～4

40＜体重≤60 1½ 3～4.5

60＜体重≤80 2 3～4

猫

3.4＜体重≤5 1 3～4.4

5＜体重≤7.5 1½ 3～4.5

7.5＜体重≤10 2 3～4

动物种类 适应证 治疗时间（日）

犬

皮肤感染

浅表性脓皮病 14～21

深层脓皮病 14～35

伤口感染 7

急性泌尿道感染 7～21

牙龈和牙周组织的严重感染 7

猫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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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妊娠期和哺乳期犬猫的安全性尚未确定，本品可透过胎盘并分布到乳汁中，故妊娠期或哺乳期

犬猫不得使用。

4. 本品用于患有严重齿龈炎和牙周炎的犬时：用药前进行洁牙（清除牙结石和牙菌斑）或拔牙是保

证药效的前提条件，作为牙周基础治疗或牙周手术治疗的辅助治疗药物使用时，本品仅用于单独进行牙

周基础治疗无效的犬。

5. 本品对育种犬猫的繁殖性能没有影响。

6. 尽可能根据药敏实验结果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对其他抗生素治疗效果或预期疗效不佳的临床

症状，应慎用。不按本品说明书使用可能会增加耐药菌株。本品与其他氟喹诺酮类药物存在交叉耐药

性。

7. 脓皮病多继发于基础疾病，建议确定病因并进行相应治疗。

8. 普拉沙星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性，因此犬猫在治疗期间应减少阳光暴露。

9. 本品与抗酸剂、硫糖铝、多种维生素制剂或乳制品等含有金属阳离子的物质同服，可能会降低本品

的吸收；与茶碱同服，可通过改变茶碱的代谢而提高血浆茶碱水平；与地高辛同服，可能会增加地高辛的

口服生物利用度。故不应与上述物质或药物同服。由于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可能存在药效学相互作用，有癫

痫史的犬猫不得同时使用本品和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10. 犬猫超剂量使用可能出现呕吐和软便。本品无特效解毒药，若中毒需给予对症治疗。

11. 避免儿童接触本品。

12. 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过敏的人员应避免接触本品；施药时勿进食、喝水或抽烟；避免皮肤和眼睛接

触本品，施药后洗手；若误食，请持说明书或标签就医。

13. 未使用的本品或本品的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规格】  （1）15mg  （2）60mg  （3）120mg

【包装】  （1）7片/盒  （2）21片/盒  （3）70片/盒  （4）140片/盒

【贮藏】  25℃以下，密封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ße 324, D-24106 Kiel, Germany

（二）普拉沙星片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普拉沙星片

商品名称：微来复（Veraflox）

英文名称：Pradofloxacin Tablets

汉语拼音：Pulashaxing Pian    

【主要成分】  普拉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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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  本品为微黄色至淡褐色双面刻痕片。

【适应证】  犬：用于治疗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株引起的伤口感染、浅表和

深层脓皮病；治疗大肠杆菌和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株引起的急性尿道感染。存

在卟啉单胞菌属和普雷沃氏菌属敏感菌株引起的齿龈和牙周组织严重感染时，可用作进行牙周基础治疗

或牙周手术治疗的辅助治疗药物。

猫：用于治疗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和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株引起

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内服。详见产品说明书。

【规格】  （1）15mg  （2）60mg  （3）120m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贮藏】  25℃以下，密封保存。

【包装】  （1）7片/盒（2）21片/盒（3）70片/盒（4）140片/盒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ße 324, D-24106 Kiel, Germany

二、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说明书和标签

（一）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商品名：汪宠爱®（Simparica TRIO®）

英文名称：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汉语拼音：Fufang Shaluolana Jujuepian

【主要成分】  沙罗拉纳、莫昔克丁和双羟萘酸噻嘧啶

【性状】  本品为边缘光滑的红棕色五边形片，一面分别凹刻有数字3（规格1）、6（规格2）、12（规格

3）、24（规格4）、48（规格5）和72（规格6）。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沙罗拉纳是异噁唑啉类杀螨剂和杀虫剂。主要阻断昆虫和蜱螨中枢神经系

统的配体门控氯离子通道。沙罗拉纳与GABA受体和谷氨酸受体结合，阻止氯离子吸收，使神经兴奋性增

强，导致寄生虫死亡。沙罗拉纳与已知的烟碱类杀虫剂结合位点或其他GABA靶点的杀虫剂（如新烟碱

类、非泼罗尼、米尔贝肟、阿维菌素和环二烯）无相互作用。沙罗拉纳可在治疗48小时内杀死动物身上已

有或新感染的蜱虫。沙罗拉纳可在治疗8小时内杀死动物身上已有的跳蚤；对新附着的跳蚤12〜24小时起

效，作用可达5周。在跳蚤产卵前可将其杀死以避免犬携带的跳蚤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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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昔克丁是第二代大环内酯类米尔贝霉素化合物，主要通过干扰谷氨酸介导（小部分γ-氨基丁酸介

导）的氯离子通道在神经肌肉接头处的信号传递，使突触后连接的通道打开，允许氯离子内流，最终导致

虫体弛缓性麻痹而死亡。莫昔克丁对犬弓首蛔虫、犬钩口线虫和犬心丝虫有效。

噻嘧啶是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激动剂。噻嘧啶不与M受体结合，选择性与线虫的N受体结

合，模拟烟碱样作用。与受体结合后，离子通道打开，允许阳离子内流，使线虫肌肉细胞去极化，兴奋性增

强，最终导致虫体痉挛性麻痹而死亡。噻嘧啶对犬弓首蛔虫、狮弓首蛔虫、犬钩口线虫、狭头弯口线虫有

效。

药动学   犬内服本品后，沙罗拉纳吸收迅速且完全，3.5小时内血浆浓度达峰值，生物利用度为

86.7%，沙罗拉纳的血浆消除半衰期约为12日，经胆汁和粪便排泄。莫昔克丁吸收迅速且完全，2.4小时内

血浆浓度达峰值，生物利用度为66.9%，莫昔克丁的血浆消除半衰期约为11日，经胆汁和粪便排泄。双羟

萘酸噻嘧啶吸收很少，1.5小时达峰值，血浆消除半衰期为7.7小时，噻嘧啶经粪便排泄，吸收部分主要经

尿液排泄。沙罗拉纳、莫昔克丁和双羟萘酸噻嘧啶联用不会影响彼此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喂食不会影响

本品的吸收。

【适应证】  用于治疗犬蜱（六角硬蜱、篦子硬蜱、血红扇头蜱和网纹革蜱）感染；用于治疗犬跳蚤

（猫栉首蚤和犬栉首蚤）感染；用于治疗犬弓首蛔虫未成熟成虫（L5）和成虫，狮弓首蛔虫成虫感染；用于

治疗犬钩口线虫L4幼虫、未成熟成虫（L5）和成虫，狭头弯口线虫成虫感染；用于预防犬心丝虫病。

【用法与用量】  以沙罗拉纳、莫昔克丁和噻嘧啶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犬沙罗拉纳1.2〜

2.4mg，莫昔克丁0.024〜0.048mg和噻嘧啶5〜10mg；每月一次。以本品计，按下表推荐剂量给药。

给药方法：本品可直接内服或与食物同服，不可切分。每月给药一次。

给药方案：给药方案应根据兽医诊断和流行病学情况制定。本品为广谱抗寄生虫药，仅适用于跳蚤

或蜱和胃肠道线虫同时混合感染的犬。无混合感染风险的情况下，应使用窄谱抗寄生虫药。

治疗跳蚤、蜱和胃肠道线虫感染：本品用于治疗犬跳蚤和蜱虫感染及同时胃肠道线虫的混合感染

（替代单一性治疗跳蚤或蜱的产品）。治疗胃肠道线虫时仅用一次即有效，跳蚤和蜱的后续治疗应更换

犬体重（kg） 规格（mg/片） 数量（片）

1.25＜体重≤2.5 （1）沙罗拉纳3mg+莫昔克丁0.06mg+噻嘧啶12.5mg 1

2.5＜体重≤5 （2）沙罗拉纳6mg+莫昔克丁0.12mg+噻嘧啶25mg 1

5＜体重≤10 （3）沙罗拉纳12mg+莫昔克丁0.24mg+噻嘧啶50mg 1

10＜体重≤20 （4）沙罗拉纳24mg+莫昔克丁0.48mg+噻嘧啶100mg 1

20＜体重≤40 （5）沙罗拉纳48mg+莫昔克丁0.96mg+噻嘧啶200mg 1

40＜体重≤60 （6）沙罗拉纳72mg+莫昔克丁1.44mg+噻嘧啶300mg 1

体重＞60 选择合适的规格组合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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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活性成分药物。

预防心丝虫疾病：每月给药1次，常年使用；或至少在首次接触蚊虫后1个月内开始使用，直至蚊虫流

行季节结束。如需替换正在使用中的其他预防心丝虫产品，应在其他产品最后1次给药后的1个月内替换

为本品。

【不良反应】  十分罕见（发生率＜1/10000）呕吐和腹泻等胃肠道症状和嗜睡、厌食/食欲不振等全

身症状；十分罕见（发生率＜1/10000）震颤、共济失调或抽搐等神经症状。这些症状多数是轻微和短暂

的。

【注意事项】

1.不得用于对本品过敏的犬。

2.由于缺少可用数据，8周龄以下和/或体重低于1.25kg的幼犬应经兽医风险评估后使用。

3.多药耐药蛋白1缺陷（MDR1 -/-）的犬单次内服3倍推荐剂量本品时耐受性良好，但单次内服5倍推

荐剂量，犬出现短暂的共济失调和/或肌肉震颤。

4.由于尚未确定本品在妊娠、哺乳或繁殖犬的安全性，不推荐用于这些动物。

5.使用本品前，应对犬进行心丝虫感染检查。已感染的犬应使用成虫杀虫剂治疗以驱除心丝虫成虫。

本品对犬心丝虫成虫无效，已感染心丝虫犬意外使用本品不会引起安全性问题。

6.由于频繁、重复使用，可能对某一类抗寄生虫药产生寄生虫耐药性。因此，本品的使用应基于每个

个体动物的评估和当地流行病学信息以及靶动物的敏感性，以减少选择耐药性的产生。

7.使用本品后应洗手。给药人员误食本品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如出现短暂的神经兴奋症状，应立即就

医。

8.置于儿童不可触及处。

9.剩余药物或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规格】  （1）沙罗拉纳3mg+莫昔克丁0.06mg+噻嘧啶12.5mg

（2）沙罗拉纳6mg+莫昔克丁0.12mg+噻嘧啶25mg

（3）沙罗拉纳12mg+莫昔克丁0.24mg+噻嘧啶50mg

（4）沙罗拉纳24mg+莫昔克丁0.48mg+噻嘧啶100mg

（5）沙罗拉纳48mg+莫昔克丁0.96mg+噻嘧啶200mg

（6）沙罗拉纳72mg+莫昔克丁1.44mg+噻嘧啶300mg

【包装】

【贮藏】  在30℃以下保存。

【有效期】  30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德国科登制药有限公司（Corden Pharma GmbH）

地址：Otto-Hahn-Strasse, Plankstadt, Baden-Wuerttemberg, 68723, Germany

（二）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标签

宠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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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复方沙罗拉纳咀嚼片

商品名：汪宠爱®（Simparica TRIO®）

英文名称：Compound Sarolaner Chewable Tablets

汉语拼音：Fufang Shaluolana Jujuepian

【主要成分】  沙罗拉纳、莫昔克丁和双羟萘酸噻嘧啶

【性状】  本品为边缘光滑的红棕色五边形片，一面分别凹刻有数字3（规格1）、6（规格2）、12（规格

3）、24（规格4）、48（规格5）和72（规格6）。

【适应证】  用于治疗犬蜱（六角硬蜱、篦子硬蜱、血红扇头蜱和网纹革蜱）感染；用于治疗犬跳蚤

（猫栉首蚤和犬栉首蚤）感染；用于治疗犬弓首蛔虫未成熟成虫（L5）和成虫，狮弓首蛔虫成虫感染；用于

治疗犬钩口线虫L4幼虫、未成熟成虫（L5）和成虫，狭头弯口线虫成虫感染；用于预防犬心丝虫病。

【用法与用量】  以沙罗拉纳、莫昔克丁和噻嘧啶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犬沙罗拉纳1.2〜

2.4mg，莫昔克丁0.024〜0.048mg和噻嘧啶5〜10mg；每月一次。以本品计，按下表推荐剂量给药。

【规格】  （1）沙罗拉纳3mg+莫昔克丁0.06mg+噻嘧啶12.5mg

（2）沙罗拉纳6mg+莫昔克丁0.12mg+噻嘧啶25mg

（3）沙罗拉纳12mg+莫昔克丁0.24mg+噻嘧啶50mg

（4）沙罗拉纳24mg+莫昔克丁0.48mg+噻嘧啶100mg

（5）沙罗拉纳48mg+莫昔克丁0.96mg+噻嘧啶200mg

（6）沙罗拉纳72mg+莫昔克丁1.44mg+噻嘧啶300m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犬体重（kg） 规格（mg/片） 数量（片）

1.25＜体重≤2.5 （1）沙罗拉纳3mg+莫昔克丁0.06mg+噻嘧啶12.5mg 1

2.5＜体重≤5 （2）沙罗拉纳6mg+莫昔克丁0.12mg+噻嘧啶25mg 1

5＜体重≤10 （3）沙罗拉纳12mg+莫昔克丁0.24mg+噻嘧啶50mg 1

10＜体重≤20 （4）沙罗拉纳24mg+莫昔克丁0.48mg+噻嘧啶100mg 1

20＜体重≤40 （5）沙罗拉纳48mg+莫昔克丁0.96mg+噻嘧啶200mg 1

40＜体重≤60 （6）沙罗拉纳72mg+莫昔克丁1.44mg+噻嘧啶300mg 1

体重＞60 选择合适的规格组合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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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药期】  无需制定

【包装】

【贮藏】  在30℃以下保存。

【生产企业】  德国科登制药有限公司（Corden Pharma GmbH）

地址：Otto-Hahn-Strasse, Plankstadt, Baden-Wuerttemberg, 68723, Germany

三、普拉沙星内服混悬液说明书和标签

（一）普拉沙星内服混悬液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普拉沙星内服混悬液

商品名称：微来复（Veraflox）

英文名称：Pradofloxacin Oral Suspension

汉语拼音：Pulashaxing Neifu Hunxuanye

【主要成分】  普拉沙星

【性状】  本品为微黄色至淡棕色混悬液。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本品为氟喹诺酮类抗菌药。普拉沙星与细菌DNA旋转酶和拓扑异构酶Ⅳ可逆

性结合，干扰细菌DNA复制、转录、重组等发挥作用，使细菌快速死亡，杀菌速度和程度与药物浓度呈正

比。尽管普拉沙星在体外对革兰氏阴性菌（包括厌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具有广谱杀菌活性，但本品仅允

许用于已批准的适应证中敏感菌感染，且应按推荐的用法与用量使用。

药动学   实验室研究中，猫饱腹后的普拉沙星生物利用度比空腹低，而在临床研究中，喂食不会对治

疗效果产生影响。本品吸收迅速，内服推荐剂量后在1小时内达峰，峰浓度为2.1mg/L，生物利用度不低于

60%。重复给药对药代动力学特征没有影响（蓄积指数=1.2）。体外血浆蛋白结合率为30%。普拉沙星具有

良好的组织穿透力，表观分布容积超过4L/kg。血浆消除半衰期为7小时，主要代谢为与葡萄糖醛酸结合，

消除速度为0.28L/h/kg。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和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

菌株引起的猫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和中间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感菌

株引起的猫伤口感染和脓肿。

【用法与用量】  用前摇匀。以普拉沙星计。内服：每1kg体重，猫5mg，一日1次，或按下表推荐剂量使

用。为了确保剂量的准确性，尽可能准确地称量体重。

猫体重（kg） 本品的给药剂量（ml）
普拉沙星剂量
（mg/kg体重）

0.67＜体重≤1 0.2 5～7.5

1＜体重≤1.5 0.3 5～7.5

1.5＜体重≤2 0.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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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间根据感染性质、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而定。对于大多数感染，建议治疗时间如下表。如给

药3日临床症状未得到改善，应改变治疗方案。为了避免交叉感染，1支注射器仅用于1只动物。

【不良反应】  猫罕见（1/1000＞发生率＞1/10000）发生轻度、短暂性胃肠道紊乱，如呕吐。

【注意事项】

1. 不得用于对氟喹喏酮类药物过敏的猫；不得用于患有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如癫痫）的猫，可能导致

这类动物癫痫发作；不得用于患有持续性关节软骨损伤的猫，可能会加重病情。

2. 由于缺乏研究数据，不得用于小于6周龄的猫。

3. 对妊娠期和哺乳期猫的安全性尚未确定，本品可透过胎盘并分布到乳汁中，故妊娠期和哺乳期猫

不得使用。

4. 本品对育种猫的繁殖性能没有影响。

5. 尽可能根据药敏实验结果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对其他抗生素治疗效果或预期疗效不佳的临床症

状，应慎用。不按本品说明书使用可能会增加耐药菌株。本品与其他氟喹诺酮类药物存在交叉耐药性。

6. 普拉沙星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性，因此猫在治疗期间应减少阳光暴露。

7. 本品与抗酸剂、硫糖铝、多种维生素制剂或乳制品等含有金属阳离子的物质同服，可能会降低本品

的吸收；与茶碱同服，可通过改变茶碱的代谢而提高血浆茶碱水平；与地高辛同服，可能会增加地高辛的

口服生物利用度。故不应与上述物质或药物同服。由于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可能存在药效学相互作用，有癫

痫史的猫不得同时使用本品和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在缺乏相容性研究的情况下，本品不得与其他兽

药联用。

8. 超剂量使用可能出现呕吐。本品无特效解毒药，若中毒需给予对症治疗。

2＜体重≤2.5 0.5 5～6.3

2.5＜体重≤3 0.6 5～6

3＜体重≤3.5 0.7 5～5.8

3.5＜体重≤4 0.8 5～5.7

4＜体重≤5 1 5～6.3

5＜体重≤6 1.2 5～6

6＜体重≤7 1.4 5～5.8

7＜体重≤8 1.6 5～5.7

8＜体重≤9 1.8 5～5.6

9＜体重≤10 2 5～5.6

适应证 治疗时间（日）

伤口感染和脓肿 7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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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避免儿童接触本品或施药用注射器。

10.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过敏的人员应避免接触本品；施药时勿进食、喝水或抽烟；避免皮肤和眼睛接

触本品，施药后洗手；若误食，请持说明书或标签就医。

11.未使用的本品或本品的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规格】  15ml∶0.375g

【包装】  15ml/瓶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开启后3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ße 324, D-24106 Kiel, Germany

（二）普拉沙星内服混悬液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普拉沙星内服混悬液

商品名称：微来复（Veraflox）

英文名称：Pradofloxacin Oral Suspension

汉语拼音：Pulashaxing Neifu Hunxuanye    

【主要成分】  普拉沙星

【性状】  本品为微黄色至淡棕色混悬液。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和中间型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

感菌株引起的猫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和中间型葡萄球菌属（包括伪中间葡萄球菌）敏

感菌株引起的猫伤口感染和脓肿。

【用法与用量】 用前摇匀。内服，详见产品说明书。

【规格】  15ml∶0.375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不需要制定

【贮藏】  密封保存

【包装】  15ml/瓶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ße 324, D-24106 Kiel,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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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说明书和标签

（一）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说明书

宠物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

商品名称：福来恩 金装®（Frontline Tri-Act®） 

英文名称：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for Dogs）

汉语拼音：Feipoluoni Erlübenmijuzhi Diji（Quan Yong）

【主要成分】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棕黄色澄清溶液。

【药理作用】  药效学  非泼罗尼是广谱杀虫药。与昆虫中枢神经细胞膜上的γ-氨基丁酸（GABA）受

体结合，关闭神经细胞的氯离子通道，从而干扰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而导致昆虫死亡。主要通过胃

毒和触杀起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内吸作用。

二氯苯醚菊酯属Ⅰ型菊酯类杀虫剂、杀螨剂和驱虫剂，主要影响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电压依赖

性通道，延迟和延长该通道激活与失活，导致寄生虫高度兴奋，直至死亡。两者联合使用，具有协同作

用。本品还可抑制蜱、白蛉、蚊子吸血，减少血媒性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药动学   犬局部使用本品后，在给药后第一日即可均匀分布于犬的体表上，给药后58日犬血浆和体表

中均能检测到活性药物。给药后5〜48小时内顺式二氯苯醚菊酯的浓度为11.4〜33.9ng/ml；给药后第2日〜

第5日非泼罗尼及其主要代谢物非泼罗尼砜的血药峰浓度（Cmax）分别为30.1±10.3ng/ml和58.5±20.7ng/

ml。非泼罗尼的平均半衰期为4.8±1.4日。

【适应证】  用于预防和治疗犬跳蚤、蜱虫感染，驱避和杀灭蚊子及白蛉。

一次治疗可在4周内预防新的跳蚤（猫栉首蚤）感染；一次治疗可杀死蜱虫（血红扇头蜱、长角血蜱）

并在治疗后4周内驱避蜱虫；对蚊子（白纹伊蚊、埃及伊蚊）的杀灭作用可持续3周，对蚊子（尖音库蚊、白

纹伊蚊、埃及伊蚊）驱避作用持续4周；对白蛉（恶毒白蛉）的驱避作用（防止吸血）和杀灭作用均可持续3

周。

【用法与用量】  局部外用：分开犬头骨与肩胛骨之间的颈背部毛发，将给药器中的全部药量分两点

滴至皮肤（具体参见下表）。每月给药一次。根据犬的体外寄生虫感染情况，可能需要重复治疗。重复给

药时，两次给药至少间隔4周。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剂量表

体重 滴管型号 包装规格 使用数量

2kg～5kg XS 0.5ml 1支

5.1kg～10kg S 1ml 1支

10.1kg～20kg M 2ml 1支

20.1kg～40kg L 4ml 1支

40.1kg～60kg XL 6ml 1支

60kg以上 选择合适的规格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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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 

1. 非常罕见（发生率＜1/10000）在用药部位出现一过性皮肤反应（皮肤变色、局部毛发脱落、发痒、

发红）和全身发痒或毛发脱落。

2. 推荐剂量下犬非常罕见（发生率＜1/10000）出现唾液分泌过度、可逆性神经体征（对刺激的敏感度

增加、极度活跃、肌肉震颤、沮丧、其他神经体征）或呕吐。

3. 犬舔舐用药部位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唾液分泌过多、呕吐。

【注意事项】

1. 不得用于猫和兔，本品可能会导致猫和兔死亡。

2. 不得用于患病或正在康复的犬。

3. 不得用于已知对本品活性成分及辅料过敏的犬。

4. 体重小于2kg或8周龄以下的犬、妊娠期和哺乳期内的犬使用前请遵医嘱。

5. 在恶劣的感染环境下，犬可能会遭受单个寄生虫附着或者叮咬，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无法完全排除

虫媒病原体的传播。

6. 给药时应注意避免产品接触犬的眼睛。本品应滴于犬不易舔舐的颈背部皮肤，不应滴在毛发上以

免影响疗效。避免犬及其他动物因舔舐用药部位而误食本品。

7. 如观察到任何严重作用或药品说明书中未提及的其他作用，请及时就医。

8. 犬在治疗后2日内不建议洗澡，以免降低疗效。建议晚上治疗，治疗后待给药部位干燥再与犬接

触，尤其避免儿童接触。

9. 本品具有皮肤和眼睛刺激性。使用本品时，避免本品接触给药人员的皮肤和眼睛。勿在脸部附近

或朝着脸部打开滴管。如不慎接触，应用大量的清水进行冲洗。给药期间勿进食、吸烟、喝水等。用药后

及时用皂水洗手。

10. 已知对非泼罗尼和二氯苯醚菊酯过敏的人避免接触本品。

11. 本品的辅料N-甲基吡咯烷酮高剂量暴露具有胚胎毒性和致畸性，因此孕妇给药时应佩戴手套以

免接触本品。

12. 置于儿童不可触及处。

13. 请将本品保存于原泡罩包装中，贮藏温度不得超过25℃。

14. 勿使用过期产品。有效期至包装上标注月份的最后一日。

15. 未使用完的兽药及包材，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本品对水生生物有不良影响，不得弃于池塘、水渠

或水道内。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规格】 （1）0.5ml∶非泼罗尼33.8mg +二氯苯醚菊酯252.4mg

（2）1ml∶非泼罗尼67.6mg +二氯苯醚菊酯504.8mg

（3）2ml∶非泼罗尼135.2mg +二氯苯醚菊酯1009.6mg

（4）4ml∶非泼罗尼270.4mg +二氯苯醚菊酯2019.2mg

（5）6ml∶非泼罗尼405.6mg +二氯苯醚菊酯3028.8mg

【包装】  （1）XS∶0.5ml/管  （2）S∶1ml/管  （3）M∶2ml/管  （4）L∶4ml/管 

（5）XL∶6ml/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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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  遮光，密封，25℃以下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法国吐鲁兹生产厂

                        （Boehringer Ingelheim Animal Health France）

地址：4 Chemin Du Calquet, 31000 Toulouse, FRANCE

（二）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标签

                                                       宠物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

商品名称：福来恩 金装®（Frontline Tri-Act®） 

英文名称：Fipronil and Permethrin Spot On Solution（for Dogs）

汉语拼音：Feipoluoni Erlübenmijuzhi Diji（Quan Yong）

【主要成分】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棕黄色澄清溶液。

【适应证】  用于预防和治疗犬跳蚤、蜱虫感染，驱避和杀灭蚊子及白蛉。

一次治疗可在4周内预防新的跳蚤（猫栉首蚤）感染；一次治疗可杀死蜱虫（血红扇头蜱、长角血蜱）

并在治疗后4周内驱避蜱虫；对蚊子（白纹伊蚊、埃及伊蚊）的杀灭作用可持续3周，对蚊子（尖音库蚊、白

纹伊蚊、埃及伊蚊）驱避作用持续4周；对白蛉（恶毒白蛉）的驱避作用（防止吸血）和杀灭作用均可持续3

周。

【用法与用量】  局部外用：分开犬头骨与肩胛骨之间的颈背部毛发，将给药器中的全部药量分两点

滴至皮肤（具体参见下表）。每月给药一次。根据犬的体外寄生虫感染情况，可能需要重复治疗。重复给

药时，两次给药至少间隔4周。

【规格】  （1）0.5ml∶非泼罗尼33.8mg +二氯苯醚菊酯252.4mg

非泼罗尼二氯苯醚菊酯滴剂（犬用）剂量表

体重 滴管型号 包装规格 使用数量

2kg～5kg XS 0.5ml 1支

5.1kg～10kg S 1ml 1支

10.1kg～20kg M 2ml 1支

20.1kg～40kg L 4ml 1支

40.1kg～60kg XL 6ml 1支

60kg以上 选择合适的规格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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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l∶非泼罗尼67.6mg +二氯苯醚菊酯504.8mg

（3）2ml∶非泼罗尼135.2mg +二氯苯醚菊酯1009.6mg

（4）4ml∶非泼罗尼270.4mg +二氯苯醚菊酯2019.2mg

（5）6ml∶非泼罗尼405.6mg +二氯苯醚菊酯3028.8m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贮藏】  遮光，密封，25℃以下保存。

【包装】  （1）XS∶0.5ml/管  （2）S∶1ml/管  （3）M∶2ml/管  （4）L∶4ml/管  （5）XL∶6ml/管

【生产企业】  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法国吐鲁兹生产厂

                       （Boehringer Ingelheim Animal Health France）

地址：4 Chemin Du Calquet, 31000 Toulouse, FRANCE

五、吡虫啉滴剂说明书和标签

（一）吡虫啉滴剂（犬用）说明书

宠物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吡虫啉滴剂（犬用）

商品名称：旺滴静®（犬用）（Advantage）

英文名称：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s for Dogs

汉语拼音：Bichonglin Diji (Quan Yong)    

【主要成分】  吡虫啉

【性状】  本品为黄色至淡褐色澄清液体。

【药理作用】  抗体外寄生虫药。吡虫啉为氯代烟碱杀虫剂，对昆虫的中枢神经系统突触后烟碱型乙

酰胆碱受体具有较高亲和性，可抑制乙酰胆碱活性，导致寄生虫麻痹和死亡。吡虫啉对成年跳蚤和环境

中的幼蚤有杀虫作用。由于吡虫啉与哺乳动物烟碱能受体位点的亲和力弱，且吡虫啉通过哺乳类动物血

脑屏障的穿透力差，因此可以推测吡虫啉对哺乳类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几乎没有影响。亚致死剂量的吡虫

啉全身用药用于家兔、小鼠和大鼠的安全性研究证实，吡虫啉在哺乳类动物中的药理活性很小。

本品为皮肤用药。局部给药后，药液可迅速分布于动物体表。大鼠的急性皮肤毒性研究、靶动物过量

耐受性和药动学研究显示：吡虫啉的全身吸收量很少，且为短暂性，与临床有效性无关。通过研究进一

步证实，一旦将动物皮肤和被毛上的吡虫啉清洗干净后，跳蚤吸食动物血液后不会被杀死。

【适应证】  用于预防和治疗犬的跳蚤感染，治疗犬的咬虱（犬啮毛虱）感染。

【用法与用量】  外用。手持滴管，保持管口向上，取下盖子，将盖子倒转，插入管口，旋转盖子，将封

口打开后取下盖子。分开被毛，将滴管前端抵住皮肤，适当挤出药液到皮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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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次，对跳蚤的有效作用可维持4周。

【不良反应】  1.本品味苦。如动物在给药后立即舔舐给药部位可能会导致流涎，无需治疗，几分钟后

会自行消失。

2.极少情况下，给药部位可能出现脱毛、瘙痒和/或炎症反应，也可见不安和定位异常。极个别动物出

现流涎和神经症状，如共济失调、震颤和抑郁。

【注意事项】 

1.8周龄下的未断奶犬禁用。对本品过敏的动物勿用。基于现有的研究结果，预计对怀孕及哺乳期动

物无不良作用。

2.本品仅限局部外用，不得经口给药。

3.为了防止药物从动物身体的侧面流下，应注意不要在一个点使用太多；为防止舔舐，按推荐的用法

使用。本品仅用于动物健康皮肤上。宠物主应防止刚给药的动物间互相舔舐给药部位。

4.首次治疗后，环境中孵化出的跳蚤会继续感染动物，至少持续6周。为了能杀灭这些跳蚤，根据环境

中的跳蚤数量，可能需要多次使用本品。作为治疗的辅助手段，建议使用能杀死成年跳蚤及其发育阶段的

产品来处理动物的垫料和圈舍。

5.动物偶尔接触水（如淋雨、游泳）后不会降低本品的作用。但如果频繁游泳或用香波洗澡后，可能

需要重复使用本品，这取决于动物周围环境中的跳蚤数量，但频率不得超过每周一次。用于治疗犬的咬

虱时，建议给药后30天复查，因为一些动物需要使用本品2次。

6.极个别动物发生药物过量或舔舐给药部位后，见神经症状（例如，痉挛、震颤、共济失调、瞳孔放

大或缩小、嗜睡）。动物不慎经口摄入本品后的中毒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如发生，应在兽医指导下给予对

症治疗。目前，无针对本品的特效解救药；如误食，口服活性炭可有助于解毒。

7.避免本品接触人和动物的眼睛及黏膜。

8.给药时，施药人员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使用本品后，应洗净双手，如有药物残留在皮肤上，应用

肥皂和水清洗。有皮肤过敏史的人如皮肤接触本品，可能会对本品特别敏感。本品若不慎溅入眼睛，用大

量水充分冲洗；若持续性的皮肤或眼刺激，或误食本品，应就医。

9.勿让儿童接触本品；勿与食品、饮料和动物饲料同贮。

10.未用的药物或废弃包装最好放置在危险废物收集中心。如和家庭垃圾一起处理，应注意防止对废

物的不当使用。本品不得通过污水系统处理。

11.本品中的溶剂有可能使塑料、皮革、织物和油漆等材质表面染色，避免这些材料与本品或未干的

给药部位接触。

体重 适用产品 使用方法

＜4kg 0.4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肩胛骨之间。

≥4且＜10kg 1.0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肩胛骨之间。

≥10且＜25kg 2.5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肩胛骨之间。

≥25且＜40kg 4.0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从肩胛至尾基部，平分3～4个点给药。

≥40kg 4.0ml 取本品2支，滴于犬背部，从肩胛至尾基部，平分3～4个点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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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药期】  无需制定

【规格】  （1）0.4ml∶吡虫啉40mg  （2）1.0ml∶吡虫啉100mg  （3）2.5ml∶吡虫啉250mg  （4）4.0ml∶

吡虫啉400mg 

【包装】  （1）2支/盒  （2）3支/盒  （3）4支/盒  （4）6支/盒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60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βe 324，24106 Kiel，Germany

（二）吡虫啉滴剂（猫用）说明书

宠物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吡虫啉滴剂（猫用）

商品名称：旺滴静®（猫用）（Advantage）

英文名称：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s for Cats

汉语拼音：Bichonglin Diji（Mao Yong）  

【主要成分】  吡虫啉

【性状】  本品为黄色至淡褐色澄清液体。

【药理作用】  抗体外寄生虫药。吡虫啉为氯代烟碱杀虫剂，对昆虫的中枢神经系统突触后烟碱型乙

酰胆碱受体具有较高亲和性，可抑制乙酰胆碱活性，导致寄生虫麻痹和死亡。吡虫啉对成年跳蚤和环境

中的幼蚤有杀虫作用。由于吡虫啉与哺乳动物烟碱能受体位点的亲和力弱，且吡虫啉通过哺乳类动物血

脑屏障的穿透力差，因此可以推测吡虫啉对哺乳类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几乎没有影响。亚致死剂量的吡虫

啉全身用药用于家兔、小鼠和大鼠的安全性研究证实，吡虫啉在哺乳类动物中的药理活性很小。

本品为皮肤用药。局部给药后，药液可迅速分布于动物体表。大鼠的急性皮肤毒性研究、靶动物过量

耐受性和药动学研究显示：吡虫啉的全身吸收量很少，且为短暂性，与临床有效性无关。通过研究进一

步证实，一旦将动物皮肤和被毛上的吡虫啉清洗干净后，跳蚤吸食动物血液后不会被杀死。

【适应证】  用于预防和治疗猫的跳蚤感染。

【用法与用量】  外用。手持滴管，保持管口向上，取下盖子，将盖子倒转，插入管口，旋转盖子，将封

口打开后取下盖子。分开被毛，将滴管前端抵住皮肤，适当挤出药液到皮肤上。

使用1次，对跳蚤的有效作用可维持3〜4周。

【不良反应】  1.本品味苦。如动物在给药后立即舔舐给药部位可能会导致流涎，无需治疗，几分钟后

体重 适用产品 使用方法

＜4kg 0.4ml 取本品1支，滴于头后颈部。

≥4kg 0.8ml 取本品1支，滴于头后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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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行消失。

2.极少情况下，给药部位可能出现脱毛、瘙痒和/或炎症反应，也可见不安和定位异常。极个别动物出

现流涎和神经症状，如共济失调、震颤和抑郁。

【注意事项】 

1.8周龄下的未断奶猫禁用。对本品过敏的动物勿用。基于现有的研究结果，预计对怀孕及哺乳期动

物无不良作用。

2.本品仅限局部外用，不得经口给药。

3.为了防止药物从动物身体的侧面流下，应注意不要在一个点使用太多；为防止舔舐，按推荐的用法

使用。本品仅用于动物健康皮肤上。宠物主应防止刚给药的动物间互相舔舐给药部位。

4.首次治疗后，环境中孵化出的跳蚤会继续感染动物，至少持续6周。为了能杀灭这些跳蚤，根据环境

中的跳蚤数量，可能需要多次使用本品。作为治疗的辅助手段，建议使用能杀死成年跳蚤及其发育阶段的

产品来处理动物的垫料和圈舍。

5.动物偶尔接触水（如淋雨）后不会降低本品的作用。但如果频繁用香波洗澡后，可能需要重复使用

本品，这取决于动物周围环境中的跳蚤数量，但频率不得超过每周一次。

6.极个别动物发生药物过量或舔舐给药部位后，见神经症状（例如，痉挛、震颤、共济失调、瞳孔放

大或缩小、嗜睡）。动物不慎经口摄入本品后的中毒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如发生，应在兽医指导下给予对

症治疗。目前，无针对本品的特效解救药；如误食，口服活性炭可有助于解毒。

7.避免本品接触人和动物的眼睛及黏膜。

8.给药时，施药人员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使用本品后，应洗净双手，如有药物残留在皮肤上，应用

肥皂和水清洗。有皮肤过敏史的人如皮肤接触本品，可能会对本品特别敏感。本品若不慎溅入眼睛，用大

量水充分冲洗；若持续性的皮肤或眼刺激，或误食本品，应就医。

9.勿让儿童接触本品；勿与食品、饮料和动物饲料同贮。

10.未用的药物或废弃包装最好放置在危险废物收集中心。如和家庭垃圾一起处理，应注意防止对废

物的不当使用。本品不得通过污水系统处理。

11.本品中的溶剂有可能使塑料、皮革、织物和油漆等材质表面染色，避免这些材料与本品或未干的

给药部位接触。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规格】  （1）0.4ml∶吡虫啉40mg  （2）0.8ml∶吡虫啉80mg

【包装】  （1）2支/盒  （2）3支/盒  （3）4支/盒  （4）6支/盒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60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βe 324，24106 Kiel，Germany

（三）吡虫啉滴剂（犬用）标签

宠物用 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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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吡虫啉滴剂（犬用）

商品名称：旺滴静®（犬用）（Advantage）

英文名称：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s for Dogs

汉语拼音：Bichonglin Diji (Quan Yong)    

【主要成分】  吡虫啉

【性状】  本品为黄色至淡褐色澄清液体。

【适应证】  用于预防和治疗犬的跳蚤感染，治疗犬的咬虱（犬啮毛虱）感染。

【用法与用量】  外用。详见说明书。

【规格】  （1）0.4ml∶吡虫啉40mg  （2）1.0ml∶吡虫啉100mg  （3）2.5ml∶吡虫啉250mg  （4）4.0ml∶

吡虫啉400m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贮藏】  密封保存

【包装】  （1）2支/盒  （2）3支/盒  （3）4支/盒  （4）6支/盒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βe 324，24106 Kiel，Germany

（四）吡虫啉滴剂（猫用）标签

宠物用 外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吡虫啉滴剂（猫用）

商品名称：旺滴静®（猫用）（Advantage）

英文名称：Imidacloprid Spot-on Solutions for Cats

汉语拼音：Bichonglin Diji (Mao Yong)    

体重 适用产品 使用方法

＜4kg 0.4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肩胛骨之间。

≥4且＜10kg 1.0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肩胛骨之间。

≥10且＜25kg 2.5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肩胛骨之间。

≥25且＜40kg 4.0ml 取本品1支，滴于犬背部，从肩胛至尾基部，平分3～4个点给药。

≥40kg 4.0ml 取本品2支，滴于犬背部，从肩胛至尾基部，平分3～4个点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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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  吡虫啉

【性状】  本品为黄色至淡褐色澄清液体。

【适应证】  用于预防和治疗猫的跳蚤感染。

【用法与用量】  外用。详见说明书。

【规格】  （1）0.4ml∶吡虫啉40mg  （2）0.8ml∶吡虫啉80mg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贮藏】  密封保存

【包装】  （1）2支/盒  （2）3支/盒  （3）4支/盒  （4）6支/盒 

【生产企业】  KVP Kiel有限责任公司（KVP Pharma + Veterinär Produkte GmbH）

地址：Projensdorfer Straβe 324，24106 Kiel，Germany

六、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说明书和标签

（一）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

商品名称：圣咪乐®

英文名称：Telmisartan Oral Solution（For Cats）

汉语拼音：Timishatan Neifurongye（Maoyong）

【主要成分】  替米沙坦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微黄色的黏稠澄清液体。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替米沙坦为特异性血管紧张素Ⅱ受体1型（AT1）拮抗剂。AT1受体激活与血管

紧张素Ⅱ对肾脏的血管收缩、水钠潴留、醛固酮合成增加和器官重塑效应有关，AT2受体激活与血管舒

张、尿钠排泄和抑制非正常细胞增殖有关。替米沙坦对AT1具有高度选择性，对其他AT亚型无亲和力。替

米沙坦对AT1亲和力强，解离缓慢，为AT1完全拮抗剂，无部分激动剂作用。替米沙坦通过与AT1结合，可使

猫的平均动脉血压呈剂量依赖性下降。临床试验显示，患有慢性肾病的猫内服替米沙坦7日内，蛋白尿减

少。大鼠离体肾脏灌注实验显示，替米沙坦可使肾脏灌流液流速、尿流速和肾小球滤过率呈剂量依赖性

体重 适用产品 使用方法

＜4kg 0.4ml 取本品1支，滴于头后颈部。

≥4kg 0.8ml 取本品1支，滴于头后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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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大鼠和犬的肾脏效应试验显示，替米沙坦可使尿量和钠排泄显著增加，对肾功能具有有利作用。

药动学  本品内服吸收迅速，食物不影响吸收。猫按每1kg体重1mg内服替米沙坦，30分钟后血药浓度

达峰值，绝对生物利用度为33%。在0.5〜3mg/kg体重剂量范围，血药峰浓度（Cmax）和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均呈剂量依赖性增加。替米沙坦与血浆蛋白结合率大于99.5%，主要与白蛋白和α-1酸性糖蛋白

结合。替米沙坦亲脂性较高，容易分布到组织中，每日一次连续21日给药，未见蓄积效应。替米沙坦在猫体

内被葡糖苷酸化，生成1-O-酰基葡糖苷酸代谢产物。终末消除半衰期平均为7.7小时（7.3〜8.6小时），几

乎全部以原形经粪便排泄。无性别差异。

【适应证】  用于治疗猫慢性肾病引起的蛋白尿。

【用法与用量】  以替米沙坦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猫1mg（相当于本品0.25ml），一日1次。

直接注入口腔或与少量食物一起给药。推荐使用包装中提供的带刻度注射器给药，向下按压瓶盖并

旋转打开，以活塞末端刻度为准，用注射器准确抽取与猫体重对应的药量。取下注射器，直接将药物推入

猫口腔内或与少量食物同食。使用后，拧紧瓶盖，用水清洗注射器并保持干燥。

【不良反应】 

1. 本品罕见（1/10000＜发生率＜1/1000）轻微而短暂的胃肠道症状，发生率按降序排列，依次为：轻

微的间歇性食管反流、呕吐、腹泻和软便，但这些症状在临床试验中极少观察到。罕见肌酐和/或血尿素

氮升高、慢性肾衰。

2. 十分罕见（发生率＜1/10000）肝脏酶升高，停药后几日内可恢复正常。

3. 按推荐剂量治疗时，可能会发生与药效相关的低血压和红细胞计数下降。

【禁忌症】

1. 尚未确定本品在交配、妊娠或哺乳期猫中的安全性，因此不得用于妊娠或哺乳期的猫。

2. 不得用于已知对替米沙坦过敏的猫。

【注意事项】 

1. 本品的用药时程由兽医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及转归决定给药次数。

2. 尚未对小于6月龄的猫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评价。

3. 对于麻醉后接受本品治疗的猫，需监测其血压。

4. 由于本品的作用机制，可能会发生一过性低血压，在出现任何具有临床意义的低血压体征时，应给

予对症治疗，如输液。

5. 与已知作用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物质一样，可能会发生红细胞计数轻度下

降，治疗期间应监测红细胞计数。作用于RAAS的药物也可能导致患有严重肾病的猫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和

肾功能恶化。未研究替米沙坦在该类患病动物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患有严重肾病的猫给予本品

时，建议测定血肌酐进行肾功能监测。

6. 与推荐剂量氨氯地平联合治疗时，临床未见低血压。

7. 尚未开展联合用药研究，本品不得与其他兽药混合使用。

8. 请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9. 如果发生意外吞食，应立即就医，并向医生出示本品的说明书或标签。

10. 避免接触眼睛，如果意外接触眼睛，立即用清水冲洗，给药后请清洗双手。

11. 已知作用于RAAS的物质（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和血管紧张素I转化酶抑制剂[ACEI]）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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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妊娠期胎儿，因此孕妇应避免接触本品。

12. 已知对替米沙坦或其他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过敏者应避免接触本品。

13. 药品不得通过废水或按家庭垃圾处置，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规格】  以C33H30N4O2计 （1）30ml∶0.12g  （2）100ml∶0.4g 

【包装】 

【贮藏】  密封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包装开启后6个月。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墨西哥生产厂

                         （Boehringer Ingelheim Promeco, S.A. de C.V.）

地址：Calle Maíz No. 49, Barrio Xaltocan, Código Postal 16090, Ciudad de México

（二）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替米沙坦内服溶液（猫用）

商品名称：圣咪乐®

英文名称：Telmisartan Oral Solution（For Cats）

汉语拼音：Timishatan Neifurongye（Maoyong）

【主要成分】  替米沙坦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微黄色的黏稠澄清液体。

【适应证】  用于治疗猫慢性肾病引起的蛋白尿。

【用法与用量】  以替米沙坦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猫1mg（相当于本品0.25ml），一日1次。直

接注入口腔或与少量食物一起给药。推荐使用包装中提供的带刻度注射器给药，详见说明书。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规格】  以C33H30N4O2计 （1）30ml∶0.12g  （2）100ml∶0.4g

【包装】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无需制定

【贮藏】  密封保存

【生产企业】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墨西哥生产厂

                       （Boehringer Ingelheim Promeco, S.A. de C.V.）

地址：Calle Maíz No. 49, Barrio Xaltocan, Código Postal 16090, Ciudad de Mé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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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氟苯尼考注射液说明书和标签

（一）氟苯尼考注射液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氟苯尼考注射液

商品名称：纽弗罗®（NUFLOR®）

英文名称：Florfenicol Injection

汉语拼音：Fubennikao Zhusheye

【主要成分】  氟苯尼考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微黄色略黏稠的澄明液体。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氟苯尼考为酰胺醇类抗生素，通过竞争性结合细菌核糖体50S亚基，抑制肽

酰基转移酶，从而抑制肽链的延伸，干扰细菌蛋白的合成。细菌对氟苯尼考可产生获得性耐药，并与甲砜

霉素存在交叉耐药。

药动学  猪首次肌内注射给药，1.4小时后血药浓度达峰，峰浓度为3.8～13.6μg/ml，血浆消除半衰期

为3.6小时；第二次肌内注射给药，1.8小时后血药浓度达峰，峰浓度为3.7～3.8μg/ml。肌内注射12～24小时

后，血药浓度低于1μg/ml（氟苯尼考对猪致病菌的MIC90值）。肺组织中的药物浓度与血浆中的药物浓度

相当，浓度比值约为1。消除迅速，主要以代谢产物经尿液排泄。

牛单次肌内注射给药，3.3小时后血药浓度达峰，峰浓度为3.37μg/ml，24小时后平均血药浓度为

0.77μg/ml，其有效血药浓度可持续48小时；牛单次皮下注射给药，约5.3小时后血药浓度达峰，峰浓度为

5μg/ml，24小时后平均血药浓度约为2μg /ml，其有效血药浓度可持续63小时，平均消除半衰期为18.3小

时。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等敏感菌引起的急性猪呼吸道疾

病；用于治疗由溶血曼氏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等敏感菌引起的牛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氟苯尼考计。肌内注射：每1kg体重，猪15mg，牛20mg；每48小时一次，连用2次。皮

下注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牛40mg，仅用一次。注射时需在颈部区域进行。

【不良反应】

1.猪用药一周内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腹泻、50%用药猪可能出现直肠及肛门周围红肿。

2.猪的注射部位肿胀可能会持续5日，炎性症状最长可持续28日。牛的注射部位炎性症状可持续14

日。

3.临床试验可见约30%猪第二次肌内注射后会出现发热（体温40℃），伴有中等沉郁或呼吸困难，会

持续一周或更长时间。

4.牛发生过敏性休克的情况极为罕见（发生率＜1/10000）。

5.用药期间牛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粪便稀软等现象，停药后立即恢复正常。

【注意事项】

1.不得用于配种公猪或公牛。

2.不得用于泌乳期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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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用于体重低于2kg的仔猪。

4.疫苗接种期或免疫功能严重缺损的牛和猪不得使用。

5.不得用于对氟苯尼考或其辅料过敏的牛和猪。丙二醇和聚乙二醇可能会引起使用者过敏，如不慎

接触皮肤或眼睛，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6.慎用于妊娠期及哺乳期牛和猪。

7.肾功能不全患畜需适当减量或延长给药间隔时间。

8.猪的单个注射部位给药体积不得过3ml；牛的单个注射部位给药体积不得过10ml。

9.应避免出现自我注射的情况。一旦发生，立即就医并向医生提供产品说明书。

10.猪过量使用本品后可能出现采食、饮水和增重下降，并可能出现呕吐。

11.建议给药参考药敏试验结果，并结合当地的抗生素使用政策。

12.没有相关兼容性研究支持的情况下，勿与其他药物混用。

13.未使用完的兽药及包材，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14.置于儿童不可触及处。

15.瓶塞穿刺不应超过20次。

【休药期】  猪18日；牛：肌内注射30日，皮下注射44日。

【规格】  100ml∶30g

【包装】

【贮藏】  遮光，密闭，25℃以下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开启后28日。

【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TriRx医药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TriRx Segre）

地址： La Grindoliere，Zone Artisanale，49500 Segre，France

（二）氟苯尼考注射液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氟苯尼考注射液

商品名称：纽弗罗®（NUFLOR®）

英文名称：Florfenicol Injection

汉语拼音：Fubennikao Zhusheye

【主要成分】  氟苯尼考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微黄色略黏稠的澄明液体。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等敏感菌引起的急性猪呼吸道疾

病；用于治疗由溶血曼氏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等敏感菌引起的牛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氟苯尼考计。肌内注射：每1kg体重，猪15mg，牛20mg；每48小时一次，连用2次。

皮下注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牛40mg，仅用一次。注射时需在颈部区域进行。

【规格】  100ml∶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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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兽药注册证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猪18日；牛：肌内注射30日，皮下注射44日。

【贮藏】  遮光，密闭，25℃以下保存。

【包装】

【生产企业】  TriRx医药有限公司法国生产厂（TriRx Segre）

地址： La Grindoliere，Zone Artisanale，49500 Segre，France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6 号

禾广丝苗等409个稻品种、豫单883等764个玉米品种、华新103等51个棉花品种、黑科68号等80个大

豆品种，业经第五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定通过，现予公告。

附件: 禾广丝苗等1304个品种审定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27 号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规定，经专家考核评审等相关程序，现对5家部级质检中

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重庆市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市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重庆）]通过了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

首次评审（见附件1）。

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凌）]等2家机构通过了国家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评审（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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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广州）等2家机构发生信息变更（见附件3）。

特此公告。

附件：1.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名单（第五批）

2.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名单（第七批）

3.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第六批）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1月24日

附件1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名单 
（第五批）

序号 机构名称 检测范围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
编号

1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重庆市
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
市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测试中心（重庆）]

水产品及渔业
环境

王波
重庆市北碚区悦复
大道8号附10号

400713 023﹘86716368
[2023]农质检核

（国）字
第0231号

附件2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名单 
（第七批）

序号 机构名称 扩项参数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农村
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
凌）]

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等检
测参数

吴普特
陕西省咸阳市杨
陵区杨凌示范区
西农路22号

712100 029﹘87091912
[2018]农质检核（国）

字第0026号

2

青岛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青岛市农业投入品鉴定中
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测试中心（青岛）]

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肥料等检测参
数

董国强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
区广水路791号

266000 0532﹘87609986
[2019]农质检核（国）

字第00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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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
（第六批）

序号 机构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承办单位法定代表人 刘雅红 薛红卫

2 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态环境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承办单位法定代表人 刘雅红 薛红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31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注册办法》和《兽药注册评审工作程序》（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92号）规

定，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研制的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

疫苗（708株+60株+64株）等2种兽药，已通过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应急评价，现发布2种兽药的工艺规程、

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4家单位

申报的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兽药产品注册，并发布产品工艺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

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兽药产品目录

2. 工艺规程

3. 质量标准

4. 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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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兽药产品目录

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株+60株
+64株）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洛阳惠中
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河南新正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普莱柯（南京）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HBJ06株+CHZ05株+PSY01株）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纳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澳东检
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冠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株
+60株+64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株+60株+64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株+60株+64株）

商品名  无

英文名  Feline PanleukoPenia，Calicivirosis，Rhinotracheitis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708+ Strain 60+ Strain 64）

汉语拼音  Mao Fanbaixibaojianshaozheng Beizhuangbingdubing Biqiguanyan Sanlian Miehuoyimiao

                （708 Zhu + 60 Zhu + 64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每头份疫苗中含灭活的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病毒708株105.7FAID50，含灭活的猫

杯状病毒60株109.0TCID50，含灭活的猫疱疹病毒1型64株107.2TCID50。

【性状】  白色混悬液，久置后有少量沉淀，振摇后呈均匀混悬液。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杯状病毒病和猫鼻气管炎，免疫产生期为二免后第7

附件2（略）

附件3（略）

附件4

说明书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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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免疫期为12个月。

【用法与用量】  皮下注射，每次1ml（含1头份）。推荐8周龄及以上健康猫首免，3周后加强免疫1次。

每年重复接种1头份。

【不良反应】  一般无可见的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疫苗在运输时应避光，在2〜8℃冷藏条件下运输。

（2）本品严禁冻结，避免阳光直射与高温。

（3）本品仅用于接种健康动物。

（4）开封后应一次用完。

（5）用前应充分摇匀，并使疫苗恢复至室温。

（6）接种时，应执行常规无菌操作。

（7）用过的疫苗瓶、器械和未用完的疫苗等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8）使用具有免疫抑制副作用的药物（如环磷酰铵类、硫噻嗪类、甲氨蝶呤类、皮质类固醇）期间禁

止接种疫苗。

（9）注射疫苗期间动物应避免调运、饲养条件突变等，以免引起应激反应，导致免疫失败，并严格防

止与发病动物接触。

（10）接种疫苗后可能有极个别的动物会发生过敏反应。接种前备好肾上腺素注射液，发生过敏反

应时应及时进行解救。

（11）妊娠期猫和哺乳期猫不推荐使用。

【规格】

【包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7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株+60株+64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杯状病毒病、鼻气管炎三联灭活疫苗（708株+60株+64株）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杯状病毒病和猫鼻气管炎，免疫产生期为二免后第7

日，免疫期为12个月。

【用法与用量】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7个月。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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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HBJ06
株＋CHZ05株＋PSY01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HBJ06株＋CHZ05株＋PSY01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HBJ06株＋CHZ05株＋PSY01株）

商品名  无

英文名  Feline Rhinotracheitis，Calicivirus，Panleukopenia Vaccine，Inactivated

             （Strain HBJ06＋Strain CHZ05＋Strain PSY01）

汉语拼音  Mao Biqiguanyan，Beizhuangbingdubing，Fanbaixibaojianshaozheng Sanlian Miehuoyimiao

                （HBJ06 Zhu＋CHZ05 Zhu＋PSY01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本品含灭活的猫鼻气管炎病毒HBJ06株，灭活前病毒含量为108.5TCID50/ml；含

灭活的猫杯状病毒CHZ05株，灭活前病毒含量为109.5TCID50/ml；含灭活的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病毒PSY01

株，灭活前病毒含量为106.5TCID50/ml。

【性状】  白色或乳白色混悬液。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猫鼻气管炎、猫杯状病毒病和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鼻气管炎和猫杯状病

毒病二免后21日产生免疫力，猫泛白细胞减少症首免后21日产生免疫力，免疫期为12个月。

【用法与用量】  皮下或肌肉注射。8周龄及以上猫，首免1.0ml，间隔21日后二免1.0ml，以后每年加强

免疫1.0ml。

【不良反应】  一般无可见的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本品仅用于接种健康易感猫。

（2）疫苗切勿冻结或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

（3）疫苗开启后应一次用完。

（4）剩余疫苗和用过的疫苗瓶应消毒无害化处理。

【规格】

【包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HBJ06株＋CHZ05株＋PSY01株）内

包装标签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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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鼻气管炎、杯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HBJ06株＋CHZ05株＋PSY01株）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详见说明书。

【用法与用量】  皮下或肌肉注射。8周龄及以上猫，首免1.0ml，间隔21日后二免1.0ml，以后每年加强

免疫1.0ml。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三、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  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

商品名称  无

英文名称  Real–time PCR Kit for Detec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汉语拼音  Feizhouzhuwenbingdu Yingguang PCR Jiance Shijihe

【主要成分与含量】

【作用与用途】  用于猪全血、肌肉、淋巴结、脾脏等样本中的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

【用法与判定】  

1  用法 

1.1  组织样品处理  分别从脾脏、淋巴结、肌肉等组织的三个不同位置取样，称取样品约1 g，用手术

剪剪碎混匀后取0.05g于研磨器中研磨，加入1.5ml生理盐水继续研磨，待匀浆后转至1.5ml无菌离心管中，

8000r/min离心2分钟，取上清液200μl备用。

1.2  全血样本处理  使用无菌注射器抽取200μl至1.5ml无菌离心管中待检。

1.3  样本采集后应及时检测，也可保存于-20±2℃待检，长期保存应置于-70℃以下。应避免样本间交

组分名称 数量

样品稀释液 1.8ml/管×3管

荧光PCR反应液 875μl/管×1管

阴性对照 50μl/管×1管

阳性对照 50μl/管×1管

说明书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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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污染。

1.4  操作步骤

1.4.1  试剂准备：（试剂准备区）

1.4.1.1  实验前20分钟从-20℃冰箱中取出试剂盒，平衡至室温（15〜25℃），并使试剂完全融化。

1.4.1.2  按照下表单反应体系配制方法，将试剂分装至PCR反应管中。 

1.4.1.3  盖紧PCR反应管盖后将PCR反应管转移至样本准备区，剩余试剂放回-20℃冰箱冷冻保存。

1.4.2  样本准备：（样本准备区）

1.4.2.1  DNA提取：为避免DNA酶污染及保护操作者，进行下述操作时，操作者必须戴口罩和一次性

手套。

1.4.2.2  待检样品份数用n表示，取n个无菌的1.5ml离心管，逐管编号。

1.4.2.3  每管加入样品稀释液90μl。

1.4.2.4  每管分别加入已处理的待检样品10μl，充分混匀，室温放置2分钟。

1.4.2.5  5000 r/min离心1分钟，取上清20μl即为待检DNA模板。提取好的DNA模板如不能立即检测，

建议-70℃以下保存。

1.4.3  加样：（样本准备区）

1.4.3.1  打开装有PCR反应液的反应管盖，分别向其中加入已提取的样本模板、阳性对照、阴性对照

各2.5μl，在记录本上记录加样顺序。

1.4.3.2  将所有的反应管振荡混匀后2000r/min离心10秒，备用。

1.4.3.3  将PCR反应管转移到PCR扩增区。

1.4.4  PCR：（核酸扩增区）

1.4.4.1  开机预热并检验仪器性能。

1.4.4.2  取样本准备区准备好的PCR反应管，放置在仪器样品槽相应位置，并记录放置顺序。

1.4.4.3  按下表设置仪器核酸扩增相关参数，进行PCR扩增。

2  结果判定

2.1  结果分析条件设定  合理调整阈值线，不同仪器可根据仪器噪音情况进行调整。

2.2  试剂盒有效性判定

试剂 荧光PCR反应液

用量 17.5μl

体系 反应体系设为20μl

信号采集 非洲猪瘟病毒（ASFV）— FAM通道采集荧光信号

反应
条件

阶段 条件 循环数

预变性 95℃：2min 1

PCR

95℃：5s

4060℃：30s
（此阶段结束时采集荧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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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阴性对照：Ct值＞38或无Ct值，且无典型扩增曲线。

2.2.2  阳性对照：Ct值≤30，且呈典型扩增曲线。

2.3  结果判定

2.3.1  样本检测结果Ct值≤35，呈典型扩增曲线，判定为阳性，表明样本中有非洲猪瘟病毒核酸。

2.3.2  样本检测结果35＜Ct≤38范围，且呈典型扩增曲线，判定为可疑。此时应对样本进行重复检

测。如重复实验结果Ct值仍在35～38范围，则判定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2.3.3  样本检测结果Ct值＞38或无Ct值，判定为阴性，表明样本中无非洲猪瘟病毒核酸。

【注意事项】   

（1）实验过程应分区进行（试剂准备区、样本制备区、核酸扩增区），实验操作的每个阶段使用专用

的仪器和设备，各区各阶段用品不得交叉使用，各区间人员流动及空气流向应有严格要求。至少应该保证

试剂准备区与样本制备区严格区分。

（2）实验前请仔细阅读本试剂盒说明书，严格按操作步骤执行；不使用本试剂盒提供的组分或不按

照说明书进行实验将可能导致错误结果。

（3）试剂盒所有组分应在使用前完全融化，8000r/min离心15秒，使液体全部沉于管底，放于冰盒中，

吸取液体时移液器吸头尽量在液体表面层吸取，使用后立即放回-20℃。为避免交叉污染，加DNA模板时

应尽量使用带滤芯的一次性吸头，每次吸液需更换吸头。

（4）操作台、移液器、离心机等仪器用品应经常用1.0%次氯酸钠擦拭消毒或浸泡。操作过程中移液、

定时等全部过程必须精确。实验房间、超净工作台应定期或每次实验后用紫外灯处理。

（5）使用不含荧光物质的一次性手套，并经常替换预防交叉污染。

（6）本试剂盒内试剂组分及实验过程中的废弃物在使用过程中建议按照具有潜在传染性物质处理

方法进行处理。

（7）为防止荧光干扰，应避免用手直接接触，请勿在PCR反应管上进行标记。

（8）产生假阴性结果的可能原因：被检样品在采集、运输、储存以及核酸提取过程中操作方式不当，

容易造成DNA降解而产生假阴性结果；病毒待测靶序列的变异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序列改变可能会导致假

阴性结果。

【规格】  48反应/盒。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冷冻避光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二）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内包装标签

兽用

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

48反应/盒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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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用途】  用于猪全血、肌肉、淋巴结、脾脏等样本中的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冷冻避光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样品稀释液

1.8ml/管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荧光PCR反应液

875μl/管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阴性对照

50μl/管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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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3年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结果的通报

农办法〔202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为深入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作风建设，提升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我部于2023年10月组织各地开展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活

动，并于11月在浙江省温州市举办了2023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经过案卷纠错、知

识竞答、模拟执法等环节的角逐，最终决出团体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5个。同时，根据选手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32 号

裕丰303D等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脉育526等14个转基因大豆品种，业经第五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定通过，现予公告。

　　 

附件：裕丰303D等51个转基因品种审定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6日

阳性对照

50μl/管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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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一、团体奖

（一）一等奖（2个）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苏苗涨  苍南县农业行政执法队

张    颖   瑞安市农业行政执法队

程    漫   温州市鹿城区农业行政执法队

陆臣儒   乐清市农业行政执法队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谢业弘   吉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刘    梦   九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易水根   上高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程率金   南昌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二）二等奖（3个）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曹玲芝   衡水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段強杰  邯郸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孙立昆   唐山市丰润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孙   磊    唐山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许    斌   苏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严鸣君  无锡市滨湖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程    丹   南京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肖李俊杰   如东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李庆华   鄂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陈    莉   江陵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杨    芸   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裴小英   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三）三等奖（5个）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代表队

参赛选手：

徐立群   北京市农业综合执法总队

表现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活动组织情况，评选出优秀个人奖10个、优秀组织奖15个。现将相关获奖情

况予以通报。

获奖单位和个人要珍惜荣誉，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在服务和保障三农中心工作上再创佳绩。各地农

业农村部门要以此次技能竞赛活动为新起点，树牢为民宗旨、建强执法队伍、锤炼过硬作风，全面推进依

法执法、护农执法、文明执法，积极探索柔性执法，塑造良好执法形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贡献法治力量。

 

 附件：2023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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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咪咪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郭盼盼   北京市农业综合执法总队

李    岳   北京市海淀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陈战志   亳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督查支队

陈俊生   临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邱倩倩   淮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金   晶    青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陈雅萍   南安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赖小勇   长汀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林    静   诏安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于学荣   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黃    蕊   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朱    振   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胡明慧   石门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曹    槊   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代表队

参赛选手：

朱冰洁   成都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郫都支队

汤仕芬  成都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青白江支队

任泓宇   南充市嘉陵区农业农村局

刘锦程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综合执法监督局

二、优秀个人奖（10个）

孔咪咪   北京市丰台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曹玲芝   河北省衡水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许   斌    江苏省苏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苏苗涨   浙江省苍南县农业行政执法队

陈俊生   安徽省临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陈雅萍   福建省南安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刘    梦   江西省九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李庆华   湖北省鄂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朱    振   湖南省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任泓宇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农业农村局

三、优秀组织奖(15个)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总队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执法局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综合行政执法局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法规与执法指导处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处）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执法监督局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执法监督处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执法局）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

  （综合执法监督处）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行政执法局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综合执法监督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法规处

   （农业综合执法监督局）


